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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7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0 January 2007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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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G.B.S.,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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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M., 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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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J.P. 
 
李國麟議員 ,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J.P. 
 
林偉強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馬力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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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January 2007 

 

6 

缺席議員： 

MEMBER ABSENT: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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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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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秘書，請響鐘通知議員進入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進入會議廳） 

 

 

主席： 已有足夠法定人數，會議現在開始。 

 

 今天是立法會在 2007 年舉行的第一次會議。我在此祝願各位議員和政

府官員身體健康，工作順利。我亦希望 2007 年是香港社會充滿活力、坐言

起行的一年。 

 

 

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2006 年選區（區議會）宣布令》................   275/2006

   

《2006 年土地審裁處（修訂）規則》..............   281/2006

   

《〈商船（本地船隻）條例〉（生效日期）公告》......   282/2006

   

《〈商船（本地船隻）（費用）規例〉（生效日期） 

公告》 .................................  

 

283/2006

   

《〈商船（本地船隻）（安全及檢驗）規例〉 

（生效日期）公告》 .....................  

 

284/2006

   

《〈商船（本地船隻）（避風塘）規例〉（生效日期） 

公告》 .................................  

 

285/2006

   

《〈商船（本地船隻）（工程）規例〉（生效日期） 

公告》 .................................  

 

28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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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防止污水污染）規例〉（生效日期） 

公告》 .................................  

 

287/2006

   

《2006 年〈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 

（生效日期）公告》 .....................  

 

288/2006

   

《〈船舶及港口管制（貨物處理）（廢除）規例〉 

（生效日期）公告》 .....................  

 

289/2006

   

《〈船舶及港口管制（工程）規例〉（生效日期） 

公告》 .................................  290/2006

《2006 年〈2004 年人體器官移植（修訂）條例〉 

（生效日期）公告》 .....................  

 

291/2006

   

《2007 年檢疫及防疫條例（修訂附表 1）令》 ......   1/2007

  

《2007 年防止傳染病蔓延規例（修訂表格）令》 ...   2/2007

  

《2007 年〈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修訂附表 1） 

公告》 .................................  

 

3/2007

  

《2007 年〈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生效日期） 

公告》 .................................  

 

4/2007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Declaration of Constituencies (District Councils) Order 
2006 .....................................................  275/2006

 
Lands Tribunal (Amendment) Rules 2006 .................  281/2006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Ordinance 

(Commencement) Notice.............................  282/2006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Fees) Regulation 

(Commencement) Notice.............................  28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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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Safety and Survey) 
Regulation (Commencement) Notice ............... 284/2006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Typhoon Shelters) 

Regulation (Commencement) Notice ............... 285/2006
 
Merchant Shipping (Local Vessels) (Works) Regulation 

(Commencement) Notice ............................. 286/2006
 
Merchant Shipping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by Sewage) 

Regulation (Commencement) Notice ............... 287/2006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Amendment) Ordinance 

1999 (Commencement) Notice 2006 ............... 288/2006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Cargo Handling) (Repeal) 

Regulation (Commencement) Notice ............... 289/2006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Works) Regulation 

(Commencement) Notice ............................. 290/2006
 
Human Organ Transplant (Amendment) Ordinance 2004 

(Commencement) Notice 2006 ...................... 291/2006
 
Quarantine and Prevention of Disease Ordinance 

(Amendment of First Schedule) Order 2007 ...... 1/2007
 
Prevention of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Regulations 

(Amendment of Form) Order 2007................. 2/2007
 
Construction Worker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1) Notice 2007 ......... 3/2007
 
Construction Worker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Commencement) Notice 2007 ...................... 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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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第 55 號 ─ 醫院管理局 2005-2006 年度年報 

  （包含帳目報表及核數師報告書） 

 

第 56 號 ─ 撒瑪利亞基金截至 2006 年 3 月 31 日為止的年度 

  的報告書及帳目報表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 

 

 
Other Papers  

 
No. 55 ─ Annual Report 2005-2006 o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which contains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Auditors' 
Report 

   
No. 56 ─ Report and Statement of Accounts of the Samaritan Fund,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6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的地位 

Enhancing Hong Kong's Status as a Majo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1. 梁君彥議員：主席，剛在香港結束的國際電信聯盟 2006 年世界電信展

（“電信展”），是電信展首次在日內瓦以外的城市舉行。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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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次電信展為電信、會議展覽、酒店、旅遊、飲食及零售等行業

帶來多少有形及無形經濟收益；及 

 

(二) 鑒於現時區內多個城市均大力發展會議及展覽業務市場，政府在

是次電信展後，會不會推出措施，以鞏固香港作為區內主要國際

會議展覽中心的地位？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被譽為“電信界奧林匹克”的電信展，於 2006

年 12 月 4 日至 8 日在香港舉行。這是電信展首次在日內瓦以外的地方舉行。

對香港來說，這也是歷年規模 龐大的貿易展覽及論壇項目，是舉世矚目的。 

 

 根據主辦機構國際電信聯盟所發表的統計數字，電信展的參展商來自 37

個國家，合共 695 家。展覽及論壇佔用了整個面積達 7 萬平方米的亞洲國際

博覽館（“博覽館”）。參與展覽或論壇的人來自 141 個國家，總數達 62 000

人。 

 

 有關質詢的第(一)部分，成功舉辦電信展，對香港的國際地位、資訊及

通訊科技業、展覽業，以及其他經濟範疇，均帶來重大利益。 

 

 首先，特區政府為電信展傾力統籌和推廣，在交通、保安及人流方面提

供了配套安排，而有關界別也在物流、住宿及展覽設備等方面配合。各項安

排暢順妥善，得到與會者一致認同，充分印證香港承辦大型國際展覽及會議

的能力，鞏固香港“盛事之都”的美譽，亦進一步加強香港作為區內電信樞

紐的地位。 

 

 電信展也充分凸顯香港作為海外公司進入龐大內地市場的重要角色。特

區政府在展覽期間安排了多項讓外商加深認識內地市場的活動。與此同時，

參與電信展的內地公司約有 150 間。透過這次活動，內地不同規模的企業有

機會接觸 新的科技及商業資訊，有利它們日後發展業務或進入世界市場。 

 

 香港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界也充分利用電信展這個平台，與世界各地的商

家交流，參考尖端科技、營運及推廣模式，並向外商展示實力，吸引外資，

拓展商機。參展的港商有八十多家，其中包括不少中 小 型 企 業 （ “ 中 小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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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特區政府在展覽期間，也趁着眾多外國政府部長雲集香港的機

會，與他們舉行雙邊會議，加深香港與其他國家在電信方面的交流及合作。

政府與業界亦積極參與電信展的論壇，就電信政策問題及發展交換意見。 

 

 除以上所述的無形收益外，電信展也為香港帶來約 9 億元的可觀直接經

濟收益，包括參展商在搭建展台、推廣活動方面的開支，以及參展商和參觀

展覽的人在酒店、膳食、旅遊及零售方面的消費。此外，在展覽期間，博覽

館管理公司及其承辦商提供了超過 1 000 個駐場臨時職位，而酒店的入住率

也在九成以上。 

 

 有關質詢的第(二)部分，香港在 2005 年成功舉辦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

部長級會議，今次又成功舉辦電信展，體現了特區政府致力發展香港作為國

際性會展中心的政策。為確保香港維持國際會展中心的地位，政府一直留意

會展業的基建需求和作出相應措施。 

 

 在基建方面，政府斥資 20 億元建成博覽館。博覽館除了可以舉行輕工

業展覽會外，也適合舉行重工業展覽會，例如今次的電信展。博覽館自 2005

年年底開幕以來，已為多個來自香港、內地、歐洲及美國的大型展覽主辦機

構舉行超過 40 項展覽及活動，其中九成首次於本港舉行。今次電信展在博

覽館成功舉行，會進一步推動博覽館的發展。我們正積極與博覽館研究盡早

開展第二期擴展計劃，以期把展覽面積增至 10 萬平方米。 

 

 我們亦大力支持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展中心”）的擴展。政府於

2005 年已支持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擴建會展中心第一期與第二期

之間的中庭通道。這項擴建計劃可提供額外 19 400 平方米展覽面積，令會

展中心的專用展覽面積整體增加 42%。擴建工程預計在 2009 年完成。我們現

正與貿發局研究日後增闢場地的需要，包括在灣仔興建會展中心第三期。 

 

 政府會繼續與業界積極爭取更多國際會議及展覽在香港舉行。各有關部

門，包括投資推廣署、駐外經濟貿易辦事處、貿發局及香港旅遊發展局等，

均會致力宣傳推廣香港作為會議展覽之都的優勢。政府會繼續在有需要時統

籌和協調大型國際會議的保安、交通、接待等工作，讓有關活動順利舉行。 

 

 

梁君彥議員：我在主體質詢第(二)部分已經指出，香港鄰近地方，例如澳門、

廣州和深圳等均大力發展其會展事務。其實，澳門特首在其 2007 年的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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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也說，澳門會在 2007 年把旅遊、休閒和會展逐步一體化。面對這些

競爭，除了剛才所說的政策外，政府還有甚麼思路可確保我們能保持作為亞

洲會展和會議中心的領導地位？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很多謝梁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

說，我們一直密切留意會展業的發展，包括鄰近地方對我們所構成的競爭。

在基建方面，大家可以從主體答覆看到，我們除了會在未來數年增加展覽面

積外，也希望繼續維持我們現有的優勢，以及看看如何確保我們在軟件方面 

─ 特別是在管理方面 ─ 能加強競爭力。因此，我們打算在未來數月跟

兩間會展機構（一間是貿發局轄下的會展中心，另一間是博覽館）的高層安

排會議，積極討論如何在未來數年進行部署，確保我們在這方面維持優勢。

在政府方面，我們很樂意作出相應配合，包括看看是否須制訂相應政策，或

是否須投入更多資源，這些均是在我們考慮之列的。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剛才在回答主體質詢第(二)部分時說，“博覽

館自 2005 年年底開幕以來，已為多個來自香港、內地、歐洲及美國的大型

展覽主辦機構舉行超過 40 項展覽及活動，其中九成首次於本港舉行”。我

想請問局長，那些是否首次舉辦的項目，即從未在其他地方舉辦過的？抑或

曾在其他地方舉辦，但現在卻轉來香港舉辦的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手邊的資料顯示， 少有兩項非常大型

的展覽是以往曾在其他地方舉辦，只不過由於業界認為在香港舉辦會較好，

所以便在香港舉辦。這樣的展覽 少有兩項，一項曾在上海舉辦，另一項則

曾在新加坡舉辦。不過，我希望在會後再向博覽館瞭解一下，以便能給予林

議員一個更詳細的答覆。我們會把那 40 項展覽及活動再細分，看看有多少

的確是我們成功向其他地方爭取前來香港舉辦的。（附錄 I） 

 

 

單仲偕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六段提到參與電信展的香港中小

企，但卻沒有提到成效，即究竟它們參展的成效為何？政府會否瞭解一下

參與電信展的香港參展商的感覺或回應？我曾接獲不少投訴，指香港館的

攤位很細小，設計又不好，甚至被用作休息室等。請問局長有否接獲這些

投訴？局長會否就那 80 家參展商的感覺進行一些研究或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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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稍後會進行一項比較仔細的研究，看

看那些參展商的整體評價為何。在現時來說，我可以說出數點。其實，參

與這一次的展覽，對很多參展商（包括中小企）來說，也是有幫助的。舉

例說，由於這個電信展在香港舉行，令很多以往沒有機會到日內瓦參展的

港商也有機會在香港參展。過往，到日內瓦參展的港商不超過 10 家，但

今次參展的卻有八十多家，其中很多還是中小企，這正正便是因為展覽在

香港舉行，所以比較方便它們參展。 

 

第二，我們透過中小企發展基金，可以資助中小企在參展後支付租金，

而我們也接獲了一些這方面的申請。 

 

第三，不少港商（包括中小企）向我反映 ─ 因為我曾到過該電信

展 ─ 大致來說，它們覺得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對它們有幫助。至於

比較詳細的回應，我們稍後會進行研究，將來有機會時會把研究結果交給

議員參閱。  

 
 

主席：單仲偕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單仲偕議員：不好意思，我其實主要不是想問整體參展商，即那過萬個參展

商的看法。當然，我相信 ITU 的主辦單位也會去瞭解它們的看法，但對於香

港館的那 80 家參展商來說，這其實是一個黃金機會。我希望政府瞭解一下，

會否是因為那些攤位的設計做得不好？局長已經回答了，但我想知道完成報

告後，會否提交立法會？ 

 

 

主席：如果你認為局長沒有回答你的補充質詢，你只須說出有關的部分。如

果你不介意，我用你原來補充質詢的意思重複你剛才的說話。局長，單仲偕

議員想問的是，對於香港館內那 80 家參展商的感受，你會否進行調查？此

外，進行調查後，你會否把報告提交立法會？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會針對在香港館那八十多間公司進行評

估，然後會把評估結果提交立法會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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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無可否認，國際電信聯盟這次舉辦的電信展有兩項突破：其

一是它本屬國際性質，不是在香港舉行的，但這次卻首次在香港舉行；其二

是由於它是一項電信的展覽，所以大大提高了香港在國際上的形象。我想請

問局長，隨着這次的成功，局方有否把香港在電信界的地位，由這次有這麼

好的開始，進一步透過其他行業的國際展覽或國際會議，進而提高香港的地

位？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瞭解，實際上，在電信展結束後，我曾

接獲不少感謝信，肯定了政府和香港業界在這方面是做得非常好。此外，也

有意見向我們反映，希望將來如果有甚麼機會，我們也可以考慮申請舉辦這

些國際展覽。因此，我相信整體來說，透過這次電信展，很多國家和參展商

對於香港能夠成功順利舉辦國際大型展覽和會議，已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

我們將來有機會申請或爭取舉辦類似展覽，這個印象一定會有很大幫助的。 

 

 

周梁淑怡議員：可能局長沒有認真掌握我補充質詢的 中心點。我其實很希

望局長告訴我們，接着這個電信展，政府究竟有否再對所有電信界的重要展

覽和會議進行評估？這也便是說，隨着這個好開始，還有甚麼我們可以引進

香港？如果局長今天不能回答我，他可以書面答覆。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在電信界方面，除了這個國際性的電信展外，的確還有

其他形形色色的國際展覽或會議，涉及不同的範疇。我會因應周梁淑怡議員

的補充質詢，回去研究一下。我可以稍後向各位議員提供資料，說說我們如

何在這方面繼續跟進。（附錄 II）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呂明華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有關主體質詢第(二)部分的。如果要成為國際

會議展覽中心，便要做好這件事，其中是有 3 個元素的：一個是場地，一個

是軟件服務，而 重要的其實還是住宿。大家也看到，香港的軟件非常好、

很優良；至於我們的場地，政府剛才也說過會擴建會展中心和機場的展覽

館。不過，我接獲一些客戶投訴，說我們的住宿問題很大、很嚴重。在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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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裏，一間房間的租金是 600 元，但在展覽期間卻可升至 1,600 元至 1,800

元。政府有否考慮過，如果要繼續擴展，我們如何解決住宿問題呢？有否考

慮把現時很多空置的工廠大廈改為短期住宿用途呢？前來參展的人並非要

求五星級酒店，三四星級、清潔整齊的便可以了。政府有否在這方面考慮一

下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談到住宿問題，當然，酒店的供應一定要隨

着我們發展會展業而增加，我們有關的政策局及旅遊局也會密切留意此事。

實際上，在未來數年，酒店的數目是會有所增加的。 

 

 呂議員問及可否在展覽期間，把一些非酒店用途的工廠大廈改變為住宿

用途呢？這可能涉及臨時土地的用途，未必可以立即處理。不過，我可以把

這項補充質詢記下，稍後向有關的政策局瞭解，作出跟進。（附錄 III） 

 

 

呂明華議員：主席，我認為局長誤解了我的意思。我不是說在展覽期間把空

置的廠房變成臨時住宿的地方，而是把空置的廠房變成長期的三四星級酒

店，以應付將來旅遊業的發展。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明白這項補充質詢，但這始終涉及改變現

有工廠大廈的土地用途。我會把這一點記下，然後與有關的政策局跟進。 

 

 

主席：第二項質詢。 

 

 

制訂長遠公共房屋長者住屋政策 

Formulating Long-term Public Housing Policies on Provision of Elderly 
Housing 
 

2. 李國麟議員：據報，新型公共屋公用設施及樓宇設計未能照顧長者需

要，部分樓宇轉角位置過於狹窄，引致不少長者摔倒。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以地區及屋劃分，現時居於每個公共屋的 65 歲或以上長者

數目及其佔總屋人口的百分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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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沒有考慮制訂長遠公共房屋長者住屋政策，按地區長者人口分

布，在新建及人口老化的舊式屋，規劃及加建足夠、切合長者

需要並顧及長者安全的樓宇設施、公用設施，以及住屋配套設

施？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兩個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截至 2006 年 12 月底，約有 32 萬名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居於公共

屋，佔公共屋總人口的 16%。由於房屋委員會（“房委會”）

轄下的公共屋眾多，故此我把全港分為 10 個地區，綜合報告

各區的長者數目及其佔總屋人口的百分比。有關資料載於附

件。 

 

(二) 隨着本港長者人口增加，房委會在建設新屋及改善現有屋設

施方面，均會特別照顧到年長住客的需要，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

及方便的居住環境。 

 

 由 2002 年起，房屋署（“房署”）已在新建公共屋實踐“通

用設計”概念。在住宅樓宇內，住宅單位和公用地方均提供全面

的無障礙通道，確保大廈出入口通道、走廊、單位大門等闊度充

足，並在適當位置提供斜道及扶手；亦會採用如防滑地磚等設

施，以照顧長者的需要。 

 

 在公用設施方面，新建屋設有特定的無障礙通道連接全部住宅

大廈和主要屋設施，並為長者提供適當的康樂及休憩設施，例

如太極場所等。 

 

 至於現有的公共屋，房署在 2001 年全面勘察各公共屋的設

施，並為長者出入的設施制訂改善計劃，例如在主要上落階梯提

供扶手及斜道、設置下斜路邊石及可觸覺警告條。截至 2006 年

11 月底，房署已完成 115 個屋的有關工程，並將於 2006-2007

年度完成其餘工程。 

 

 此外，房署亦會不時聽取屋管理諮詢委員會及互助委員會的意

見，以及因應屋的人口分布及居民的需要，改善屋設施，以

照顧長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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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共屋邨長者數目及 

其佔總屋邨人口的百分比 

（截至 2006 年 12 月底） 

 

地區 總屋邨數目* 
區內屋邨 

人口數目 

區內 

65 歲或以上 

屋邨人口數目 

百分比 

葵涌 16 202  391 34  747 17.17 

青衣、荃灣及

離島 

22 194  513 24  003 12.34 

屯門 13 158  411 16  157 10.20 

元朗 15 195  392 13  628 6.97 

沙田及馬鞍山 17 163  910 23  826 14.54 

北區、大埔及

將軍澳 

23 212  180 22  003 10.37 

黃大仙 28 287  362 57  860 20.13 

觀塘 19 214  664 47  664 22.20 

港島 24 185  219 36  305 19.60 

西九龍 21 190  045 42  240 22.23 

總數 198 2  004  087 318  433 15.89 
 

*註：包括 152 個公共屋邨，39 個租置計劃和 3 個可租可買屋邨內的未出售部分及 4 個中

轉房屋 

 

 

李國麟議員：主席女士，局長的主體答覆並沒有回答 主要的問題。在他的

答覆中，我們看到有 3 個屋邨的老化情況特別嚴重，我的質詢是問有沒有為

這些屋邨採取一些具體的措施，以幫助老人家呢？我在他的答覆中看不到他

有回答這個問題，他只是說在 2001 年進行了勘察，並在上落階梯提供扶手

等設施。在這 3 個出現那麼嚴重老化情況的屋邨，我想問當局究竟提供了甚

麼具體設施，例如有否增加電動電梯或其他家居配套，讓長者住得更舒適

呢？這是局長沒有回答的。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這主要是因為李國麟議員在主體質詢並沒有

指明要問那些屋邨的設施是否足夠，所以我的主體答覆只是全面性地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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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說明政府所做的工夫。因此，如果是有關那數個屋邨的問題，我當然可以

就有關資料提供書面答覆。（附錄 IV） 

 

 

田北俊議員：主席，按照李議員的主體質詢，據報部分樓宇的轉角位置過於

狹窄，引致不少長者摔倒，而政府的主體答覆指現時大約有 32 萬長者居住

在屋邨。政府有沒有數據，顯示這個問題並非一如李議員所說般那麼嚴重，

例如去年，在 32 萬的長者中，有多少名長者因為樓宇的轉角位置過於狹窄

而摔倒的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據我們瞭解，這個問題主要是由於現時石排灣邨的

兩期工程。第一期工程現已完成，接收了一些主要由黃竹坑遷入的居民，而

第二期工程則由於受德信事件影響，工程現正進行中。因此，在這種特別的

情況下，有些設施因為受到現正進行的第二期工程影響，不能全面提供。此

外，由於工程的影響，有些設施的使用也遭受障礙。據我瞭解， 主要是由

於一條行人路的石壆受工程影響而變得較為狹窄，工程將來完成後，那段路

便會變得寬闊。因此，這只是受工程影響，而這些只屬很例外、很個別的情

況，我們看不到其他屋邨出現相同的情況。 

 

 

馮檢基議員：主席，剛才局長在回答李議員的跟進質詢時指主體質詢並沒有

提及有關那些樓宇的問題，雖然我們不是當事人，但我也看得出有兩個解

釋。首先，李議員的主體質詢問及部分樓宇的轉角位置，這當然是指樓宇與

樓宇之間的位置；第二，部分樓宇的轉角位置可能是指該座樓宇內的走廊，

這也屬於部分樓宇的轉彎位置。此外，局長在主體答覆的倒數第二段提到在

斜路增設扶手等設施，而當我再看那個附表 ─ 主席，我要把 3 項資料指

出來，才能提出這項補充質詢，所以要多花點時間 ─ 可以看到除 3 個偏

遠地區的長者人口較少外，很多地區的長者人數其實均較香港的平均長者人

數（即 65 歲或以上的佔 12%）為多，即那 7 個地區均多於 12%。因此，我們

可以看到政府把大部分的長者遷移至公屋。我的補充質詢是，如果政府或房

署看到某一座大廈或該層樓宇的長者人數較多，可否在該座大廈或該層樓宇

內的走廊增設扶手或幫助長者走動的設施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在硬件方面，我相信在主體答覆已提及我們有關注

新建的屋邨，但馮議員當然是問及那些舊屋邨。至於舊屋邨，我剛才在主體

答覆亦有提到，我們現時有數項計劃，包括全方位的維修和全面結構的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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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讓我們有機會看看有沒有需要增加幫助長者的設施，我們其實是有做

這方面的工作的。如果可行的話，我們甚至可以考慮在適當的地方加建輔助

的升降電梯，但 重要的是要視乎我們當時勘察的結果，例如有沒有這樣的

地方能安置這些新設施。如果有，我們便較容易實行，例如我們可以增設防

滑和扶手等設施，這些不是難做到的，而且我們很多都做到了。 

 

 當然，以上均是住宅外的設施，如果長者有需要，例如在其住宅內把浴

缸改為企缸或在浴缸增設扶手等各方面的工作，如果他們提出來，我們也可

以兼顧到的。 

 

 此外，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他們有這樣的需要，我們會與有關的諮詢

委員會或住客聯誼會等組織進行諮詢，看看他們需要是甚麼。如果是我們能

做得到的，我們便會按照現時的維修方式，協助他們增加這方面的設施。 

 

 

梁耀忠議員：主席，長者所面對的困難，一般是上落樓梯，以及正如局長剛

才所說，爬進那些較高身的浴缸，這些對長者來說確實構成很大的障礙。事

實上，在一些樓梯位置，房署已盡量設置電動樓梯或升降機，但有些地方是

由於環境不許可而做不到的。其實，署方是否能放寬政策，讓長者遷到其他

地方居住，讓他們不用再面對這方面的困難呢？讓我舉一個在梨木樹邨的例

子，當中有數座樓宇 ─ 或 低限度有一座樓宇是不能設置升降機的，如

果不放寬政策，讓長者可遷往其他地方居住，而要他們登上六七層樓梯，根

本是做不到的。此外，例如那些高身的浴缸，政策上規定長者要有醫生證明

有這方面的困難才可提出要求。這些政策可否放寬呢？如果家中有長者，這

些政策是否可以不要執行得那麼嚴謹和死板，而是作出較彈性的處理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完全認同梁議員剛才所說，我們在考慮這些情況

時須作出彈性處理，可是，我們也要有規矩的。我們這項政策是有彈性的，

確曾有這樣做過，但數目當然要視乎需要而定。此外，例如當我們安排長者

遷往其他地方居住時，他們很多時候未必願意搬遷，這或許是因為新住所遠

離他們原本的屋邨，這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如果他們要求同邨搬遷，等待的

時間便要較長，因為要有適當的單位才可以提供給他們。因此，我們會盡量

在這方面作出彈性的安排，以協助有需要的長者解決問題。 

 

 

張超雄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房署新建的公共樓宇已採用通用的設

計，即所有樓宇均設有無障礙通道等。可是，實際的經驗告訴我，就現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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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絕大部分的公共屋邨單位而言，如果是使用輪椅的話，便是連入口也不能

通過，這是因為入口有門檻，而且鐵閘位也有一部分凸出。我現在不是要求

政府把所有樓宇改建，因為這項工程太大，我只想問局長，如果有這樣的需

要（即例如單位內有人須使用輪椅），房署可否承諾作出改動，例如更改鐵

閘位或門檻位，或是增建一條小斜坡，讓居住者可有一個無障礙的通道呢？

因為這一點真的很重要，以我的過去經驗來看是有問題的...... 

 

 

主席：你是否已提問完畢？如果已提問完畢便可以坐下，好讓局長回答。 

 

 

張超雄議員：謝謝你，主席。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也曾觸及這類個案，在大約 3 個月前，我曾探訪

過其中一戶的居民，他是有需要用輪椅出入的住戶。正如張議員剛才所說，

我們有幫助他在居住單位內作出一些較輕微的改動，讓他可以獨自出入。如

果數目不太多，我們當然可以作出特別的處理。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可否承諾，當有這樣的需要時，房

署會負責跟進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簡單來說，如果數目不太多，這是可以做到的。 

 

 

譚耀宗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新型屋邨的公共設施在設計方面有些

問題，但舊型屋邨的問題則更大。據我瞭解，例如葵盛東是依山而建，所以

有很多座樓宇是須走很多級樓梯才能到達的。對長者來說，上落樓梯是一件

很辛苦的事，我們一直也要求了很多年，可是，政府經常說由於資源問題等

而不許可。現時，房署出現了“水浸”，這些問題能否早日解決，不用再積

壓，而是真真正正能幫助長者，不是局長那樣輕描淡寫地只說會進行呢？局

長可否真正考慮類似的情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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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們其實是會這樣做的，例如增設升降機等設施，

我們在數個屋邨內均有這樣做。我想翻查是哪數個屋邨，現在暫時找不到資

料，或許我會在會後把資料提供給議員考慮。（附錄 V） 

 

 問題是，很多時候，我們要找到適合的地點，以及在工程上是要可行，

而不是由於財政上的安排。至於財政上的安排，我們其實有預留這項支出，

每年也預留一定數目的財政預算，作為全方位維修和進行全面的結構勘察等

工程的支出。因此，例如在葵涌，我們知道有這樣的問題，而我們現時正研

究怎樣做才是 好的方式，即既不滋擾居民，又能幫助他們的。這些均是我

們現時正在進行的工作。 

 

 

楊森議員：主席，由於香港人口老化，到 2032 年，每 4 人當中便會有 1 人

年屆 65 歲。由於局長既負責房屋，又負責規劃，所以在設計公共屋邨時，

不論是新屋邨，還是為重建而興建的接收屋邨，有兩件事（局長剛才提及石

排灣，當中我有參與其事，政府的反應也很快，增加了一些設施），在政策

上，政府可否肯定兩件事，第一是增設老人院舍，因為如果把老人院舍遷往

商場，商場不願意租給他們，指長者會有異味等，但長者等候老人院舍往往

需時兩三年。所以，當政府設計新屋邨時，在政策上可否增設更多老人院舍

呢？第二是增設老人支援的措施，例如可否特別增設石子路、扶手電梯、扶

手或座椅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先回答第二部分，即可否增設那些輔助設施，那

是一定可以增設的，我們現時也正在這方面着手進行。至於老人宿舍，我相

信要分開來說，如果我們所說的老人宿舍是由其他志願團體主辦的，即長者

遷入居住是有人照顧的那一種，當然便要長者跟其他社會福利署或其他志願

機構聯絡，提出申請才可，我們不會主動提供這類設施，然後才找機構主辦

的。可是，我們也試過（議員或許亦知道）提供一些有公用設施的長者個人

居住單位，但證明並不太受歡迎，因為長者覺得大家共用一些公用設施，往

往會引起很多糾紛。雖然我們當時提供的這類宿位相當多，但我們現時也因

為推行情況和入住情況不理想而要把它們改建。 

 

 可是，現時在屋邨設計方面，有些是一人單位，可以照顧到長者在這方

面的需要。在這方面，我們看到現時所提供服務的成效相當好，而且很受歡

迎，長者可以一個人居住，面積不是很大，剛剛足夠。因此，我們在設計新

型屋邨方面會繼續提供這方面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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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譚香文議員：在主體答覆的附件中，顯示出在黃大仙區、觀塘區，甚至是西

九龍地區等，65 歲或以上的人的百分比是很高的，而主體答覆第(二)部分的

回應指現有的公共屋邨（因為我在九龍東接到很多市民的投訴，指出他們的

屋邨所謂的無障礙通道是有障礙的通道，很多時候是受到很多障礙的。在主

體答覆的倒數第二段，政府解釋現時的屋邨增加了何種設施。主席女士，我

想問局長，可否進行一項評估，即在增加設施上所做的很多工作究竟是否足

夠？如果不足夠，當局會計劃如何解決？我接收到很多市民就屋苑內的障礙

提出的投訴，局長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新的屋邨由於是新建，所以一

切設施均齊備，這方面大家不用擔心。我們現在所談論的是舊的屋邨，我們

已在一些舊的屋邨內提供了設施，從我們的經驗來看，它們很受歡迎，而且

也符合居民的需要。我們現在再談的是那些仍未提供設施的屋邨，但我剛才

已說過，我們正逐步推行數項計劃，然後會按部就班地做，我們並非說不會

為這些屋邨提供設施，這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主席：第三項質詢。 

 

 

街頭行騙案 

Street Deception Cases 
 

3.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近年，騙徒在街頭行騙的手法層出不窮，例如

藉詞替事主祈福消災、與事主攤分在街上拾獲的巨款，以至合資購買靈丹或

高科技零件以轉售圖利等。早前又有一名女子報稱遭騙去大半生積蓄一百多

萬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警方去年接獲多少宗街頭行騙案的報告和偵破了當中多少宗這

類案件，以及被定罪者被判處的刑罰；及 

 

(二) 有沒有評估當局打擊外地人來港在街頭行騙所採取的措施的成

效，以及會不會制訂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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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截至 2006 年 11 月，警方共接獲 201 宗街頭騙案的

舉報，而同期有 21 宗該類個案被偵破，判刑由 2 年至 4 年不等。 

 

  警方採取 3 方面的策略打擊街頭行騙，包括預防有關案件、採取由情報

主導的行動，以及進行迅速的調查。 

 

  在預防方面，警方除通過各類媒體，提高市民的防範意識外，亦已成立

警區應變小隊，加強與銀行、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等的聯絡，以提高有關人士，

尤其是長者的警覺性。警方亦定期採取情報主導的行動，並與入境事務處合

作，以在懷疑騙徒進入本港時進行監視。當局亦與內地機關保持聯絡，打擊

來自內地的犯罪集團。此外，警方會在適當情況下，在總區／警區的層面集

中處理有關案件，以更有效地調查這類罪案。 

 

  上述各項措施已取得相當的成效。近年來不論以報案宗數或報稱損失的

金額計算，街頭騙案均有下降趨勢。舉例說，有關案件的報案宗數由 2004

年的 479 宗，逐漸下降至 2005 年的 393 宗，以及 2006 年首 11 個月的 201

宗。警方會繼續密切留意有關情況，按需要採取相應的措施，以打擊街頭行

騙的活動。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根據資料顯示，街頭行騙案的受害人很多是年長及

教育程度較低的女士，相信她們很大部分也是較少留意時事及警覺性較低，

所以屢屢受騙。因此，透過媒體宣傳及教育的成效是成疑的。 

 

 請問有關當局會否考慮採取一些可能更為有效的打擊措施，例如派遣警

隊中年紀較大的“師姐”參與街頭“放蛇”行動，誘捕街頭行騙黨？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除了會在電視或電台進行宣傳外，警方亦會前

往老人中心或邀請長者參與集會，例如以粵劇形式演繹騙案，以提高他們的

警覺性。 

 

 至於劉皇發議員剛才的提議，其實我們是有實行過的，我們稱之為情報

主導行動（即所謂“放蛇”行動），我們是有這樣做過的。在我剛才提出的

數項措施下，確實看到這類行騙個案數字在過去數年是有所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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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主席，從數字來看，街頭行騙個案確實是有下降趨勢，但數字

仍然相當多。 

 

 局長曾提及長者要特別提高警覺性，不知道局長能否列出過去數年長者

受騙的比例？我有時候在地區上聽到街坊說：“‘橋’不怕舊， 緊要

‘受’”，根據局長的觀察，是否很多也是“舊橋”，還是犯案手法層出不

窮，令市民的警惕性減低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沒有所謂的年齡分布數字，不知道是否大部分受

害者也是長者，我手邊現時沒有這樣的資料，或許我回去看一看，如果有的

話，我會以書面回覆劉議員。（附錄 VI） 

 

 通常這類街頭行騙有數種手法，第一，我們稱之為祈福黨。近年常見的

街頭行騙手法便是有 3 至 5 人向一些衣着較光鮮的婦女或長者“埋手”，設

下騙局慫恿她們進行某種祈福儀式。他們可能會跟受害人說，看到她這陣子

面色不好或其家人面色不好，但只要進行祈福儀式後，其家人便可得到平安

等。這些可說已經是“舊橋”，所以警方經常在“警訊”節目或電台宣傳

中，將這類所謂祈福的行騙手法告知市民，讓他們有所警覺。 

 

 其他行騙方法來來去去也不外乎某幾種，其中一種便是借用流動電話。

騙徒會說自己有要事，但由於沒有流動電話，所以須借用電話，不過，一旦

借用後，騙徒便會去如黃鶴。 

 

 第三種亦是舊手法，便是“跌錢”，即騙徒與受害人突然發現街上有一

堆紙幣，既然大家也看到，於是便提出平分等。 

 

 這類行騙手法主要是看到人的弱點，例如祈福便是要引起受害人的恐

懼，然後以祈福來消災解難，又或是引起受害人的貪念，以為可平分從街頭

拾來的金錢，但原來是騙局。此外，還有的例子是賣假藥、假金器等。 

 

 我同意劉江華議員所說的，很多也是“舊橋”。對於這類“舊橋”，我

們要加強宣傳教育，提高市民的警覺性，教育他們千萬不要貪小便宜。如果

有這類騙徒走過來，指稱他們面色不好，不進行祈福便會怎樣怎樣的，致令

市民產生疑問，一旦有懷疑， 好便是跟警方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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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主席，通常我遇到的相士也說我氣色很好，我也不知道是否該

走過去。 

 

 局長剛才已經指出，長者的警惕性可能較低，而局長的答覆亦清楚指

出，會多與內地機構保持聯絡。根據當局的數字，就成功入罪的個案，是否

很多也是涉及有人從內地來港行騙？比例如何，局長可否提供資料？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2005 年共接獲 393 宗行騙案，同期偵破 30 宗，共

拘捕 57 人，當中 53 人（即 93%）來自內地；2006 年首 11 個月，行騙案共

有 201 宗，同期偵破 21 宗，拘捕 30 人，當中 29 人為內地人。 

 

 這些被捕者若是內地人，當他們在香港犯案後，我們是有既定機制處理

的。法庭在處理這些案件後，當局便會將他們遣返。根據現時的機制，由於

他們在香港犯了刑事罪行，所以我們會將這些不良份子的資料送交內地發證

部門，當他們下次申請來港時，內地便會因應情況，並在適當的情況下，可

能在兩年至 5 年內也不向他們發出來港簽注。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我原先想提出的補充質詢，局長剛才已經回答了。

謝謝。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想多提出一項補充質詢。現時警方應該與銀行商討，

對於一些特別提款，銀行應要提高警惕，甚至通知警方。 

 

 近，沙田廣源邨一位婦人被騙 100 萬元，究竟當時銀行有否聯絡警方

呢？就這個案來說，機制是否失效，有值得檢討之處？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劉議員所說的是事實。其實，警方也看到在這些祈

福黨在欺騙長者的過程中，一定會前往銀行提款，所以我們已經與銀行建立

一些相互機制，如果銀行看到老人或年紀較大的婦女提取大筆款項時，便會

詢問提款的用途，如果有懷疑，便會通知警方。 

 

 可是，現時祈福黨可能也看到我們有此一着，所以會要求受害人不要告

訴別人，別人提問也不要說出來，否則情況便會更壞等，亦有些受害人可能

會因而被嚇倒的。 

 

 至於劉議員剛才所說的個案，由於我們還在調查中，所以不便在此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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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香文議員：當局剛才表示會多作電視宣傳，但似乎很多市民仍然不知道有

這類騙案，議員剛才亦已指出，有些長者未必會留意這類電視宣傳。 

 

 我想問政府有否透過其他渠道，例如與地區團體合作，舉辦一些社區活

動，進行大量教育工作，令長者更清楚瞭解這些騙徒的手法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是有這樣做的，我們會與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和街坊委員會合作，並會舉辦活動，派出警員上演街頭騙案劇，讓長者觀賞。

此外，我們亦會跟老人中心聯絡，從那方面教育長者千萬不要被這類行騙手

法所騙。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根據局長的答覆，這些騙案數字是逐年下降的，但

我留意到 2004 年和 2005 年的騙案數字是接近 400 宗和四百多宗，而較大的

跌幅是在 2006 年。 

 

 我發覺政府在 2006 年改變了宣傳策略，以往這些騙案例子很多時候是

在“警訊”節目中出現，但去年卻以 API 的形式，以新的手法演繹不同騙案，

以進行宣傳。政府有否計劃在往後的日子，以同樣手法，持續以 API 形式，

將 新的行騙手法告知市民大眾？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是會這樣做的，如果議員有良好的提議，我們

也會採納。 

 

 

劉江華議員：主席，有些地區可能是街頭行騙案的黑點，例如是居民或人流

較多的地區，警方是否應該與地區指揮官就這方面作重點出擊，進行重點預

防工作？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根據我們對過往所有案件的分析，我們看不到任何

一個區域是特別多行騙個案發生的，因為這些騙徒經常來來往往，沒有一個

特定地點，例如在灣仔或哪一區特別多行騙個案發生的，如果情況是這樣，

我們是一定會這樣做的。無論如何，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我們收到情報，

便會採取情報主導的行動以進行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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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某個地區在某一段時間發生的騙案特別多，那

便是所謂電話行騙案件，因為那些騙徒通常是隨機撥出電話號碼，例如撥出

12345 後便撥出 12346 等，那陣子某區的電話行騙案件會特別多。不過，就

其他行騙手法例如祈福等，我們看不到會集中在某一地區內，那是每一區也

會發生的案件。 

 

 

主席：第四項質詢。 

 

 

醫院管理局的電話預約服務 

Telephone Booking Service of Hospital Authority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希望秘書處下次可以把我的名字更正。謝謝。 

 

 

主席：這份主體答覆不是由立法會秘書處提供，而是由政府當局提供的。所

以，希望你向有關當局反映意見。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是想透過你提出這件事。謝謝。 

 

 

4. 梁耀忠議員：主席，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正陸續把為偶發性疾病

病人而設的電話預約服務，推展至轄下所有普通科門診診所。本人接獲不少

長者投訴，指由於門診服務的名額有限，加上電話預約程序繁複，令他們難

以預約診症服務，而各診所有不同的預約電話號碼，亦對他們造成不便。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醫管局至今共接獲多少宗有關電話預約服務的投訴； 

 

(二) 醫管局會不會從便利病人的角度出發，考慮改以單一電話號碼提

供電話預約服務，以及同時提供多種預約診症服務途徑（包括親

身輪候、透過互聯網或互動電話系統等）如果做不到的話，究竟

在資源上及技術上有甚麼困難；及 

 

(三) 醫管局會不會考慮增加門診服務的名額，從而紓緩病人因擔心未

能預約診症服務而感到的壓力；若不會，原因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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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首先想向梁議員致歉，因為把他的名

字寫錯了，我們下次一定會多加注意。 

 

 醫管局在轄下的普通科門診診所推行電話預約服務，主要是為了回應公

眾的訴求，改善以往擠迫的輪候情況，並盡量善用普通科門診的資源。過往，

不少公眾及議員對病人要清早甚至凌晨親自到公立診所外排隊輪候表示關

注，而立法會亦於 2005 年 7 月通過議案，促請政府改善門診服務及預約安

排。 

 

 有見及此，醫管局於 2005 年 11 月開始在港島區試行公立普通科門診電

話預約服務，而效果亦大致良好。醫管局於 2006 年 10 月開始陸續將電話預

約服務推廣至九龍及新界區的公立普通科門診診所，至今推行了約三個多

月，成效顯著，以往擠迫的輪候情況大幅改善，病人免除大清早到診所輪候

的不便，亦較為容易選擇診症時段和就診診所，達到善用公立普通科門診資

源的目的。 

 

 由於服務剛於全港推行，各方面均要一段時間適應，電話預約系統亦有

可以改進的空間。醫管局現正着手進行一系列改進措施，包括進一步加強對

病人，特別是長者，使用電話預約服務的宣傳、教育和支援、改善電話預約

系統的流程令系統更為容易使用，以及彈性處理和盡量協助使用電話預約服

務有確切困難的病人。當局聯同醫管局會繼續密切留意電話預約服務的運作

情況，並定期作出檢討和改進。 

 

 就主體質詢各部分的問題回覆如下： 

 

(一) 由電話預約服務於去年開始實行至今，醫管局就有關電話預約服

務的事宜接獲共 46 宗投訴。 

 

(二) 電話預約服務的電腦系統，在設計上盡量簡便以方便病人使用為

主。現時大部分門診病人均習慣到特定的診所就診，因此一間診

所一個電話號碼的方式，會較為方便病人，而使用預約系統的步

驟亦會較為簡單。與此同時，電話預約服務的電腦系統亦具有自

動搜尋功能，在一間診所滿額後，便會自動轉駁至就近的診所，

搜尋餘下的預約時間，讓病人有所選擇。醫管局會加強向公眾宣

傳區內各診所的預約和查詢電話號碼。 

 

 此外，推行電話預約的目的，主要是改善診所擠迫的輪候情況，

在電話預約之外同時提供排隊預約將會令輪候人龍重新出現。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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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現時電話預約服務在推行初期，已經在改善輪候情況方面取

得一定成效。醫管局現階段須集中資源推行和改進電話預約服

務，而市民亦要一段時間適應電話預約服務，電話也是絕大部分

公立門診服務對象 容易使用到的通訊設施。因此，醫管局暫時

不會考慮其他預約方式，包括網上預約或重新提供排隊預約。 

 

(三) 現行公立普通科門診，以服務弱勢社羣，包括長期病患者、老弱

無依的長者，以及低收入家庭為主。我們現正初步計劃在天水圍

多設一間普通科門診診所。但是，整體而言，增加診症名額並不

一定是一個 有效改善現行服務的方法。長遠來說，我們會繼續

研究如何改進整體基層醫療服務的質素，包括引進家庭醫生服務

模式，鼓勵私家醫生進一步提升專業質素、提高服務收費的透明

度、提供更方便市民的診症時段，以及加強在預防疾病方面的工

作。公營普通科門診則會繼續以弱勢社羣為主要服務對象，加強

家庭醫生服務作為基層醫療服務的模範，並為基層醫療和家庭醫

護人員提供訓練機會。 

 

 

梁耀忠議員：主席，事實上，現在早上的時候，我們再看不到有病人在公立

醫院排隊輪候門診服務。但是，這並不等於輪候服務的做法有所改善，只是

我們的肉眼看不見而已。 

 

 我們接獲很多投訴，其中包括 3 方面，第一方面，有些長者真的不懂得

使用這項電話預約服務；第二方面，即使長者懂得使用這項電話預約服務，

但如果遲了致電預約，當天可能已經滿額，他便無法進行預約。甚至 嚴重

的情況是，他不是在當天下午 3 時前發病，因為他必須在下午 3 時後才可以

進行預約，如果他在晚上才發病的話，那麼他們得到的答覆便會是：“對不

起，名額已滿，你要下一天才可進行預約”。所以，這樣很多時候便會造成

延醫的情況。 

 

 因此，我想請問局長對於上述 3 方面的投訴，他如何解決呢？如果解決

不到的話，那麼這些病者便一定會延醫，而局長又是否樂於看到延醫的情況

呢？如果局長不是樂於看到這些情況，又可以如何協助這些遲了預約或不懂

使用電話，又或是在下午 3 時後才發病的人求診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想強調一點，我們的公立門診

服務是訂有一個數額，反映可以處理多少位病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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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要病人在不適的時候，還要於午夜時份排隊輪候，對他們來說是

一個更大的負累。所以，現在可以透過電話預約，對他們是有一定好處的；

少我們在過去數個月，從市民接獲的反應中，大部分都是正面的。當然，

在我剛才提到的數項投訴中，有些人的要求是特別不同的，有一部分希望這

項系統可以更方便，例如有人手接聽電話，但我相信這是較難實行的。第二

方面，他們希望可以在自己的指定時段接受診治，或是指定醫生等。對於這

些要求，過去由於病人是親自輪籌，所以有時候是可以做到的，但現在已經

做不到，而我亦認為這也是要考慮改善的地方。 

 

 但是，至於梁議員剛才說，因為病人拿不到籌而令他們延遲診治，我認

為第一方面，社會上現時亦有相當多社區私家醫生，一般來說，他們的收費

大約是每次 160 元至 200 元之間。與此同時，如果病情屬急性的話，病人也

可以到急症室就診。就這方面而言，我們相信任何社會也會出現這樣的情

況，我們希望盡量令市民知悉我們所提供的服務，讓他們能夠有所選擇及決

定如何就醫，以及在甚麼時候就醫。 

 

 

李國英議員：主席，局長表示這項電話預約服務的目的， 主要是要改善診

所病人擠迫輪候的情況，同時亦讓那些患偶發性疾病的病人使用。但是，我

們 近接獲數宗投訴，指有些病人只有需要每兩個月回去取藥 1 次，但當他

們取藥的時候，醫生卻不肯給他們下一次回來取藥的時間，而要他們再自行

致電預約，局長認為這種制度是否有需要檢討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很難評論醫生認為病人所患的病是否

有需要長期服藥。 

 

 根據我們現時的數字，長期病患者佔醫管局普通科門診服務使用者的

31%。醫生通常會在為這類病人就診時，給予下一次覆診時間，一般來說是

兩至 3 個月之間，而有關人數亦佔全港人口不少，共有 40 萬人。我相信醫

生不會在病人有需要的時候，也不肯給予病人一個覆診時間的。 

 

 

陳婉嫻議員：我們不否認電話預約是政府的一項好措施。不過，就現在出現

的情形，我們認為措施是僵化的，對於剛才提到的數個情況，政府是否有需

要進行檢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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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接獲的很多投訴中，很多街坊表示政府現在是等於把這些輪候的

人藏起來，亦把有關的問題全部收藏起來。我認為他們有些投訴的地方是對

的，例如當過了某段時間後便不能預約，又例如有些病人是突然發病的，他

們也不知如何是好，又或是他們不懂得如何按動不同的電話號碼。 

 

 我個人認為大前提是，你們這項措施是好的，但如果你們完全不作出改

善，不進行評估，我認為便會有問題。我想請問局長，既然你剛才已說會重

新考慮某些事項，但就電話預約登記的問題上，你可否告知我們，在短時間

內會否進行檢討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對於所謂患偶發性疾病的病人，即生病

時才預約就診的病人，他們每年平均的就診次數約為 2.9 次，即不多於 3 次。

我們這項措施只實行了 3 個月，很多病人只就診過 1 至兩次，不是很多次。

所以，他們是一定要在一段時間後，才會熟習這個系統的運作的。 

 

 有些聯網更特別派人教導長者或有困難的病人如何使用這個系統，我們

相信要過一段時間之後，他們才能夠熟習。我亦認為在適當的時間，我們要

進行討檢，但我相信 少要過了 6 個月之後，才能較客觀地看到成效如何，

以及在哪方面可以再作調整或改進。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我當然同意局長所說，這種方法可以減少市民排隊

輪候，但很多投訴及很多市民均反映，可否有些寬鬆的地方，例如局長剛才

提到有老人家前往診所排隊，既然他已經到達診所，為何還要叫他回去以電

話預約呢？如果他不是故意前往排隊，而是錯誤地到診所排隊輪候的，在安

排上，可否通融一些呢？ 

 

 其次，在電話系統方面，我們已說過很多次，有些老人家是不懂得如何

按掣的，所以希望在這電話系統中，讓他們 後也可以藉按“0”字，會有

一位接線生接聽，或當時診所內會有同事能與他們對話。因為對於一些年老

而不懂得使用電話的長者來說，這其實是他們的一條救命線。我不反對這項

計劃，但我很希望能寬鬆一點，即在 後的時候，也有些人可以幫助他們。

局長，有些人是無論你如何教導，他們也是不懂的，你是很難教懂一些老人

家使用語音電話的。 

 

 

主席：郭家麒議員，你提出了兩項補充質詢，你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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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麒議員：主席，由局長自行選擇吧，他隨便回答一項也可以。  

 

 

主席：好的，局長，請回答。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主要是一些老年人或病患者不懂

得如何使用，或是無法適應這個系統。我們現時亦跟很多非政府機構或負責

照顧他們的社工，研究如何幫助他們使用這個系統。 

 

 議員剛才提到的這些老人家，很多時候也會有一些為他們服務的人，在

這些人的協助下，他們是可以做到的，尤其是突發性或要按動救命鐘的時

候，一般來說，很多老人都有這個電話可以召喚有關的社工前來幫助。 

 

 如果老人家到達診所但沒有籌的話，我們的同事便會告知他附近哪間診

所有籌，他可以到該處取籌。我們看到現時門診部的使用率約為 91%。換言

之，很多時候，有些人會所謂“ default”，即約好時間後卻沒有前來求診，

但這些時間並沒有浪費，如果有人輪候的話，我們便會讓這些人就診。所以，

我們希望盡量較為彈性地處理這些需要。但是，我必須強調，現時我們的系

統不可以完全處理所有問題，而我已說過很多次，香港是要進行一個整體上

的基層醫療改革，才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王國興議員：很多老人家向我反映，他們不熟悉這些電腦系統，雖然局長剛

才在答覆中表示會有社工幫助他們。 

 

 我想透過主席向局長提出一項補充質詢，便是局方可否考慮設立人手接

聽服務？因為這既對老人家有親切感，又真的可以關心到他們，同時透過人

手接聽時，如果老人家有甚麼困難要即時幫助，也無須留待下一天拿到籌後

才看醫生。政府可否考慮這個 後幫助到老人家的方法呢？如果萬一不可以

每間醫院都設...... 

 

 

主席：我想你已經提出了你的補充質詢。 

 

 

王國興議員：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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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已經提出了補充質詢，便無須再提你的感受了。請坐下。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在主體答覆中已解釋過，我們現時希

望有一個比較標準的方法讓市民可以適應。至於將來會否增加人手，我們要

視乎適應的程度來決定。 

 

 如果我們現時這樣做，首先，我們也不知道所需的資源是多少，因為我

想很多人會選擇等到有人手接聽時才進行登記，這便可能須有很多人手、很

多條電話線才可以做得到。我們看到，現在醫管局這項系統所需的電話線也

要數百條，如果我們要這麼多人手來接聽這些電話，我相信所牽涉的資源便

會相當大。所以，我們一定要詳細地分析這項服務的需要性，以及它的效能

如何，才可以作出決定的。 

 
 

王國興議員：主席，局長未回答我補充質詢的 後部分，究竟可否設立一條

後的求救電話線？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說過，究竟是由 1 個人來負責

接聽電話，還是由 1 個人負責 1 條電話線呢？如果只設立 1 條電話線，相信

這條電話線的排隊輪候時間會十分長。所以，我們必須估計清楚有關的情況

才可以做。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李國麟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三)部分中表示，增加診症名額並不一定

是一個 有效的方法，但他又表示公營普通科門診服務是會繼續幫助弱勢社

羣的。此外，局長剛才又說，如果他們未能到公共門診診所求診，光顧私家

醫生其實亦只是花百多二百元，或是到急症室也可以。 

 

 我想請問局長，在當局備有長遠的醫療融資或基層服務的改善方法之

前，你可以說出甚麼具體的方法？現在有一羣真正的弱勢社羣，他們真的拿

不到街症的籌，而他們又沒有能力看私家醫生，那麼你如何幫助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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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根據我們的初步分析，在普通科門診的

病人當中，有 17.8%是領取綜援人士。此外，整體來說，老年人佔 27.4%。

至於其餘大部分人士，差不多有 60%以上，第一，他們並非年老，第二，他

們是中產人士。 

 

 在 1 年之內，即 2005 年至 2006 年，按人數來計算，不是按人次計算，

人次有五百多萬，但在人數方面，即拿身份證前來求診的人數，我們正在為

1  297  000 人提供服務。換言之，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我們亦可以看到這

個覆蓋面，在整個公營系統中，這並非一個小數目。 

 

 我們看過現時的情況，加上各個社區皆有私家醫生設立診所，而他們亦

進行了很多改善服務，第一，可以說收費較為透明，第二，收費亦不算太昂

貴。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保持一個適當的公私營服務的平衡，是有

需要的。 

 

 

主席：李國麟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李國麟議員：主席女士，局長還未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指有一羣弱勢社

羣，即負擔不起看私家醫生的那羣人，局長會如何處理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說過，大部分負擔不起看私家

醫生的人皆可以在現時這個系統裏獲得處理。 

 

 

主席：第五項質詢。 

 

 

海水化淡 

Desalination 
 

5. 呂明華議員：主席，水務署在屯門完成為期 1 年的海水化淡試驗後，現

正在鴨洲進行另一次試驗。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在上述兩個地點進行海水化淡試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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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水化淡的每立方米成本及各類開支（例如興建和維修設備、電

力、滲透薄膜，以及用於清除雜質和消毒的化學品等）佔成本的

百分比；及 

 

(三) 是否打算興建採用逆滲透技術的海水化淡廠，以助長遠解決本港

食水供應問題？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一) 水務署於 2005 年年底前在屯門完成了為期 1 年的海水化淡試驗

廠測試工作，測試的初步結果顯示，在本港以逆滲透方法進行海

水化淡在技術上是可行的。試驗廠在 2006 年年初已遷往鴨洲，

因應不同海水水質進行另一項為期 1 年的測試。當整項海水化淡

試驗研究按預期於 2007 年年中完成後，總研究報告將會提供更

多測試結果。 

 

(二) 根據在屯門海水化淡試驗廠測試的初步結果，每立方米化淡水的

生產成本估計約為 7.8 至 8.4 元（以 2005 年 1 月的價格計算），

各類開支所佔百分比如下： 

 

興建成本 52% 

電力 20% 

更換薄膜 3% 

員工薪金 2% 

化學品 10% 

雜項 7% 

應急費用 6% 

總數 100% 

 

(三) 水務署現正進行一項顧問研究，為香港的全面水資源管理計劃制

訂長遠策略和實施方案，研究預計在 2007 年年底完成。全面水

資源管理研究將考慮各種水資源的分布及供應成本（包括東江

水、再造水、海水化淡、本地收集的雨水等），並會就各種水資

源的有效利用、妥善開發及供應比例制訂長遠策略，以應付將來

的用水需求。政府在現階段對海水化淡的使用未有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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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議員：主席，我想問政府有關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據報道，天津

的海水化淡成本約為 4 至 6 元，深圳現正興建的海水化淡廠，成本約為 6 元，

至於美國，把約 1 噸海水化淡的成本約為 4 元，而依照政府所計算出來，香

港試驗廠的成本則約為 7.8 至 8 元，為甚麼我們的成本較其他地方昂貴那麼

多呢？我想知道政府給予我們的成本結構，是否只是以試驗儀器計算出來？

如果將來有 10 萬噸、20 萬噸或 40 萬噸海水須化淡，成本結構便不是這個數

目，是否會便宜很多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呂議員的補充質詢較為複雜。由於每個地方的價格

不同，其電力的價格及薪金也有差異，所以便會影響了 後計算出來每噸水

的價錢。例如，天津的海水化淡廠所採用的科技跟我們的不同，它是採用高

壓低溫的蒸餾法，這個方法是跟毗鄰的電廠合併來做，把電廠的餘溫再加

溫，所以便節省了一些能源。因此，每個地方也會利用本身的優勢及既有工

業，再進行節約，各處地方會選擇以不同的科技試行。我們會密切關注可否

再壓低這個價格，包括在能源及使用的熱能方面，我們也是會考慮的。 

 

 

呂明華議員：主席，政府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以現時的成本結構，將來

可否擴展至大機器的成本結構？即將來如果以大機器生產，成本結構便不是

這樣的。原因是甚麼呢？因為興建成本佔了 52%，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

為這 52%是否...... 

 

 

主席：呂明華議員，我已明白你想問甚麼了。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呂議員是說儀器的興建成本如果有 economy of 

scale，即規模經濟效率，我們其實也曾考慮這一點。不過，以目前來說，儀

器的確是 貴的。 

 

 

石禮謙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提到每立方米化淡水的成本約為 7.8

至 8.4 元，這個成本是相當高的。我想問局長，與現有的東江水相比，價格

又如何呢？將來會否考慮有兩種做法？如果真的要進行這種做法，會否增加

水費呢？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January 2007 

 

39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相信現時尚未想到會否增加水費那麼遠，所以不

要先嚇人。雖然“用者自付”的原則是我們的 終目標，但談到石議員所說

的水費，現時東江水和經化淡的海水是有少許不同的。第一，我們購買東江

水要支付水價；第二，買了回來後，我們仍須加以處理，費用約為每立方米

四角多，這當中仍未包括基本建設的費用，例如我們須興建管道。不過，這

個價格跟海水化淡設備的價格還是相差很遠。我剛才也說過，那是 昂貴

的。到目前為止，雖然滲透膜等方面都已有減價趨勢，但費用仍是昂貴。就

此而言，在一段時間內，兩者的價格仍是會有距離的。 

 

 

劉秀成議員：正如石禮謙議員剛才說，這個價錢是很貴的，1 立方米的水差

不多是一次淋浴的用水量，那便要花八元多了。我想問局長，在試驗時有否

採用較環保的方式呢？我從主體答覆看到會耗費很多電力，政府會否考慮使

用再生能源以生產這一類用水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科學試驗是要一步一步進行的，我們首先要把主要

設備試驗通透。舉例來說，滲透膜和反滲透膜均有很多新科技，經試驗後，

我已經跟同事商討下一步可否利用太陽能。由於試驗站通常設於海邊，所以

可以接收太陽能，而使用太陽能也是一個好方法，因為無須貯電。每當有太

陽能時，我們便可以進行海水化淡，然後貯藏起來。 

 

 此外，我剛才也說到熱能。例如，在電廠毗鄰排出的 cooling water，即

冷卻水是很熱的，如果我們利用它的溫度，亦會有助節能。它的溫度越高，

其 reverse osmosis，即反滲透的 process 便會有更高效率，即可節能。所以，

節能是我們下一步的工作。不過，我們首先要弄清楚基本科技是否可行，然

後我們便會節能。  

 

 
蔡素玉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所提供的數字那麼昂貴，是因為興

建成本佔了 52%。局長並沒有說將來的水費會按照這個價格收取，但亦提到

會按成本收費。可是，實際上，政府的一般收費是不應該把興建成本計算在

內的。因此，局長這個數字是否應以本來的運作成本計算，而不應把興建成

本加進去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當然，我們在財政管理方面有慣性的做法，但以海

水化淡的試驗來說，我們是一定要考慮興建成本的，因為那正正是會令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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揹負一個頗沉重的擔子。如果不把興建成本計算在內，那是很不公道的。現

時，如果全部採用海水化淡，政府便須投資 500 億元，這是一項很巨大的投

資，而且年期不長，因為存在腐蝕性。所以，如果要進行這件事，我們必須

清楚瞭解財務狀況。這方面的承擔並非短暫，而且費用很昂貴。因此，在這

個試驗計劃中，我們必須指出這一點。 

 

 

郭家麒議員：主席，局長剛才的說法我是十分同意的，成本是十分昂貴。不

知道是否近數年由於東江水來得很容易，所以在節約用水或以不同方式減低

食水虛耗等方面，我們並沒有做到？我想問局長，現時的政策究竟應該是考

慮節約食水，還是要花費很多金錢於一些既浪費能源，又浪費金錢的海水化

淡工程上呢？ 

 

 

主席：郭家麒議員，雖然你提出了一項很好的補充質詢，但這跟主體質詢有

何關連呢？你可否解釋一下？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的想法是，有些甚麼方法，包括考慮節約用水，可以

減低要採用海水化淡的機會？ 

 

 

主席：這項主體質詢似乎並沒有問是否須進行海水化淡，它只是問在進行了

試驗後會有甚麼結果？所以，你的補充質詢跟主體質詢仍未能拉上關係。不

如你想一想，讓我先請另一位議員提問，稍後再讓你提問。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們過往在海水化淡方面曾有失敗的經驗，成本亦較昂

貴。其實，基本上，東江水是歷史上，甚至到了今天，也是國家支持香港的

一項措施，我不知道香港在打算進行海水化淡時，有否先跟內地溝通？特別

是我們 近投資了五十多億元興建密封式管道，如果將來有所轉變，這項投

資會否變成一種浪費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們進行海水化淡工作，絕對是有跟國內的同事商

討的。事實上，我們經常有就科技互相交流。我數天前剛跟他們商議過，因

為國內對這項科技很感興趣，並認為每個城市也要做一些後備工作，因為不

知道清潔的水在未來 10 年會發生甚麼變化。我們以前的失敗例子是，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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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的海水化淡廠完全採用了蒸餾科技，那是十分浪費金錢的。當時，1 公升

水的價格差不多等於 1 公升油的價格那麼昂貴，所以是完全沒有效用的。可

是，現在科技進步，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我們必須看看可以怎樣實質使

用科技，所以我們會這樣試行。 

 

 至於國內和東江水的投資，我們當然仍有很多年要使用，況且，採用自

然水資源跟採用經化淡的海水未必相同。如果有些地方須用很高質量的水，

那麼，海水化淡得出的便是純水。我們將來使用水時可能要加以區分為普通

用水、飲用水及醫學用水。有關對水的全面管理政策，我們必須長遠計劃，

然後才可以做得到的。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主要就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問，即有不同的水資源

分布、供應成本及長遠策略。或許我集中提問有關減低用水方面，包括再造

水或其他方法，其比例和長遠策略應佔甚麼位置？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有關長遠政策，主體答覆已指出了，我們在再造水、

海水化淡及開發更多集水區這數方面要先進行基本研究，然後才知道每個方

法的效率究竟有多高。在再造水方面，目前有兩個項目在進行，第一個是在

昂坪，可提供 600 立方米；第二個是在石湖墟，暫時可提供 110 立方米。由

於再造水的用途有所限制，如果要令市民接受，以及在衞生條件方面如果要

做到像原水般的高質素，價格便會很高。因此，我們要看看有哪些用途可以

使用再造水，但現時仍未能完全確立。 後，我們當然是要擴充水塘，但礙

於香港目前地少人多的環境，是很難再劃分出集水區來。以往進行了數次研

究，發覺這並非一個可行的方案。 

 

 隨着科技發展，以及我剛才說可利用再生能源，海水化淡似乎是較有希

望及向前看的一個方向。 

 

 

蔡素玉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及各種水資源的研究。局長剛才

提到污水應用，即經處理的水所能應用的地方有限，只可用作灌溉或其他用

途。然而，實際上，很多地方已把經過一次處理的污水進行第二次處理後供

作為飲用，而我看到其價格較這裏所提供的數字低很多。請問局長會否考慮

研究進行第二次處理，令污水經處理後可以變為飲用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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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根據我的資料，如果經第二次處理後變為飲用水，

價格是很昂貴的。我不知道大家的 standard 是怎樣。新加坡的再造水如果要

達致飲用程度，其價格是偏高的，較我們目前所採用的方法為高， 主要在

於市民的要求。新加坡社會的回教人覺得那些水受過污染，因為他們飲用了

那些水再排泄出來，當中經過了豬肉污染，所以在處理時，要很詳細處理三

百多種有機化學物。這種 purification，即淨化過程十分昂貴。在香港，製造

再造水有一項限制，因為我們有很多地方也是用鹹水沖廁，如果要再回用鹹

水，價格會很昂貴，因為要把鹹水的鹽分脫除。所以，我們可以製造再造水

的地區不多。其實，很多專家認為，採用鹹水沖廁已是把水循環再用的一個

方法了。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江華議員：局長剛才約略提過海水化淡所產生的純水可能更適合飲用，但

主體答覆似乎只談成本效益。局長可否也說一說，如果採用這種先進的海水

化淡技術，對比於現時把東江水加工，即加入氯氣等，哪一種水的質素較佳

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其實，海水經化淡後雖然是純水，而我剛才說過，

醫學上、研究上或有特別需要時會採用，又或電子工程、電子廠也須採用純

水，所以經化淡的海水會較為適合，但它卻會完全失去了其他 trace metals，

即人體所需的小量金屬，導致很多地方，例如中東國家要加入一些礦物質，

但人們卻不習慣其味道。可是，在輸送的過程中須經過很多管道，我們稱此

情況為 septic，即空氣不太流通，細菌有機會在管道內生長，所以便要保持

氯氣的殘餘成分。如果以輸送網絡輸送而非採用樽裝，做法亦有不同。在這

方面，我們仍未詳細研究 終如何運用，但對輸送網絡的要求，跟現時對輸

送普通食用水的要求是相同的。 

 

 

主席： 後一項口頭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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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第三個空運貨站 

Building of a Third Air Cargo Terminal 
 

6. 黃定光議員：主席，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剛於 2006 年 12 月

公布，將以公開招標方式，興建第三個空運貨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 沒 有 就 本 港 未 來 對 空 運 服務 的 需 求 及 空 運 處 理 能 力 作 出 評

估；若有，評估的結果是甚麼；若沒有，原因是甚麼； 

 

(二) 是否知悉機管局決定落實興建第三個空運貨站的考慮因素；及 

 

(三) 有沒有評估興建第三個空運貨站對空運業的影響；若有，評估的

結果；若沒有，原因是甚麼？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機管局預期航空貨運需求會繼續增加，區內機場的競爭亦會日趨

激烈。為維持香港國際機場的競爭力，機管局定期進行不同層次

的規劃，包括每年度的財務預算、每年制訂的 5 年計劃，以及每

5 年修訂的 20 年規劃大綱。制訂這些計劃時，機管局會參考業界

及持份者的意見。機管局在 新的《香港國際機場 2025》這 20

年規劃大綱中預測，香港的航空貨運量在 2025 年將達 800 萬公

噸，超出現有兩個空運貨站和一個專用速遞貨運中心的處理能

力。 

 

(二) 機管局的目標是維持香港國際機場的長遠競爭力。機管局在考慮

擴充設施以達至這個目標時，主要考慮因素包括航空公司、付貨

人、貨運代理商及其他業內人士的需求；業務夥伴的意見；區內

的市場情況，以及設計及興建設施所需時間等。在考慮上述因素

後，機管局認為現時是着手發展第三個空運貨站的合適時間，以

確保能適時提供所需的貨物處理能力。 

 

(三) 機管局相信全球貨運量會持續上升，增長 快的會繼續是來自亞

洲區的貨流，特別是由內地運往美國及歐洲的貨流。隨着香港國

際機場連接內地及其他地方的航線不斷增加，第三個空運貨站可

令香港的空運業分享到需求增長帶來的商機，促進及推動業界的

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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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定光議員：面對鄰近地區空運發展的競爭，當局除了興建新的空運貨站

外，會否有其他措施加強本港的空運競爭力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我相信 重要的是我們要確保香港國際機場

有足夠的空運貨站設施，以滿足業界的需要，尤其是要預計將來的空運增

長，確保有競爭，然後透過競爭，我們希望可以降低運作成本。當然，我們

會繼續鼓勵與其他地方簽署更多的民航協議，亦鼓勵開設更多新航線，這些

都是我們會繼續努力進行的。 

 

 

劉健儀議員：香港去年的航空貨運量應約為 360 萬公噸。我想請問局長，現

時兩個空運貨站加上專用速遞貨運中心，合共的處理能力為何？現有的設施

預計會在何時飽和？第三個空運貨站的預計處理能力有多大及何時會落成

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在現時的處理能力方面，例如香港空運貨站今年的

處理量 ─ 主席，我是說 2006 年 ─ 是 256 萬公噸。亞洲空運中心也

擴展了設施，加上第二期來說，我想它們的處理能力接近 150 萬公噸。現時，

敦豪速遞中心的貨運處理量每年約為 20 萬公噸。換言之，對於處理能力，

主席，大家會有不同的看法。以空運貨站為例，它當時的設計，或在我們簽

署合約時的預計處理量是 260 萬公噸，不過，空運貨站公司當然也做了一些

工作，以提高處理能力，因此，它現時的處理能力可能達四百多萬公噸。當

然，主席， 重要的是我們現時所談的是長遠的競爭力，而且要預測未來的

增長，以確保我們能預早興建一些新的空運貨站，滿足將來的需要。 

 

 

劉健儀議員：他真的在很多方面仍未回答。第一，我想問預計現有設施飽和

的日期是何時？此外，第三個空運貨站的處理能力預計有多大，以及預計何

時能落成？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第三個空運貨站的預計處理能力是 250 萬公噸，這

是預計的數字。至於會在何時飽和，這當然會有很多預測，因為還要視乎每

年的貨物增長。我想回答的是，機管局其實已完全考慮現時的增長趨勢和兩

個空運貨站的貯貨能力等因素，覺得現時應開始興建第三個空運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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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主席，我也替劉健儀感到不值，局長似乎沒有回答過她的質詢。

不過，我也想提出我的問題，不知道局長會否回答。我的問題是，如果根據

2025 年預測的空運貨運增長，即正如機管局的報告提出現在要興建第三個空

運貨站，既然我們有那麼多貨運，香港機場卻只有兩條跑道，跑道也會飽和，

對嗎？如果空運根據報告預測般增長，我們機場的那兩條跑道何時會達到飽

和呢？因為空運的增長...... 

 

 

主席：我明白你的補充質詢。  

 

 

單仲偕議員：我們要配合第三個貨運站的容量，對嗎？否則，便會出現有貨

但沒有時間起飛的情況。 

 

 

主席：是的。單仲偕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問現時既然是發展空運，只有兩

條跑道，會否令發展受到阻礙呢？對嗎？ 

 

 

單仲偕議員：對的。 

 

 

主席：局長，你是否已聽到了這項補充質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我聽到問題，主席，他是想問跑道。主席，我想解

釋一下， 重要的其實不是跑道可讓多少班航機升降，兩條跑道在晚上仍有

很多時間供我們的貨機使用。現時 重要的，其實是空運貨站的設施。此外，

所涉及的並非單是跑道，其實還要考慮另一件事，便是每小時可供多少航班

升降呢？有否可能增加航班的次數呢？在空管方面來說，例如我們現時與內

地在空管的程序上，是否有可簡化的地方呢？在空域方面，是否可有更大的

彈性呢？如果能做到以上的事情，會更有利增加我們的航班數目，而不是兩

條跑道的問題。當然，大家也知道，機管局已就香港是否有需要興建第三條

跑道提出了立場，我們也會作有關的研究。 

 

 

主席：石禮謙議員。 

 

（單仲偕議員舉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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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主席...... 

 

 

主席：對不起。 

 

 

單仲偕議員：我想提出跟進質詢。 

 

 

主席：是的。 

 

 

單仲偕議員：有關的研究會於何時完成？ 

 

 

主席：你先坐下。你剛才的補充質詢有否提到這一點？如果沒有，我便沒有

辦法准許你提問了。你可以再輪候提問。 

 

 

石禮謙議員：我們建造業很高興聽到政府現時可以興建第三個空運貨站。我

想問局長，在第三個空運貨站上的投資會有多大，以及會創造多少個就業機

會？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多謝石議員的補充質詢。 

 

 恕我不能回答投資會有多大，因為我們現時仍在招標階段。在機管局來

說，當然要看看投標的建議書，確保全部設施符合我們的要求，確保投標者

能處理貨物和具有這方面的財政能力。至於投資是多少，當然是有關公司的

決定，不論它們的投資是較多或較少， 重要的還是要符合機管局的要求，

能確保它們所做的工作可以滿足空運界的需要。 

 

 至於可以增加多少職位，我很抱歉，我們現時不能回答這問題，因為要

視乎投標公司的規模等各方面，但可以肯定的是，長期來說，我們肯定需要

有第三個空運貨站，也由於這個原因，貨站肯定要聘請人手。此外，由於有

更多貨物來港，也會帶動其他行業的增長，從而增加職位，但我現時不能提

供實際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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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機管局相信全球貨運量會持續上

升，以及增長 快的會是來自亞洲區的貨運。局長能否理解貨運上升導致機

場內，晚上（尤其是在深夜）由於航機的數字不斷增加以致影響環境，特別

是帶來了居民受噪音滋擾的問題？局長如何在經濟增長和噪音滋擾居民這

兩方面取得平衡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多謝陳議員，我知道陳議員 關心的便是噪音，我

每年也要回答他這些問題的。 

 

 我相信陳議員也很清楚民航處完全有規例，知道在何種情況下會批准飛

機起飛，在涉及噪音方面，可向哪個方向起飛等，我相信這些全是我每次回

答陳議員時也會提到的。在這方面來說，陳議員其實說得對，民航處當然要

視乎情況來作出平衡。我相信陳議員也知道，現時並非有很多貨機在晚上起

飛，這方面的數字也沒有大幅增加。我在剛才的答覆中也說過，我們現時正

從各方面研究，包括單議員剛才問及是否有需要興建第三條跑道、可否擴大

我們的空管空域、可否有更多彈性，以及每小時的升降班次等。我們會考慮

所有因素，而不會單是因為我們晚上有空檔便讓飛機飛行的。我們明白大家

對噪音的關注，所以在這方面來說，我們是會作出平衡的。 

 

 

蔡素玉議員：主席，據報，現時對即時轉運和快遞、速遞等服務的需求頗大。

我想請問局長，在興建第三個貨運站時，會否在招標時特別訂明一定要包括

這些設施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就蔡議員所關心的速遞問題，我們現時其實已在機

場內設立了專用速遞貨運中心，那便是 DHL，即敦豪，它事實上亦因應正如

你所提及的趨勢，加速發展它的設施。它正進行擴建，所以應有足夠能力處

理貨物。當然，我們現時只是進行招標，我相信這要由有興趣的人士或公司，

在他們的建議書內向機管局介紹他們的運作模式、規模、處理貨物的來源，

以及是否包括速遞貨物等。我相信這是會由有興趣的公司提交建議，然後機

管局會作整體考慮的。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表示現時是着手發展第三個

空運貨站的合適時間，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何時，是否今年？但是，局長剛才

透露的去年總數與當局 20 年後的估計，20 年內差不多有三倍的增長，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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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樂觀的估計。所以，我想問當局有否衡量與鄰近 ─ 例如廣州機場 

─ 的互相競爭情況，是否仍持樂觀的態度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我想澄清不是三倍，劉議員。我剛才回答劉健儀議

員時也說過，在過去的 12 個月來說，我們其實處理了差不多 360 萬公噸貨

物，兩倍已是七百多萬公噸，即不是三倍。當然，我們完全明白我們現時 ─ 

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也提到，我們與深圳、廣州等的機場均有競爭，當然

還有其他競爭。我們這項估計並不是太樂觀，因為我們的估計，即長遠來說，

在 2025 年的 800 萬公噸，其實跟現時很多業界的估計，包括空運貨站，是

大家大致上同意的數字。換言之，機管局其實已事先諮詢了現有空運貨站的

經營者，包括付貨人協會、業界和物流協會等的意見，也參考了其他地方的

情況，然後才作出這項估計。在各方面來說，這項估計其實也是相當脗合的。 

 

 

劉江華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何時着手進行，是否今年？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關於何時着手進行，我們現時已開始了招標程序，

邀請有興趣的投資者遞交資格預審的建議書，即 pre-qualif ication，截止日

期是 2 月 2 日。在作出決定後，接着便會正式邀請他們提交詳細的建議書，

讓機管局考慮。在時間表來說，目標是在 2008 年一定落成第三個貨站（附

錄 1）。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蔡素玉議員：主席，現時物流業成本高企，這是很多人關注的核心問題。我

想請問局長，會否在第三個貨櫃站 ─ 對不起，不是貨櫃站 ─ 在第三

個空運站投標時，考慮引入競爭機制，利用市場來調節價格？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就興建第三個空運貨站本身來說，第一個目的是應

付未來的需要；第二是加強競爭。換言之，除了現時的設施外，業界在空運

貨站方面便會多一個的選擇，這應會增加競爭。機管局在考慮建議書時，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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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要考慮其運作模式、價錢等。當然，我們會考慮的其中一點，便是對香

港整體經濟的利益，這是 重要的，即正如蔡議員所說般，有更多競爭後，

可否透過增加這項設施來幫助降低運作成本。這些因素均是機管局在招標時

會考慮的。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要求局長澄清一項資料，因為他剛才似乎給了大家一

項錯誤的資料，我只是想他澄清而已。 

 

 

主席：這並不是我們這項質詢的內容，但我相信你可以在會議後告知局長，

局長亦應採取相應措施。如果是資料錯誤，他也要向公眾發布正確信息的。

好了，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升降機或自動梯工人註冊為熟練技工 

Lift and Escalator Mechanics Registered as Skilled Workers 
 

7. 王國興議員：主席，《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在全面實施後，該條例附

表 1 第 1 部所描述的工作，將只可由有關指定工種的註冊熟練技工進行，或

在他們的指示及督導下由註冊建造業工人進行。該附表亦訂明，只有《升降

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條例”）第 29A(4)條所指的“合資格的升降

機工人”和“合資格的自動梯工人”（下稱“合資格工人”），才可分別註

冊為升降機和自動梯的熟練技工。但是，有工會估計，現時約有 3  000 人未

能註冊，原因是他們並非直接受僱於有關工種的註冊承建商，因而不屬合資

格工人。雖然他們當中部分人具有超過 10 年的工作經驗，全都只能註冊為

建造業普通工人，部分人 終可能被迫轉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

否採取下述任何一項措施： 

 

(一) 修訂條例中的合資格工人定義，以納入並非直接受僱於有關工種

的註冊承建商，但已具備指明工作年資的技工；及 

 

(二) 修訂《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容許不符合合資格工人定義但具

備一定工作年資的升降機及自動梯技工註冊為熟練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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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 

 

(一) 條例第 29A(4)條訂定兩種途徑讓升降機／自動梯技工成為“合

資格的升降機／自動梯工人”，合資格者為： 

 

(a) 持有機械工程、電機工程、電子工程或屋宇裝備工程證書的

人士；或已完成任何工業學院或職業訓練中心所舉辦有關升

降機／自動梯的課程或獲機電工程署署長（“署長”）認可

的同等課程，並已接受獲署長認可的升降機／自動梯工程學

徒工藝訓練為期或合計為期不少於 4 年的人士；或 

 

(b) 已受僱於任何註冊升降機／自動梯承建商為期或合計為期

不少於 4 年，並獲僱用他的註冊升降機／自動梯承建商承認

在該等升降機／自動梯工程方面具有充足的經驗或訓練，而

在無須監督的情況下亦具有足夠能力進行該等升降機／自

動梯工程的人士。 

 

 當局現正研究一套機制的可行性，讓擁有相關資歷及工作經驗但

並未接受正式學術或學徒工藝訓練的人士透過條例第 29A(4)(a)

條成為“合資格的升降機／自動梯工人”。擬議中的機制將涉及

補充培訓課程，以及核實工人曾經接受的訓練的一些安排。 

 

 根據擬議的機制，如果升降機／自動梯技工達到條例第 29A(4)(a)

條的要求成為“合資格的升降機／自動梯工人”，他們的資格無

須受到“註冊升降機／自動梯承建商”承認。假如工人轉換僱

主，其“合資格的升降機／自動梯工人”的身份亦可保持不變。 

 

 上述擬議的機制並不涉及修訂條例。當局現正整理該機制的細節

和積極研究其可行性，期望可以盡快諮詢業界的意見。 

 

(二) 答案第(一)部分所述擬議中的新機制，將可以讓擁有足夠技術和

年資但並未接受正式學術或學徒工藝訓練的升降機／自動梯技

工透過條例第 29A(4)(a)條成為“合資格的升降機／自動梯工

人”，並因此符合資格申請成為《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附表 1

的升降機技工／自動梯技工工種的註冊熟練技工，而無須修訂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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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肆發展 

Development of Restaurants 
 

8. 張宇人議員：主席，政府可否： 

 

(一) 告知本會有否研究本港食肆面積增減的趨勢；若有，研究的結果

為何；若否，當局會否進行該研究，以評估本港經濟情況對食肆

發展的影響；及 

 

(二) 按下列表格列出在 2004-2005 及 2005-2006 兩個年度，屬各種面

積類別的持牌普通菜館的數目及其佔該等菜館總數的百分比？ 

 

持牌普通菜館 食物環境衞生署為 

訂定食肆牌照收費 

所採用的面積類別 
2004-2005 年度 2005-2006 年度 

超過 

（平方米） 

不超過 

（平方米）
數目 

佔總數的

百分比 
數目 

佔總數的

百分比 

 100     

100 150     

150 200     

200 250     

250 300     

300 350     

350 400     

400 450     

450 500     

500 600     

600 700     

700 800     

800 900     

900 1  000     

1  000 2  000     

2  000 3  000     

3  000 4  000     

4  000 5  000     

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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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作為食物業處所的發牌當局，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的

主要職責是制訂規管措施，確保食物業處所的衞生及安全。在利

便營商方面，食環署也推行方便營商的措施，例如簡化食物業發

牌的方法及提高發牌的效率。至於食肆的營運和規模，則是由經

營者按業務的需要和發展所決定。政府現時沒有就食肆面積的增

減趨勢進行研究，未來亦沒有計劃作有關的研究。 

 

(二) 在 2007 年 1 月 2 日，持有有效的普通食肆牌照（包括正式及暫

准牌照）的食肆有 7  943 間。這些處所按面積分布的情況載於下

表。 

 

食環署為訂定食肆牌照 

收費所採用的面積類別 

持牌普通食肆 

（2007 年 1 月 2 日的數字） 

超過 

（平方米） 

不超過 

（平方米） 
數目 

佔總數的 

百分比 

 100 3  335 42.0% 

100 150 1  086 13.7% 

150 200 698  8.8% 

200 250 548  6.9% 

250 300 390  4.9% 

300 350 300  3.8% 

350 400 232  2.9% 

400 450 156  2.0% 

450 500 127  1.6% 

500 600 179  2.3% 

600 700 138  1.7% 

700 800 108  1.4% 

800 900 85  1.1% 

900 1  000 60  0.8% 

1  000 2  000 377  4.7% 

2  000 3  000 88  1.1% 

3  000 4  000 16  0.2% 

4  000 5  000 9  0.1% 

5  000  11  0.1% 

總數 7 94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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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並 無 收 集 上 述 按 面 積 類 別 編 排 的 資 料 ， 因 此 未 能 提 供

2004-2005 及 2005-2006 年度的有關數字。但是，就持牌普通食

肆而言，2004 年、2005 年及 2006 年的總數分別為 7 949、8 020

及 7  976 間。 

 

 

郵局劫案 

Post Office Robbery 
 

9. 鄺志堅議員：主席，鑒於近日有郵局被劫，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提供“郵繳通”服務的郵局總數；當中只有 1 人或兩人當

值、已裝置玻璃屏障或閉路電視，以及有護衞員駐守的郵局數目

各有多少； 

 

(二) 決定是否採取上述保安措施的準則；及 

 

(三) 會否在提供上述服務但並未採取有關保安措施的所有郵局實施

該等措施；若會，將於何時實施；若否，原因為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香港郵政現時在 131 間郵局提供“郵繳通”服務，當中有 51 間

郵局由兩位職員當值，其餘郵局則由 3 位或以上職員當值。全部

131 間郵局的櫃位均已裝置玻璃屏障，其他額外保安措施，包括

閉路電視和護衞員等，則視乎個別郵局的規模及情況而作安排。 

 

(二) 香港郵政在決定是否採取上述提及的保安措施時，已考慮個別郵

局的情況、警務處防止罪案科的意見，以及庫務署就政府收支辦

事處保安安排發出的指引。 

 

(三) 香港郵政在近日一間郵局被劫後，已即時與警務處防止罪案科聯

絡，研究改善措施。由於保安理由，我們不便透露具體改善措施

詳情，但香港郵政已因應個別郵局就職員和顧客的安全，以及保

障政府的收入和財物方面的需要，開始實施改善措施。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January 2007 

 

54 

公眾填料的處置 

Disposal of Public Fill 
 

10. 陳鑑林議員：主席，根據政府與國家海洋局在 2004 年 3 月簽署的《香

港廢棄物跨區傾倒管理工作合作安排》，本港的公眾填料可運往內地處置。

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選定在內地的公眾填料接收點後，政府於去年 4 月招標

委聘承辦商，負責運作在本港的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及運送公眾填料到內地指

定填海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政府在進行招標前，是否已知悉中標者須負擔在內地接收填料工

地興建基建設施的開支，以及內地當局會對中標者提出的各項要

求；若然，為何沒有在招標文件中列明有關詳情； 

 

(二) 按政府批出的合約價值計算，平均每公噸公眾填料的處置費是多

少，以及是否知悉有關的中標者在擬訂投標價時是否已把上述基

建設施開支計算在內； 

 

(三) 政府須否就處置本港的公眾填料向內地當局支付費用；若然，每

公噸的費用是多少；及 

 

(四) 鑒於有投標商指出，內地當局曾考慮以大亞灣石化工業區作為公

眾填料接收點，但 終選擇了距離香港較遠的台山廣海灣，政府

是否瞭解內地當局作此決定的原因？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主席， 

 

(一) 政府在進行招標前，已知悉運送公眾填料往台山廣海灣的中標者

須負擔在當地興建接收香港公眾填料所需工程設施的開支，並要

符合內地有關部門提出的要求。我們在招標文件中已要求投標者

須 向 台 山 當 局 查 詢 及 索 取 一 切 有關 當 地 填 海 區 的 各 項 要 求 細

節。為此，台山當局制訂了一份“接收條款和技術要求”分發給

各投標者，該文件已詳細列出接收香港公眾填料的必要工程設施

和其他技術要求。 

 

(二)及(三) 

 

特區政府是透過給予承辦商的合約費，向內地當局支付處置公眾

填料的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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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招標內容主要包括本港所有公眾填料接收設施的運作及運

送公眾填料至台山填海區。公眾填料接收設施的運作為期兩年，

估計處理量約為 1 700 萬公噸；而運送公眾填料則為期 1 年，估

計運送量為 1 000 萬公噸。工程合約已於去年 11 月批出，合約

價值約為 7.68 億元。 

 

在進行各項投標時，投標者須清楚瞭解各項投標要求，並應充分

考慮所有開支以計算標價。故此，投標者在提交標書時應已清楚

內地有關部門對上述工程設施的各項要求，並把有關開支（當中

包括向內地當局支付處置公眾填料的相關費用）計算在標價內。 

 

(四) 接收公眾填料的地點是由國家海洋局決定的。據我們理解，選址

過程已考慮環境影響、填料數量和有關地點的工程安排及技術要

求等各項因素。 

 

 

投標政府服務合約的公司 

Companies Tendering Government Service Contracts 
 

11. 李卓人議員：主席，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向各局長和管制人員發

出的第 4／2006 號財務通告，政府部門就僱用非技術工人為主的政府服務合

約（建築服務合約除外）進行招標時，如投標人在過去一段時間內曾被裁定

違反了任何下述條文：《僱傭條例》（第 57 章）及《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 章）中 高可被判處《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附表 8 所指的

第 5 級或以上罰款的條文、《入境條例》（第 115 章）第 17I(1)、38A(4)

和 41 條、《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89 條，以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 章）第 7、7A 和 43E 條，有關的標書將不獲考慮。就 2006 年 5 月 1

日起計的 1 年內發出的招標邀請而言，該段定罪紀錄參考期間為緊接截標日

期之前的 12 個月；在其後的 4 年內發出的招標邀請，參考期間為 2006 年 5

月 1 日至截標日期；至於其後發出的招標邀請，參考期間則為緊接截標日期

之前的 5 年。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自 2005 年 5 月 1 日至今，被裁定違反了任何上述條文的保安／

護衞或清潔服務公司的名稱，以及每宗案件的編號、控罪、法庭

施加的處罰和有關公司現時有否承辦政府服務合約（如有的話，

請提供有關的政府部門的名稱和服務合約的詳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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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有員工（而他／他們並非有關公司的股東或合夥人）被裁定

在有關的定罪紀錄參考期間違反了任何上述條文的公司所提交

的標書，當局會否予以考慮？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就李卓人議員所提出的質詢，我們的答覆如

下： 

 

(一) 就政府服務合約而言，根據招標文件的條款，競投有關服務合約

的承辦商只同意政府將所獲得關於投標者定罪紀錄的資料，用於

與招標評審及合約管理有關的用途上。政府不得將有關資料公開

作招標評審及合約管理以外的用途。因此，政府不能披露有定罪

紀錄的承辦商的名稱。至於非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基於相同的

法律考慮，政府也不能披露這些公司的名稱。雖然有以上的法律

限制，但政府仍能提供下列相關資料供議員參閱。 

 

 根據現有的資料，在 2005 年 5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期間，

有 45 間保安／護衞或清潔服務公司因違反《僱傭條例》（第 57

章）或《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 章）中 高可被判處相當於第

5 級或以上罰款的條文，或《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第 7 及 7A 條而被定罪，涉及 56 宗個案、216 張傳票及

766,550 元罰款。當中有 20 間公司的定罪紀錄與政府的保安／護

衞或清潔服務合約有關，共涉及 23 宗個案，112 張傳票及 532,400

元罰款。 

 

 在上述 20 間被定罪的公司中，有 8 間現時正承辦 40 份經招標程

序批出的保安／護衞或清潔服務合約。所有這些合約都是在 2006

年 5 月 1 日前招標，因此並不受財務通告第 4／2006 號所公布的

收緊措施所規管。有關這些合約的資料列於附件。 

 

(二) 財務通告第 4／2006 號規定採購部門須向勞工處和入境事務處查

證及瀏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的網址，查核參與投標的公司

是否有因觸犯該財務通告所述的違例事項而被定罪的紀錄，以決

定是否考慮有關公司的標書。 

 

 由於參與政府服務合約投標的投標者必須是一個法人，例如公司

或機構，所以，根據財務通告第 4／2006 號，政府部門只須計算

投標公司或機構的定罪紀錄。政府會不時檢討該財務通告所訂的

指引，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完善有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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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間被定罪的保安╱護衞或清潔服務公司現時 

正承辦的政府部門透過招標程序批出的 

保安╱護衞或清潔服務合約資料 

（截至 2007 年 1 月 1 日） 

 

合約數目 
部門╱機構名稱 

保安╱護衞服務 清潔服務 

房屋署 1 – 

食物環境衞生署 – 23 

土木工程拓展署 1 – 

香港警務處 –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 2 

政府產業署 1 – 

香港郵政 1 – 

海事處 – 7 

地政總署 2 – 

總數 7 33 

 

 

船隻噪音 

Noise Nuisance Caused by Vessels 
 

12. 馬力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年，政府每年接獲近岸居民就船隻發出噪音對他們造成滋

擾而作出投訴的數目，並按他們居住的地區列出分項數字； 

 

(二) 當局處理這些投訴的程序及曾採取的跟進行動；及 

 

(三) 現時有何措施及法例規管船隻發出噪音的水平和行駛的範圍，以

盡量減低船隻噪音對近岸居民造成滋擾；有否評估須否加強規

管﹔若有評估而結果為有需要，當局正考慮哪些方案？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在 2004 年，2005 年及 2006 年海事處及環境保護署共收到 17 宗，

13 宗及 12 宗有關船隻交通噪音的投訴，涉及的地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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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份 地點 投訴宗數 總數 

2004 香港仔 3  

 筲箕灣 3  

 西灣河 1  

 觀塘 1  

 紅磡 2  

 旺角 1  

 青衣 4  

 荃灣 1  

 沙田 1 17 

2005 香港仔 2  

 筲箕灣 1  

 青衣 1  

 北角 1  

 紅磡 1  

 東涌 1  

 大角咀  1  

 油麻地 1  

 觀塘 2  

 深井／青龍頭 1  

 梅窩 1 13 

2006 香港仔 1  

 筲箕灣 1  

 大角咀 1  

 紅磡 1  

 旺角 1  

 葵涌 1  

 青衣 1  

 荃灣 2  

 西貢 1  

 馬灣 1  

 貝澳 1 12 

 

(二) 海事處和警務處會跟進市民對船隻發出噪音對他們造成滋擾的

投訴，有關的執法人員會先向船長或船隻負責人作出勸諭，要求

盡量將噪音減低，亦會鼓勵船東為船隻安裝引擎滅聲器。此外，

兩個部門均有印製及向船主派發宣傳單張，提醒船隻操作者應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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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措施，以減低聲浪。例如，水警總區由 2006 年 6 月至今，已

向港內水上作業和遊樂船隻發出一千八百多張單張。 

 

(三) 現時《噪音管制條例》管制範圍並不包括船隻行駛的交通噪音。

而由 2007 年 1 月 2 日起，依據《商船（本地船隻）條例》發出

的《工作守則》，對本地船隻的主機有技術指引，要求廢氣管須

裝有滅聲器或膨脹管以減低船隻操作時發出的噪音。在檢驗船隻

時，滅聲器或膨脹管亦是檢查項目之一。至於航行限制區是基於

航行安全的原因而設立，與噪音管制無關。政府現行對船隻操作

時發出的噪音，已透過上述條例作出監管。目前的安排大致運作

有效，故此政府現時並無計劃修改有關規管。我們會繼續留意船

隻噪音情況及在有需要時作出檢討。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 

Extending Coverage of Protection of Wages on Insolvency Fund 
 

13. 李鳳英議員：主席，據報，隨着本港經濟好轉，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破

欠基金”）的盈餘接近 6 億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有否考慮將破欠

基金的保障範圍擴大，以包括僱主拖欠的強制性公積金供款﹖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破欠基金於 1985 年成立，目的是向無力償

債僱主的僱員發放特惠款項，以提供適時援助。僱員如遭無力償債的僱主拖

欠工資、代通知金及遣散費，可向破欠基金申請特惠款項。根據《破產欠薪

保障條例》，每名僱員可獲發款項的 高限額為欠薪 36,000 元（即僱員在

後服務天前 4 個月內已服務而被拖欠的工資）、代通知金 22,500 元，以

及遣散費首 5 萬元加餘額的一半。每名僱員 高可獲破欠基金發放 278,500

元的特惠款項。 

 

 強積金法例對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主施加責任，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

局亦對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主進行執法行動。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並不屬

於工資及《僱傭條例》下的僱傭權益，政府無意將破欠基金的保障範圍擴大，

以包括這些欠款。然而，當無力償債的僱主已扣除僱員的工資作為僱員的強

積金供款，並在扣薪後沒有供款，這些欠薪如符合上述的 4 個月限期，則現

時已在破欠基金的保障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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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的道路工程 

Road Works on Lantau Island 
 

14. 林偉強議員：主席，隨着多項大型旅遊及其他設施相繼啟用，大嶼山的

陸路交通需求日趨殷切。此外，耗資逾 10 億元為擴闊連接大嶼山南北部的

東涌道而進行的道路工程，將於 2007 年完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上述工程完成後，會否全面開放東涌道予所有車輛使用，以方便

區內居民往來；若否，原因為何；及 

 

(二) 有否計劃擴闊嶼南道以方便區內居民；若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龍井頭至長沙一段東涌道的改善工程現正進行中，在工程完成

後，東涌道將會成為一條雙線雙程的道路。 

 

 現階段我們暫未有計劃全面開放東涌道。在上述工程完成後，運

輸署會密切留意該路段的交通情況，如有需要，會檢討有關的交

通安排。 

 

(二) 嶼南道現時已是一條雙線雙程的道路，當中近長沙公立學校的一

段和貝澳路段現正進行擴闊工程，而塘福路段亦正進行改善工

程。有關的工程將會在 2007 年內完成。我們期望各項工程完成

後能進一步改善嶼南道的整體運作。 

 

 

公私營界別合作試驗計劃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ilot Scheme 
 

15. 余若薇議員：主席，政府於 2004 年年底公布新自然保育政策，當中包

括推行公私營界別合作試驗計劃，在優先保育地點加強保育工作。當局於

2005 年接獲 6 份公私營合作的申請，但至今仍然未有審批結果。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關部門接獲上述 6 份申請的確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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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的跨部門專責小組至今曾召開多少次會議研究該 6 份申請；

及 

 

(三) 會否就處理該 6 份申請設定時限，以免有關的保育地點因審批時

間過長而受影響？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漁農自然護理署一直積極在本港的重要生境（如郊野公園、特別

地區和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等）進行保育工作，但就一些由私人

擁有而具重要生態價值的地點，政府是無權進入有關土地進行保

育工作的。為此，政府於 2004 年年底公布的新自然保育政策，

正是希望透過公私營界別合作和管理協議試驗計劃，處理未能充

分保育在私人土地上具生態價值地點的問題。 

 

 我們共收到 6 份公私營界別合作的申請，分別建議在沙羅洞、大

蠔、烏蛟騰、茅坪和梅子林、榕樹澳，以及天福圍進行自然保育

公私營界別合作試驗計劃。政府於 2005 年 5 月 17 日收到有關沙

羅洞的申請書；其餘 5 份申請書則均於 2005 年 5 月 31 日收到。 

 

(二) 一個由生態、規劃、環境及工務等有關部門代表組成的跨部門專

責小組負責研究有關申請。由 2005 年 5 月起，專責小組共召開

了 8 次會議。 

 

(三) 我們並沒有就處理有關申請設定時限。我們須按個別情況考慮收

到的公私營界別合作的申請，包括申請土地的發展規劃及擁有

權、生態現況、計劃預計可帶來的生態裨益、計劃內的發展項目

（包括相關的交通和基礎設施）對環境的影響、計劃的財務可行

性及成效評估和監察安排等。由於公私營界別合作試驗計劃所涉

及的政策問題複雜，包括土地管理和規劃政策，因此研究時間較

長。 

 

 

西九龍海濱長廊 

West Kowloon Waterfront Promenade 
 

16. 涂謹申議員：主席，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被暫時擱置後，政府暫

時將該用地發展為海濱長廊，惟前往該處的巿民人數不多。據悉，政府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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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增撥 900 萬元在該海濱長廊加設多項設施，並着力解決交通配套問題。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在上述海濱長廊興建的各項設施（包括露天茶座）的工程進展情

況； 

 

(二)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於去年中秋節期間在該海濱長

廊舉行長期 10 天的中秋綵燈展覽的參觀人數是否達到 6  000 人的

目標；有否檢討展覽期間的交通配套設施是否足夠，以及有關場

地是否適合舉辦大型活動； 

 

(三) 有否計劃自行或與其他團體合作於農曆年間或其他特定日子在

該海濱長廊舉辦活動，以吸引遊人；若有，請按舉行日期列出活

動的資料（包括活動名稱、類型及舉辦機構）；及 

 

(四) 鑒於運輸署曾向本人表示，將與專線小巴營辦商商討該海濱長廊

的交通接駁服務，商討的進展情況，以及政府會否考慮當未能安

排小巴營辦商提供服務時，由政府推行試驗計劃，安排車輛在假

日定時接載巿民往返該海濱長廊？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於 2006 年年中開始為海濱長廊進行優化工程，目的是要沿

西九龍海旁建設更具朝氣和吸引力的休憩用地供巿民享用，使維

港兩岸有更好的公眾設施，以滿足巿民的期望。優化工程包括將

現有的文化燈飾木板步行道和單車徑分別向北延展 300 米和 800

米至新油麻地避風塘。工程完成後木板步行道和單車徑將分別長

達 700 米和 1  500 米。此外，在木板步行道北端，另增設一條長

約 300 米的步行徑，把海濱長廊延展至接近西區海底隧道九龍出

口處的巴士站和地鐵九龍站，令接駁交通更為方便。同時，在延

展後的單車徑設置單車租售設施，並於海濱長廊中央，增設一小

型單車場，以增加場地的活動範圍及空間。沿着延展部分的木板

步行道和單車徑，會擴展草地和園景區，並同時會擴大現有的兒

童遊樂範圍，增添更多遊戲設施。此外，我們也會增設涼亭、洗

手間、長椅和指示牌等配套設施。上述優化工程已接近完成階

段，預計可於今年 2 月開放給市民使用。至於海濱長廊的小食食

肆，康文署已完成草擬有關的招標文件，稍後會按既定的招標程

序物色合適的經營者，預計小食食肆可於今年 5 月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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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去年為期 10 天的小型中秋綵燈展覽，到場參觀人數約 7  455 人，

較預期 6  000 人為多。長廊與附近主要道路有一段距離，使用巴

士或地鐵前往參加活動的人士下車後要步行一段距離。該地點的

其他配套設施如供電及污水排放等也有所限制。此外，由於該處

接近民居的關係，活動所產生的噪音也是一個考慮因素。從是次

活動經驗所得，該地點比較適合靜態、較小型及產生較小量噪音

的活動。 

 

(三) 在即將來臨的農曆新年期間，康文署將再於 2 月 16 至 25 日期間

舉行為期 10 天的小型綵燈展覽。此外，為方便遊人及鼓勵市民

前往西九龍海濱長廊進行單車活動，場內會增設單車租售設施。

康文署已展開招標承投租售單車服務，預計新增的單車租售設施

可於今年 4 月投入服務。為吸引更多市民使用西九龍海濱長廊進

行單車及其他活動，康文署計劃稍後於該地點舉行單車同樂日暨

花式單車表演，以及親子體藝遊戲同樂日等活動。除此以外，康

文署會與油尖旺區議會、油尖旺民政事務處及有關地區團體緊密

聯絡，邀請他們在海濱長廊內舉辦活動，以增加長廊的吸引力。 

 

(四) 現時，市民可乘搭九巴第 8 號線或專線小巴第 77M 號線，在柯士

甸道西海濱長廊入口處下車，步行前往海濱長廊。運輸署曾聯絡

其他專線小巴營辦商，以增加前往海濱長廊的交通服務。惟專線

小巴營辦商預計乘搭專線小巴前往海濱長廊的乘客人數不多，因

而暫時未有計劃改道繞經或開辦特別服務前往海濱長廊。康文署

會就將來舉辦活動的性質及預期參加的人數，與運輸署商討可否

由專營巴士或專線小巴營辦商於活動期間提供特別的運輸服務。 

 

 

食物內含激素 

Hormones Found in Food 
 

17. 李華明議員：主席，據報，農場經營者使用激素以加快動植物生長的做

法十分普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行法例如何規管出售供食用的動植物所含激素的許可水平；若

沒有針對各種作上述用途的激素進行規管，原因為何，以及會否

就此立法；若會立法，詳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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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有否定期抽取食物樣本進行激素

含量水平測試；若有，過去 3 年，抽取樣本的數目、當中被驗出

含激素的樣本數目及有關詳情分別為何；若否，食環署會否把激

素列為食物監察計劃下的化學測試項目之一；及 

 

(三) 有否就兒童進食含過量激素的食物會否引致性早熟的問題進行

研究；若有，研究的結果為何；若否，會否進行研究；若會進行

研究，研究計劃的時間表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現行的《食物內有害物質規例》（第 132 章，附屬法例 AF）已

有規定任何人不得售賣或為供出售而託付或交付含有下列激素

的任何魚（不包括活魚（介貝類水產動物除外））、肉類（指擬

供人食用的任何動物和禽鳥的肉及其他可食部分）或奶類，以供

人食用： 

 

─  乙二烯雌酚（Dienoestrol）  

 

─  乙二基已烯雌酚（Diethylstilboestrol）  

 

─ 已烷雌酚（Hexoestrol）  

 

（並包括上述物質的鹽（ salts）及酯（ esters）在內）。 

 

任何人士如違反以上規定，可處罰款 5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 

 

此外，根據《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化學物殘餘）規例》（第

139 章，附屬法例 N），食用動物飼養人所飼養的食用動物（包

括動物及禽鳥）如含有任何上述激素，除按照註冊獸醫的處方而

施用外，即屬違法。此外，如食用動物販商明知而故意飼養含有

任何上述激素的食用動物，亦屬違法。違反以上各條的人士可被

罰款 10 萬元。 

 

目前香港法例中沒有就在食用植物中使用的激素訂下標準，而國

際上也沒有就此制訂全面性的標準。食物安全中心會繼續按風險

分析的原則，監察植物的食用安全。此外，根據香港法例第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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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除害劑條例》的規定，漁農自然護理署負責執行監管除害劑

的製造、進口、供應、包裝及零售。根據該條例的規定，激素已

包括在除害劑一詞中的“植物生長調節劑”內。現時在本港已有

11 種已註冊的植物生長調節劑。這些植物生長調節劑多用於農業

生產方面，其作用主要為調節、刺激植物生長，以減低植物感染

疾病的機會。在正常情況下，如果按照載於標籤上的指引使用，

這類植物生長調節劑是不會對人畜及環境構成危害。 

 

我們會不時參考國際標準，密切留意是否有需要擴大現有的規管

範圍。 

 

(二) 食物安全中心透過恆常的食物監察計劃會在進口、批發及零售層

面抽取有關的食物樣本作激素化驗。由 2003 年 1 月至 2006 年 6

月期間，當局共抽取約 700 個食物樣本（包括肉類、魚類產品、

介貝類水產動物產品、奶類及奶類製品等）作激素化驗，全部樣

本的結果均屬滿意。 

 

(三) 衞生署未有就本港兒童進食含過量激素的食物而引致性早熟的

情況進行研究，暫時亦沒有計劃進行該類研究。雖然如此，衞生

署提供的學生健康服務為年齡介乎 6 至 19 歲的學童進行定期的

體格檢查和青春期發育評估。過去 3 年，每學年均約有 0.2% 的

學童因有性早熟的現象而須轉介到醫院管理局跟進，當中大部分

的個案都是與家族遺傳有關。目前並沒有證據顯示本港兒童性早

熟的情況與食物中的激素有關連。 

 

 

擴闊稅基 

Broadening Tax Base 
 

18. 譚香文議員：主席，政府於去年 12 月 5 日宣布中止推介商品及服務稅，

但會繼續就擴闊稅基的其他方案諮詢公眾。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除了把稅基廣闊的新稅項事宜諮詢委員會於 2002 年提交的 後

報告上載有關的政府網站外，政府還透過甚麼渠道，協助市民認

識擴闊稅基的各種方案； 

 

(二) 政府現時是否已就選用各種擴闊稅基方案訂定優次；若是，有關

的詳情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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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府在採納任何擴闊稅基方案時會否以“收入中立”為原則，即

在開徵新稅的同時，減輕現有稅項對市民造成的負擔﹔若會，涉

及哪些現行的稅種；若否，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在 2002 年，由鄭慕智先生出任主席的稅基廣闊的新稅項事宜諮

詢委員會根據國際公認的良好稅制準則，就十多項擴闊稅基方案

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向政府提交報告書，詳述委員會的結論。在

諮詢期至今，社會各界提出商品及服務稅以外的其他擴闊稅基方

案，大部分已在鄭先生當年提交的報告書內提及。因此，政府會

以該報告書為基礎，繼續和市民大眾討論各項擴闊稅基的方案。

除了把報告書在網上發放外，政府樂意和有興趣的團體討論擴闊

稅基的各個可行方案。在餘下諮詢期內，我們更歡迎市民繼續以

郵遞、傳真或電郵等方式就擴闊稅基的不同方案向政府提交意

見。 

 

(二) 政府持開放態度，希望市民會在餘下的諮詢期內，繼續就擴闊稅

基其他可行方案多提意見。 

 

(三) 稅制改革的公眾諮詢現正進行，要待 2007 年 3 月才結束，有關

擴闊稅基的路向和方案現未有定案。至於在考慮其他方案時應否

以“收入中立”為原則，我們歡迎市民提供意見。 

 

 

指定海岸公園的計劃 

Plan to Designate Marine Park 
 

19. 陳婉嫻議員：主席，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於去年 10 月向政府提交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當中建議在大鴉洲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然而，有環保團體

指出，漁農自然護理署早於 2002 年已建議將包括大鴉洲在內的索罟群島及

附近一帶水域指定為海岸公園，但有關的法定程序至今仍未展開。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指定海岸公園的計劃至今仍未落實的原因，以及會否因液

化天然氣接收站的興建計劃而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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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政府並沒有擱置將大鴉洲附近水域劃定為海

岸公園的計劃。政府目前正在考慮劃定該水域為海岸公園的相關資源分配問

題，待資源分配問題定案後，才能訂出海岸公園的實施時間表。劃定海岸公

園的計劃亦不會因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建議而擱置。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 

 

 第一項議案：提升公共財政管理效能。 

 

 

提升公共財政管理效能 

ENHANCING THE EFFICACY OF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FINANCES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在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女士，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早前表示正在準備 2007-2008 年度的

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我今天提出這項議案的其中一個目的，便是希

望讓各位同事提出對預算案的期望。公民黨其他議員稍後亦會就不同的政策

範疇，提出他們對新一年度預算案的建議。 

 

 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的一點就是，政府在制訂預算案時，應奉行審慎理

財的原則。不過，所謂審慎理財，並非一如政府過往的做法般，做一個不折

不扣的守財奴，而是應該按照“應用則用，應慳則慳”的原則來運用公共資

源，使每一分、每一毫都可以發揮 大的成本效益。 

 

 過去數年，政府已成功地把公共開支控制在本地生產總值的 18%以下。

我手持這本香港稅務學會期刋中的表格，已證明每一年度的人均生產總值已

開始下降至 18%以下，亦證明政府已審慎地節省公帑。不過，單單控制公共

開支總額並不足夠，我希望當局能同時提升公帑的使用效能。 

 

 提升公共財政的管理效能，對香港非常重要。一方面，《基本法》已經

為公共開支訂立相當嚴格的規限，政府必須盡力履行憲政責任。可是，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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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正如唐司長所說，市民對政府的期望很高，政府須動用更多資源，滿

足市民的需求。 

 

 具體而言，政府必須透過重整公帑的分配模式來提升財政管理效能。以

下我會提出數個重點。 

 

 第一，政府大部分開支均用於政府人員的薪酬福利，政府應該全面檢討

現時的政府職位編制，檢討哪些職位可以刪除，哪些工作可以外判，哪些職

位需要更多人手。只有這樣，政府才可以維持一個合理的規模。 

 

 第二，我作為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成員，特別關注審計署揭發的浪

費公帑個案，土地短期租約問題、醫院管理局追討欠款不力，以及社會福利

署多發傷殘津貼等，事件多不勝數。不過，審計署揭示的，恐怕只是冰山一

角，政府應該採取“歡迎監督”的正面態度，向審計署增撥資源，使審計署

進行更多衡工量值的工作。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第三，各個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應該設立本身的內部審計機制，對於那

些已訂立有關機制的，應該繼續完善和確保機制順利執行。大家要知道，審

計署即使有再多人手，也沒有三頭六臂來調查所有部門的運作。因此，各部

門應有自己的一套監管措施，確保公帑運用得宜。 

 

 第四，我認為政府應該改變分配公帑的思維。不要再說政府已經投資了

很多百分比的公共開支在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政策範疇，遠遠高出以往

的百分比，擺出一副政府已經仁至義盡的姿態。一個政策範疇要花多少錢，

是在乎需要的。如果政府有充分的理據，我不介意教育或醫療開支佔公共開

支的一半或以上。政府要緊記“應使無須慳”這個道理。 

 

 第五，一些可以節省的開支，便應該盡量節省。添馬艦的新政府總部，

是否一定要花 52 億元呢？是否有需要動用較中環甲級商廈還要昂貴的建築

成本呢？政府對這些大白象工程，不惜一擲千金，但對於那些一億數千萬元

的扶貧項目卻拖了又拖，這是甚麼道理呢？即使本年度的盈餘可能超標，政

府同樣要奉行“應慳則慳”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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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除了上述 5 項提議外，政府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總之，真正的

審慎理財，不是要政府無止境地累積財富，而是要提升財富的效用。 

 

 代理主席，提到政府的財富，不能不提財政儲備。在聖誕節前，我們在

議事堂辯論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分帳機制，不少同事均提到香港的財政儲備

豐厚。我認為要決定財政儲備是過於豐厚或不夠豐厚，須視乎儲備究竟有甚

麼用途。 

 

 政府必須訂立一個合理的財政儲備水平，以備在緊急情況下，應付政府

的開支。當我們的儲備額高於事先訂立的合理水平時，政府便應該考慮如何

把額外的儲備還富於民。一旦儲備額不足，政府自然可以合理地推行一些緊

縮措施，而市民的不滿也會相應降低。 

 

 唐英年司長曾經在立法會表示，香港的財政儲備足以應付 16 個月的政

府開支，差不多已經足夠，但卻始終沒有提及儲備的合理水平。同樣，根據

這本稅務學會期刊的資料，政府過去數年曾經以 12 個月的政府開支作為儲

備的合理水平。我認為政府應該以此為基礎，檢討究竟財政儲備的合理水平

為何。 

 

 代理主席，既然唐司長自己也認為香港的財政儲備已經足夠，政府大可

以從今天開始，把財政盈餘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透過不同的措施還富於民。 

 

 根據庫務署的數字顯示，截至去年 11 月，本年度的財政赤字達 36 億元。

可是，大部分的直接稅稅款均並未收取，加上近日股市成交活躍，每天也有

數百億元，印花稅的收入自然增加，可以肯定的是本年度的財政盈餘定會超

過政府估計的 56 億元。 

 

 香港會計師公會估計，本年度的財政盈餘將會超過 200 億元。不少人對

這筆盈餘已經“流晒口水”，盤算着如何使用這筆錢，而第一個念頭便是想

到減稅，不過，我覺得減稅不應放於第一個優先次序。 

 

 畢竟，得以從減稅受惠的，只不過是 100 萬左右的納稅人，而非全體市

民。如以這筆錢來改善政府的服務和政策，例如醫療和教育，豈不是更好嗎？ 

 

 舉例來說，現時孕婦迫爆產房 ─ 我們稍後也會就此進行辯論 ─ 

我們是否可以運用盈餘重新增加產科服務的資源呢？又例如，社會不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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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小班教學的訴求，政府卻不斷以小班教學牽涉龐大的額外資源為由，對

此一拖再拖，政府是否可以考慮運用盈餘，擴大現正進行的小班教學試驗計

劃呢？或許我們的專上教育又是否應該獲得更多的資源呢？ 

 

 其次，即使是中產階層也會認同，只要香港的經濟向上，有條件讓他們

賺錢，這會比減稅來得更重要。因為這是香港長遠的生存之道，我們的盈餘

應先用於那些有助提升香港競爭力之處，例如加強基建、協助新科技、新產

業的研究和發展等。 

 

 香港的稅基狹窄，政府早前為了擴闊稅基，不惜進行開徵商品及服務稅

的諮詢。其實，促進經濟發展，提高低收入人士的收入，可以使更多人重返

稅網；透過改善醫療、教育，可以鼓勵生育，某程度上也可以擴闊稅基。在

這一方面，政府可以努力令我們的經濟更蓬勃，令更多市民有工作可做，令

低收入的人可以重返稅網，這是擴闊稅基的 佳的良藥。 

 

 代理主席，當上述這些環節均獲充分考慮後，我覺得政府便可以考慮作

出稅務寬免。不過，我同意唐英年司長所說，不需要一下子把薪俸稅還原至

2002-2003 年度的水平，而可以“斬件式”考慮，先擴闊稅階或開設其他稅

務的免稅額，減輕中產人士的稅務負擔。我也建議容許夫婦分開進行個人稅

務評估。 

 

 我覺得政府除了考慮調整薪俸稅，也值得考慮寬減利得稅。唐司長去年

一口拒絕研究“集團盈虧寬免”和“年度虧損轉回”兩項建議，實在令人失

望。其實，很多其他國家已推行這項安排。集團內有些公司會有盈利，有些

公司會虧蝕，有盈利的須交稅，虧蝕的可待將來有盈利時才豁免其稅務上的

損失。因此，集團盈虧寬免對中小型企業有特別大的幫助。我希望政府就此

作出考慮，因為外國早已有先例，但香港政府卻只說很難防止避稅，便把問

題輕輕帶過。我希望政府當局可以正視這一個問題。 

 

 另一方面，我贊同香港會計師公會的建議，政府應該確保現時評稅指引

清晰明確及在執行時的一致性，特別是那些關於僱員收入、企業盈利來源、

個人服務公司和反避稅的條文，以避免產生稅務糾紛，影響投資者的信心。

政府也可以考慮新加坡的做法，為在香港成立地區總部的海外企業，提供稅

務優惠。 

 

 其實，政府也可以考慮一次過退稅的方法。因為香港盈餘超標，很大程

度上是基於土地和投資的收益，這些非經常的收益是不穩定的，所以一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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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稅的方式，可能更符合實際，待政府的經常收入有跡象穩定下來時，我們

才考慮更大規模的減稅措施。 

 

 同時，我建議政府配合新的控煙法例，調升煙草稅，但我對減低酒稅和

豁免空置土地和物業的差餉等建議，卻有所保留。 

 

 代理主席，提升公共財政的管理效能，會為政府和社會帶來長遠效益，

因為同一筆錢，可以有不同的用途，可以做更多造福市民的事。我謹此陳辭，

提出議案。多謝代理主席。 

 

譚香文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在制訂 2007-2008 年度財政預算案時，繼續奉行審慎理

財，應用則用，應省則省的原則，致力提升公共財政的管理效能，並

明確訂立適當的財政儲備水平，以及研究如何透過各種可行措施，把

2006-2007 年度財政盈餘還富於民。” 

 

 

代理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譚香文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代理主席：有兩位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兩項修

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單仲偕議員發言，然後請林健鋒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不可動

議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對於財政司司長近日論及的所謂薪俸稅 4 個元素須

分別處理，民主黨是認同的。因此，我今天的修正案只是要求將免稅額、稅

階及邊際稅率回復至 2002-2003 年度的水平。 

 

 雖然有些輿論認為調升免稅額會收窄稅基，但民主黨並不同意這說法。

即使政府將免稅額由現時的 10 萬元增至 2002-2003 年度的 108,000 元會收

窄稅網，但並不會收窄稅基的。這不是我的說法，而是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

先生在 1996 年 4 月 3 日仍然擔任財政司時所說的，我引述：“我們必須明

確區分兩個不同的觀念：稅收基礎和稅網。它們不是同一回事。稅收基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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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稅和薪俸稅、出售土地的收入及政府徵收的其他各種稅項、關稅及收費

組成。”“稅網主要是指納稅的人數。在經濟增長、實際薪資增加的時候，

我們可以提供薪俸稅的優惠、允許一些納稅人退出稅網，而同時亦可以維持

稅收不變。這就是說，我們可以縮減稅網，即減少納稅人數目，而不影響稅

收基礎。”（引述完畢） 

 

 如果政府願意調升免稅額，這批受惠的市民，其實皆是低收入的市民。

我不是說基層市民沒有責任繳稅，但我們也不要忘記，香港不止薪俸稅一種

稅項，還有很多間接稅。即使住在公屋的基層市民，其實也須繳交差餉和地

租予政府，這些不是稅，又是甚麼呢？ 

 

 根據政府的數據顯示，估計 2006-2007 年度繳付薪俸稅 少的 16 萬人，

所繳的稅款總和只不過佔薪俸稅總收入的 0.1%。再者，年薪介乎 10 萬元至

108,000 元而須繳納薪俸稅的人，應該少於 5 萬人。因此，即使提高免稅額，

對政府稅收的影響，也可說是微乎其微。 

 

 民主黨支持減稅，基於數項重要的原因。第一，我們還記得 2003 年加

稅的時候，政府正陷於嚴重的財赤，財赤連續兩年超過 600 億元。不過，2003

年年中過後，香港的經濟已逐步回穩。政府連續 3 年錄得盈餘，我估計今年

的盈餘可能超過 300 億元，也應是撤回加薪俸稅這項臨時措施的適當時候。

第二，民主黨亦相信，幫助基層市民的 佳方法，是令他們安居樂業。因此，

確保社會有足夠職位讓基層市民就業，讓他們可以自力更生，這點更為重

要。第三，民主黨相信社會是一個動態的社會。中產階層在稅款減少後，會

用於消費和投資，增加社會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各階層市民都會受惠。 

 

 政府亦應考慮我們的財政儲備應定於甚麼水平才算是足夠。民主黨當然

也認同政府曾提到財政儲備水平定於 12 個月政府開支的這種說法。我提出

修正案的另一原因就是，在儲備水平方面，究竟多少才算是足夠。這個問題，

立法會的同事也曾問及，也有市民直接詢問財政司司長。行政長官曾蔭權於

1998 年擔任財政司司長時，定下財政儲備須相等於貨幣供應 M1 及 12 個月

政府開支的總和的標準。前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 2001 年曾經指出，財政

儲備只須維持在 12 個月的政府開支便足夠，這個標準一直沿用至今。現任

財政司司長亦一再強調，將財政儲備定於 12 個月的政府開支是政府的長遠

目標， 少至今，我相信這仍然是政府的政策。 

 

 我提出這項修正案， 主要是想指出，政府沒有具體落實這個明確訂立

的合適儲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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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政府在去年 3 月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期預測，政府預期在 5 年內，

財政儲備總共會遞增 908 億元，儲備由現時相等於 15 個月的政府開支的水

平，逐步增加至 17 個月的政府開支的水平。財政司司長在去年 11 月亦表示，

截至 2012 年，財政儲備將會超過 4,000 億元。如果我們計及政府預算往往

趨向較為保守的話，屆時絕對不止 17 個月的水平，可能會高於 17 個月。在

這基礎下，政府即使不降低儲備水平，也應保持在原有 15 個月的水平，而

非增加至 17 個月，甚至 18 個月的水平。政府實際上已經有足夠的財政儲備，

如果過分累積財政儲備的話，只是虛耗社會資源。 

 

 另一方面，本港外匯基金的累計盈餘現已接近 5,000 億元，這筆盈餘也

是香港市民所共同擁有的。在這麼豐厚的財政基礎下，我們的財政儲備維持

在現時的 12 個月的水平已是相當不錯了，不用過分累積。談到今天其中一

個主題，即關於提升財政管理效能方面，這點我相信政府應汲取過往數年在

估計財政上過分保守的經驗，不論是赤字還是盈餘。我希望政府今年在任何

預算上均可看得清楚一點。 

 

 後，我想談談政府的開支，市民大眾其實很期望政府可利用多出的盈

餘來改善民生和基礎建設，製造就業。 

 

 我謹此陳辭。 

 

 

林健鋒議員：代理主席，自從政府去年提前消滅“雙赤”後，本港的整體經

濟持續向好，股市一片興旺，賣地成績超標，公司業績理想，失業率下降，

無論是學者或會計師公會均估計今年政府會有超過 200 億元盈餘，將遠多於

政府原先估計的 56 億元。 

 

 既然經濟大有起色，庫房“水浸”，我相信“還富於民”已成為社會的

一大共識。當然，政府不應因為收入多了，便改變審慎理財、應用則用的理

財原則，變成“大花筒”，不過，自由黨認為，香港的中產人士一直默默耕

耘，而且在 2003 年經濟低迷時，還要同甘共苦，連續兩年承接了加稅的大

部分壓力，因此，我們支持把薪俸稅徵收的水平回復至 2002-2003 年度，即

加稅前的水平。政府其實不用擔心稅收減少會影響到正常運作，因為政府是

可透過改善外匯基金的回報率，增加政府的收入。稍後，自由黨的同事會就

上述這些方面的建議進一步講述我們的看法。 

 

 以下我想着重談談，如何好好利用目前政府財政大為改善的機遇，為香

港的未來繼續作出投資，以進一步維持經濟增長的動力，鞏固既有的優勢，

以及致力提升競升力，避免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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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想在這裏打一個比喻，政府今年將會出現大量盈餘，便相

等於豐收的一年。有人認為應積穀防饑，儲起全部米糧，又有人說應開倉派

米，大家把它瓜分了，但我們認為除了應適當地還富於民外，更應大力投資

在各項軟硬件建設之上，讓香港可繼續享有更多豐年。 

 

 例如，政府應大力投資教育，以提升人力質素。除了加強提升學生在兩

文三語的能力外，更要加強對“三三四”學制的投資，包括增設更多宿舍，

吸納本地及海內外的交流生。此外，政府亦應加強培育各種人才，例如設計、

創意及旅遊酒店服務等。 

 

 此外，香港面對鄰近地區大力發展各項基建，實在不應再蹉跎歲月，而

應加快建設。例如，廣東省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廣深港高速鐵路，政府便一直

在打空轉，討論了好幾年也一直未能落實具體方案，如果再不加以正視，我

相信便會錯過配合內地發展的大好時機。此外，隨着深西通道在今年年中落

成啟用，屯門區的交通亦會受到很大影響，我期望政府在該區的道路改善工

程可盡快展開，以便能有效疏導大量的過境車流。至於其他涉及數以百億元

計的龐大基建投資，包括港珠澳大橋及物流園等，全均有待政府坐言起行，

落實投資，把工程上馬。我相信這既可令本港的基建設施更為完善，亦可增

加就業機會，是一舉兩得的。 

 

 相反，如果以為今年又再豐收，不用再播種了，這樣便會坐食山崩，終

有一天會花光儲糧，無以為繼，屆時要後悔便恐怕亦為時已晚了。 

 

 代理主席，香港同樣要善於把握機會，創造更有利的營商環境，提升競

爭力和吸引力。例如，本港的企業利得稅由 2003 年起，上調了 1.5%，達至

17.5%，其後一直未有調整過。雖然很多人說去年股市欣欣向榮，剛過去的

聖誕新年假期，零售市道亦非常熾熱，但在去年 4 月至 10 月，稅務局收到

2  300 宗暫緩預繳利得稅的申請，較 2005 年同期多出 100 宗，升幅約為 5%。

可見經濟復甦並未惠及每一個階層，尤其是不少中小型企業仍然在艱難的歲

月中掙扎求存。 

 

 事實上，調減利得稅可說是世界趨勢，香港過往所標榜的低稅制，與其

他地區相比，差距已大幅收窄，情況有點似龜兔賽跑，這項優勢很快便會被

人追過。 

 

 就以我們經常拿來比較的新加坡為例，當地近年不斷調低利得稅，由

2000 年的 26%大幅減至 2005 年的 20%，與本港只相差 2.5%，並且有機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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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減。歐盟多國的平均利得稅，亦已由 2000 年的 35%大幅減了 10%，至 2005

年的 25%。鄰近的澳門，其所徵收的利得稅更只是 12%。 

 

 其實，減稅是可帶來很多經濟效益的。以美國為例，在八十年代列根總

統執政時，實行了美國有史以來 大幅度的減稅措施，結果，美國其後便出

現了一段戰後以來 長的繁榮期。在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後，布殊總統亦實

行了大幅減稅的政策，在 2005 年亦鼓勵了約 4,000 億美元的海外利潤回流

美國，又刺激了美國本土服務業增長，從而刺激國民消費，穩住經濟局面。 

 

 當然，政府應繼續為工商界“拆牆鬆綁”。我們留意到，政府將採取一

系列措施，為更多不同的工商業界設立聯絡小組，為所有發牌活動訂立服務

承諾，以及加快發牌程序。例如，當局準備簡化目前對製造和出售即食食物

的發牌制度，由現時按食物種類分為十多個牌照簡化為 3 個，這將惠及超級

市場及小食店。我們認為，類似的措施方向是正確的，應加快推出，亦應盡

快落實和擴闊受惠層面。 

 

 代理主席，總的來說，我希望政府能做到取之有度，即是適度的度，這

樣便可國泰民安，如果用之無度，便會國空民窮；希望政府能善用公帑，為

香港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明天。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公共財政是全港市民和納稅人珍貴而重要的資產，

政府作為這筆資產的管理人，每使用一分一毫定必會引起社會上廣泛的關

注。何況，自 1997 年起，經濟經歷衰退，庫房也經歷多年財政赤字，但到

了今年，預期庫房會轉虧為盈，即所謂的“水浸”。這時候，政府實在應高

度重視貧富差距擴大的社會問題，重新分配公共資源，以起財富再分配的調

節作用，亦應着眼於更多能為香港長遠發展有貢獻的投資，以民為本，建設

和諧社會，達致長治久安，這才是對公共財政管理的負責態度。 

 

 所謂長遠發展的投資，除了科技研究和教育外，人力資源分配與培訓其

實也是重要一環。經濟轉型近年已成為社會上一個重要課題，今天，金融服

務業等已成為香港主要的經濟產業，但社會上還有不少人並未具有相關學歷

以配合這些就業機會，進而形成不少人因為低收入及學歷較低而沒有因為經

濟環境好轉而改善生活，每月收入在 5,000 元以下的人仍達 352  000 人，當

中不乏因為找不到全職工作而被迫從事兼職工作的人。面對現時基層勞動力

供過於求的問題，政府應把部分公共資源用於推動多元經濟，以創造更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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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會。代理主席，其實，除了經濟結構轉型帶來的失業問題外，近年還凸

顯了因新市鎮規劃失衡而出現的區域性嚴重失業現象。例如東涌、天水圍等

地方，除了公共屋邨和大型屋苑外，便只有各個美輪美奐的大型商場，能夠

租用這些商場的不少均屬大型連鎖集團，小本經營根本無法在大商場內覓得

生存空間，以致在這些儼如孤島的地區，嚴重缺乏創業和就業機會，所以失

業問題越來越嚴重。因此，政府在財政較充裕的時候，是否應投放更多資源，

創造更多就業和創業的機會呢？ 

 

 代理主席，外國已開始廣泛流行社會企業的概念，但在香港這個概念至

今仍然未有廣泛推廣。現在正值政府財政漸趨穩定之際，將可有更多資源投

放於發展社會企業上，例如加強扶貧委員會對這些社會企業的協助，增加受

助社會企業的數目和資源等。此外，政府亦應加快制定協助社會企業的新法

例及支援措施，從而減少社會企業因條例問題而阻礙發展。舉例而言，政府

可設立及檢討政府自己的採購協議，使更多社會企業得以優先承辦政府各種

外判或採購服務，把就業機會留給香港人。政府實在應該想想這個問題。 

 

 代理主席，去年，扶貧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如何為居於偏遠地區

的低收入僱員提供長期交通費支援，以便為偏遠地區人士提供跨區就業的援

助，以鼓勵他們往市區或跨區工作，可惜因政府設下種種限制和關卡，使這

個計劃落實仍遙遙無期。表面上，這可能並不是一個長遠解決就業的良方，

但對偏遠地區的弱勢勞工提供交通費支援，其實 低限度可幫助他們走出孤

島，走出社區，以解決就業問題。所以，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應要高度重視，

不要再找各種藉口拖延實施。 

 

代理主席，提到福利開支，人口老化也是未來香港須面對的嚴重問題。

據政府統計，到 2033 年，全港老年人口將由目前佔總人口的 12%大幅上升到

27%，即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口老化。人口老化標誌着用於醫療福利等支出

將會繼續增加。面對這個長遠的人口結構改變，從現在公共財政的管理開

始，政府便應及早未雨綢繆。 

 

 後，我想指出，近日有不少團體均向政府提出有關新一年度預算案的

建議，當中不少建議也提出應把薪俸稅免稅額、稅階及邊際稅率回復至

2002-2003 年度的水平，讓更多財富可藏於市民的口袋裏，也可讓市民有更

多錢用於消費市場上。這項建議對整體經濟活動只會有好處，毫無壞處，因

此，政府在履行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理財政策時，也要避免過於保守，忽

略了還富於民、藏富於民的重要性。因此，我希望透過代理主席，促請政府

認真考慮工聯會較早前已向政府提出的 5 項建議，希望政府能予以採納。多

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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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每年財政預算案（“預算案”）公布前，本會均會

有同事提出有關對財政預算期望的辯論。儘管今天的原議案強調致力提升公

共財政的管理效能，但辯論 終離不開一些減稅的建議，而這些減稅建議並

與去年的辯論有不少相似之處。 

 

 我打算分兩部分提出我對預算案的看法，第一部分是公共財政的管理，

第二部分是還富於民的方向。在公共理財的政策上，第一點政府須跟從的原

則，是《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即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

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相適應。

在社會討論這項規定時，不少意見認為條文的目的是避免特區政府“洗腳唔

抹腳”，把公帑耗盡。這個理解當然正確，但有一點我認為社會較少討論的，

便是我在上年度預算案的辯論時亦有提出的，即第一百零七條除了規定政府

不能“洗腳唔抹腳”外，亦應包括政府不能當守財奴，在預算出現巨額盈餘

時仍拒絕還富於民。因為當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不成比例時，同樣不是量入為

出，收支平衡，這亦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另一點是上任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裏已重申的政府維持財政儲備水平

的準則，即儲備應維持於政府 1 年的開支水平。去年，財政司司長發表預算

案時，已表示政府的儲備相等於政府 15 個月的開支，這一點我在預算案的

發言中亦提出了質疑。 

 

 我這兩點看法沒有改變，現時政府估計今年財政盈餘達 300 億元之多，

這會大大超出財政司司長原先估計的 56 億元。當我們量到有 300 億元的收

入，我們應該如何以此為出，達致收支平衡呢？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在未來發

表預算案時一併作出解釋。 

 

 面對巨額盈餘，本會不少同事均希望削減薪俸稅，這一點我不反對。不

過，從資源運用的優先次序來說，我認為我們首先要幫助的，是那些在香港

經濟恢復元氣的過程中無從獲益的一羣。直至 2006 年 11 月，本港仍有超過

16 萬人失業，此外，工資兩極化的問題至今仍得不到解決。直至去年第三季，

本港月入超過 10 萬元的家庭有 55  000 個，月入 1 萬元以下的家庭超過 66

萬個，當中超過 13 萬個家庭月入少於 6,000 元。以政府推出偏遠地區低收

入人士跨區工作的交通津貼為例，我一直要求這項交通津貼惠及全港須跨區

工作的低收入人士，而非僅僅限於 4 個的偏遠地區，但政府總是以一些似是

而非的理由諸多推搪。現時庫房一方面擁有巨額盈餘，以致要考慮為中產階

層減輕稅務負擔，但另一方面則對低收入人士錙銖必較，我認為這並非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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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走的方向。本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已成為對香港社會穩定的潛在威脅，我希

望坐擁巨額盈餘的政府在準備財政預算時，能把紓緩貧富懸殊作為優先考慮

的目標。  
 
 代理主席，即使是減稅問題，在上任財政司司長增加薪俸稅後，按入息

比例計算，月入 2 萬元至 4 萬元的納稅人所承擔的薪俸稅 重，增幅 大。

因此，如果減稅，也應優先檢討稅階，讓薪俸稅能真正體現累進原則，我認

為這樣的改動才能體現稅制的公平、合理，同時可讓政府有更大彈性和空間

運用資源。多謝。 

 

 

李國英議員：代理主席，近年本地經濟增長強勁，市道一片暢旺，據資料顯

示，過去 3 年本地的經濟增長是 20 年來 好的。在預期政府可獲得相當可

觀的財政盈餘下，如何善用盈餘、還富於民，便成為了當前社會 廣泛關注

的議題。 

 

 坦白說，按目前政府的財政狀況而言，確實是有足夠的能力和空間，通

過減稅和增加撥款，以達到改善民生、促進政府施政的效果。 

 

 首先，針對人口老化這個社會問題，政府便可利用盈餘，推行一些鼓勵

措施，刺激一下本地長期偏低的出生率。事實上，不單是香港，全球很多發

達國家均面對出生率偏低的問題，但這些國家均採用積極的手段，設法改善

當地的出生率。其中，為夫婦提供財政誘因，鼓勵他們生育，便是歐洲一些

富裕國家所採用的手法。以德國為例，便一直有出生率不足的問題，但為了

鼓勵生育，德國政府不惜使用“銀彈”政策，宣布由今年 1 月 1 日開始，所

有新生嬰兒的父母將可享有 14 個月的產假，而且還能在產假期間獲得相等

於薪金三分之二的津貼。可見德國政府為了改善人口老化問題，不惜透過獎

金、產假等實際獎勵措施刺激生育，這有否為特區政府帶來甚麼啟示呢？ 

 

 代理主席，近年，特區政府並非沒有關注到人口老化這個棘手問題，否

則便不會推行一些吸納專才來港或投資移民等計劃，以保持香港的發展競爭

力。此外，曾特首公開鼓勵市民“ 少要生 3 個”的言論，都是政府願意正

視生育率偏低問題的 佳力證。不過，對於鼓勵市民生育，政府仍只停留於

言論的層面，在政策層面上，未見有甚麼鼓勵措施。礙於各地情況有異，我

們不一定亦無須照樣抄錄德國政府發津貼鼓勵生育的做法，但特區政府是否

應該 少設立一些新生嬰兒免稅額，以鼓勵市民生育呢？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January 2007 

 

79

 除了刺激生育，人口老化問題亦意味着政府將承擔龐大的醫療開支，這

將為政府財政負擔的一大隱憂。目前醫療開支高企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

與當局偏重治療而輕視預防的醫療政策方向有着密切的關係。如果市民能養

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定期進行身體檢查，將大大減低他們到公立醫院求診的

機會。為此，政府應致力鼓勵市民養成定期進行身體檢查的習慣，令市民增

加對個人身體狀況的瞭解，以減低患病機會，亦可望及早發現患病並作出治

療，從而減輕公共醫療的長遠負擔。 

 

 所謂預防勝於治療，民建聯建議政府推行全民體檢計劃，分階段向全港

市民派發面值 500 元的使用券，有效期 1 年，讓市民可憑券到任何私營醫療

機構進行身體檢查時，當作現金使用，作為檢查身體的部分費用。據我們估

計，如果政府推行為期 3 年的計劃，將動用合共約 35 億元的公帑，但對於

可能是無底深潭的醫療開支來說，這些檢查費用實在是杯水車薪。 

 

 此外，醫療改革問題也是未來特區政府在施政方面備受關注的項目。經

過多年的討論，政府至今雖仍未有具體的醫療融資方案，但在人口老化、醫

療開支高企的情況下，可以預計未來個人在醫療開支上將會付出更大的承

擔。何況，政府經常強調，希望有能力的病人會轉到私營醫療市場求診，並

鼓勵市民購買醫療保險。為了進一步推進政府的大計，趁着政府財政狀況理

想這個千載良機，政府應研究利用盈餘為市民提供誘因購買醫療保險。根據

統計，目前只約有 10 萬名中產人士購買較為全面的醫療保險，比例屬於偏

低。為了吸引更多市民購買醫療保險，政府大可設立私人醫療保險供款免稅

額，藉以鼓勵市民購買醫療保險。 

 

 代理主席，特區政府應把握財政盈餘的機遇，在改善民生情況方面下一

些心思，既達到還富於民的目的，又可改善社會民生的發展。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張超雄議員：代理主席，在這個會議廳內，本會已經是第二次討論政府的公

共理財問題了。在上一次會議，我們討論的是增加政府在外匯基金投資收益

的分帳，而在今次會議，我們則是討論如何提升公共財政管理效能。的確，

政府的公共財政管理並不十分有效。各黨各派在上次會議差不多一致促請政

府將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更大部分撥歸庫房，以增加政府的財政儲備，但當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被問及儲備需要累積至甚麼水平才算足夠，他對議員的回

覆竟然是“很難說得準”。我覺得實在難以想像一個負責全香港整體公共財

政管理政策的 高級官員，竟會是如此不負責任的。政府只顧不斷累積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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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卻不願將這些市民大眾共同創造的經濟成果，透過公共投資和社會服務

回饋市民，除了用“孤寒財主”一詞來形容它之外，我實在很難想到可以用

第二個更適合的詞語。 

 

 雖然截至 10 月底，我們的外匯基金總資產值已達 11,600 億港元，但這

並不表示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投資策略十分成功；相反，金管局的

投資回報率經常被批評為“跑輸大市”，令市民蒙受損失。在 2005 年，金

管局外匯基金的全年投資收入只有 379 億元，回報率是 3.1%，與政府訂下的

5%目標相距甚遠。 

 

 如果我們將這個數字與同期的其他投資基準比較，金管局的投資策略失

誤更為明顯。在 2003 年，外匯基金的投資回報率是 10.2%，但同期的 MSCI

環球資本市場指數是 23%，恒生指數更達 34.9%；在 2004 年，外匯基金投資

回報率是 5.7%，但 MSCI 環球資本市場指數和恒指分別是 12.7%和 13.2%；

而在 2005 年，這 3 個數字的差距雖然拉近少許，但外匯基金的投資回報率

仍然較其餘兩個指數低得多了。 

 

 金管局的投資成績差強人意，導致政府庫房收益減少，而政府各部門有

時候亦慷市民之慨，很多時候未能節省資源。實際上，政府過去的浪費我們

亦屢見不鮮，例如審計署所揭露出來的問題，就正如路政署在維修公路的外

判工程合約中，把“每 50 公尺”取價 50 元，寫成“每 1 公尺”取價 50 元，

結果令政府平白損失數以億元計的公帑。工貿署審批基金申請條件過分寬

鬆，令超過數百間空殼公司提走超過 7,000 萬元公帑。郵政署更涉嫌誤信一

名顧問的意見，斥資二億多元購入一個大型郵件機械處理系統，結果原來無

法閱讀中文。這些政府部門的“糊塗帳”，動輒便浪費公帑過億元，如果將

這些資源投放在民生項目，社會上很多有需要的人將會受益。 

 

 聯合國早前發表報告指，香港的人均財富全球 高，人均擁有淨資產值

高達 1,577,000 港元。香港社會累積的財富的確十分龐大，而公共儲備金水

平亦是世界首屈一指，但我們的貧窮人口卻同樣驚人。根據《香港統計年刊》

的數字，2005 年月入少於 3,000 元的就業人數高達 153  000，而月入少於

4,000 元的低收入住戶則是 189  000，這兩個數字均比 10 年前上升超過一倍，

顯示基層市民根本未能在經濟成長中得益。在經濟復甦下，15 至 19 歲青年

的失業情況亦未有改善，該年齡組別的失業率便由去年第一季的 19.8%，回

升至第三季的 23.7%，差不多 4 個青年人中，便有 1 人失業，但政府對他們

的協助卻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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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很多社會問題亦困擾我們。例如青少年的濫藥問題日益嚴重，在

去年 1 月至 10 月期間，21 歲以下青年涉及嚴重毒品罪行的案件有 1  700 宗，

較前年同期增加 14%。 

 

 家庭暴力個案在去年首 9 個月便達 2  971 宗，較去年同期增加 65%，但

政府在家庭服務投放的資源則嚴重不足。以和諧之家的庇護中心為例，去年

4 月至 9 月期間的每月入住人數達到 7  509 人次，較前年同期上升 5%。由於

宿位不足，和諧之家因而被迫拒絕了 741 個有需要家庭的入住申請，較前年

同期大幅增加 32%。與此同時，社工人手遠遠未能滿足需求，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的社工每人須同時處理達 70 至 80 宗個案，令社工疲於奔命。 

 

 本港精神病患者人數亦持續上升，公立醫院的精神專科門診求診人次已

由 2001 年的 504  000 人次，上升至 2004 年的 573  000 人次，增幅是 13.4%。

2004 年的新增精神病患者求診人次更達到二萬五千多次，病人的輪候時間長

達 3 至 4 個星期， 長的輪候時間可以達到百多個星期。 

 

 安老服務亦大排長龍，安老院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31 個月，護養院更達

38 個月。即使是留在社區生活的長者，亦須輪候多時。 

 

 至於殘疾人士的院舍，有人輪候 9 年仍未獲編配宿位。 

 

 因此，我希望在此表達的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並非在好的經濟情況

下，便想如何減稅、如何將財富歸還予富有的人。現時社會上有很多貧困的

人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如果我們貿然地隨便派糖，而不是積極地研究

如何更有效地運用手上充裕的財政資源，進行各項的社會投資的話，我們便

會（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張超雄議員：多謝代理主席。 

 

 

郭家麒議員：代理主席，譚香文議員現時提出的議案十分有意思，因為我們

錄得較預計更高的盈餘，問題是我們如何處理該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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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議案有兩項修正案，是由單仲偕議員和林健鋒議員提出的。兩項修

正案的建議大同小異，均要求政府減稅。我對於這兩項修正案難以苟同，原

因很簡單，當我們看一看四周的社會環境，便會覺得對於很多急待解決的社

會問題，政府事實上仍然是做得不足夠的。 

 

 代理主席，在剛過去的星期一，衞生事務委員會討論了數項事項，這數

項事情其實均與資源有莫大關係。我昨天亦提出了一項對於很多將軍澳市民

來說是很慘痛的一件事，那便是由於資源不足，康復病房由 2006 年 2 月至

7 月期間......至今年 1 月已經減少了一半，到了 2 月 16 日再減去剩下的

19 張病床。該區居民就醫療服務方面所受到的壓力事實上相當大。 

 

 代理主席，星期一，衞生事務委員會曾討論數項問題，其一是產婦的問

題。內地孕婦導致我們很多不同醫院的產科服務、本地孕婦等面臨很大的問

題，現時很多內地孕婦帶來了很多醫療問題，但本地孕婦卻要陪着她們來面

對，例如她們在產前能約見醫生的數字幅度越來越少，醫生可以為孕婦進行

檢查的機會也越來越少，時間亦越來越短，但這些情況可也不能怪他們的。

事實上，她們能夠吸收治療的能力越來越少了。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內，並非只出現了內地孕婦或本地孕婦的問

題，我們今天剛剛向立法會財委會要求追加撒瑪利亞基金來年的撥款，為甚

麼要這樣做呢？事實上，在這數年間，很多市民要自行承擔醫療服務，但由

於貧富不均和醫療費用越來越高，很多人無法不申請撒瑪利亞基金的資助。

直至今天，我們可見很多時候，撒瑪利亞基金提出的很多項目，也是市民基

本上所必須進行的，例如進行心臟手術的一些支架、伽傌刀、抗癌藥物等。 

 

 代理主席，只要細想一下現時有很多 急需醫療藥物的病人，便可知公

營醫療體系所提供者是不足夠的。對於我們來說，一些抗癌藥物是很昂貴，

但對於他們來說，那藥物是延長壽命和減低受苦程度的東西。這些藥物每個

月平均要花上兩萬元，可是，在現時的機制下，醫生會怎樣說呢？醫生會跟

病人說現時有一張藥單，可以選擇醫管局的，那是不用花費，但如果可以支

付兩萬元至 4 萬元，便可以提供某種藥，而如果能夠支付 4 萬元至 8 萬元便

更好。可是，對不起，醫院卻沒有錢。 

 

 我不知道多少人會願意看到其家人在 有需要、遇上 大困難的時候，

要面對這樣的情況，然而，在公立醫院內，每天有數以百計的病人正受到這

樣的待遇。我覺得，香港有時候引以為榮的醫療體系現在已不能維持原來的

水準了。所以，不論是跟不同的政策局或財政司司長，我亦已提議過很多方

法。我們不知道何時才會有醫療融資方案，但現時有沒有辦法增加撥款和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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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中產人士的壓力呢？例如，如果他們屬意或願意購買一些能保障自己或家

人的醫療保險，能否向他們提供一些優惠，包括一些退稅的方法呢？ 

 

 說到一些貧困和沒辦法尋求其他協助的人，例如 近便有一些精神科醫

生和精神科病人與我們會面。現時，每位醫生能夠為舊症病人診症的時間已

縮短至 5 至 6 分鐘。代理主席，你試想想，一個精神科病人如何能在 5 至 6

分鐘內，向主診醫生詳述自己的問題呢？所以，結果如何？現在已有資深的

精神科醫生陸續因受不住工作壓力而離職了。 

 

 我看到這種情況也感到很悲慘，為甚麼呢？因為在精神科的病人中，70%

以上是沒有能力的，70%以上正在領取不同形式的公共援助，他們不可能有

能力向私家醫生求診，也不可能自行購藥。由於政府的財政困局（雖然政府

曾承諾在今年加撥 3,000 萬元來購買新藥），現時大部分香港精神科病人仍

然在服用舊藥。舊藥的費用是每天不超過 2 元 ─ 一份中文報章的三分之

一的價錢，便是用以購藥給他們的錢。 

 

 我現在看到這個樣子也感到很可惜，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怎可以這

樣對待 弱勢的人？ 弱勢的當然不單是病人，還有醫生，在這數年畢業的

醫生，所收取的薪酬和福利是前數年畢業的醫生的 50%，即一半，很多時候，

他們在醫院工作時士氣相當低落，所以他們一旦有機會，大多數也不是考慮

如何再接受訓練，而只是離開醫管局便算了。我們一直在考慮一個很嚴重的

問題，那便是斷層的問題，可是，除非政府能夠有辦法解決醫管局的困局，

或想到另一些解決辦法（包括醫療融資），否則，這情況在接着的這數年一

定會變得越來越差。 

 

 政府擱置了諮詢商品及服務稅，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但目前絕對不是

一個考慮減稅的時候。我贊成把現有的社會資源按用得其所而用，如果是有

需要的時候，便須考慮，甚至要在個別範疇內，例如藉利得稅或累進利得稅

來增加資源，令社會上很多急需的服務，特別是醫療服務和病人服務，可提

供適當的照顧。 

 

 因此，我會支持原議案，反對兩項修正案。多謝代理主席。 

 

 

黃定光議員：代理主席，剛過去的 2006 年，各項經濟活動均表現出色，本

地生產總值增長預計超過 6.5%；恒生指數衝破兩萬點；失業率創下了 6 年來

的新低，下降至 4.4%，一片瑞意呈祥，百業興旺。不少分析亦估計今年的財

政盈餘可望超過 200 億港元，遠高於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所預計的 56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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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如何善用盈餘和做好財政管理工作，坊間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不過，我

認為除了繼續奉行審慎理財、應使得使的原則外，也應為香港的長遠經濟發

展作出投資，建設有利的營商環境，方為完善的理財策略。 

 

 香港經濟處於復甦初期，應予社會喘息的機會，特別是中小型企業方

面，但政府卻急不及待推出商品及服務稅（下稱“GST”）的諮詢工作。我

們認為開徵 GST 除了會加劇本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及破壞香港簡單稅制的優

良傳統外，更會打擊本港的經濟體系，包括增加通脹、打擊零售業和旅遊業，

同時增加各行各業的經營成本，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和就業市場。假如本港

開徵 GST，基層市民固然會受害，中產亦不能得益，猶幸政府暫時中止了這

項 GST 的諮詢工作。  

 
 特區政府在擁有雄厚財政資源的時候，除了可以適當地還富於民外，也

應為本港的經濟發展投放資源，改變過往不資助某一行業的過時政策。對有

利香港經濟轉型及增加就業的項目，應提供合理的稅務寬減及使用土地的收

費優惠，以改變現時只為大型企業投資提供優惠，並以逐個個案審批形式的

做法，改為提供劃一優惠予合資格企業。與此同時，還應繼續研究簡化各項

營商牌照的申領批核，加強各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將不必要的營商障礙清

除。在降低經營成本方面，我們要求繼續凍結各項影響民生和商業的政府收

費。我們並不希望政府在財政充裕的時候，急切調整政府的收費，這樣會對

社會造成影響，且或多或少有助長加風之嫌，故此，當局在這方面必須小心

謹慎處理。  

 
 香港經濟正處於轉型期，工業貿易模式正在改變，政府有需要以長遠的

戰略眼光抓緊機遇。由於本港的資金流通便捷和工商貿易發達，加上旅客擁

有出入境自由、資訊發達、奉行簡單稅制、低稅率、完善的法律制度，並有

世界級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以及有效而具透明度的規管等，尤其是本港重

視知識產權，具備完善的相關法例和專業法律人才，對營商者提供不少信

心。我認為在政府投資政策的配合下，將有利香港爭取成為集國內生產和來

自世界不同商品匯聚的國際貿易平台，打造一個永不落幕的環球商品展銷

場。這樣既能讓外商前來購買內地生產的貨品，我們也能在此買到更多外國

貨，有助吸引外國和內地著名品牌在港投資或設立採購中心，從而簡化交易

過程，降低交易成本，為本港經濟帶來新的增長點。  

 
 另一方面，政府應該增加研究開發（即 R&D）方面的投資，分析世界經

濟趨勢，協助自身調整發展方向，並作專業研究和制訂政策，支持企業建立

本地的高增值品牌。目前，本港在研究開發方面的投資，與香港的經濟發展

水平十分不相適應。因此，政府應適當地將研發投資調高至 2%的水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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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當局亦應投資更多基礎建設，包括在就開放邊境禁區進行研究工

作的同時，亦應在獲得釋放的土地上投放資源，興建基礎設施和開發跨境經

濟區。發展交通網絡對本港的發展亦非常重要，除加快落實港珠澳大橋之

外，亦應積極爭取廣深港鐵路的興建可以早日上馬，並積極研究興建貨運鐵

路的可行性，縮短內地貨源到達葵涌貨櫃碼頭的時間。雖然內地現正全速發

展廣深港鐵路工程，但我們仍處於研究階段，我們擔心日後人流和物流會轉

移到深圳，而會令香港失去優勢。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今天，譚議員提出的“提升公共財政管理效能”，

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議題。公共財政涉及多方面，包括政府如何有效調配我

們的資源、如何將財富再分配、如何穩定經濟，以及如何促進經濟和創造就

業。要做到這 4 個“如何”，當然要透過各種財政手段才能達到目標。 

 

 不過，香港沒有貨幣政策，利率也跟隨美元走，而政府過去在“積極不

干預”以至現時“小市場、大政府”的原則下，公共財政未能負起促進經濟

等的功能。至於財富再分配，則從來不是政府重視的議題。因此在香港擔任

財政司司長，唯一的責任便是看守着庫房的財富，也因為只是負責看守錢

箱，財政司司長只着眼於錢箱內的錢夠不夠用。 

 

 其實，我們的錢箱已經很滿，只不過是政府將一大筆錢放在外匯基金，

然後“呻窮”，希望市民多交點稅。相信在座同事也會記得，為了開徵新稅，

專責小組在 2002 年發表公共財政檢討時，表示當年 4,000 億元的財政儲備

將會在 6 年後花光 ─ 我記得在 2002 年聽到這個信息時，全部人均感到

譁然 ─ 接着又表示在 20 年後，向外舉債的金額將會達到 26,610 億元。

這成了 2002 年的一宗大新聞，香港的情況真的會壞到如斯地步？在 5 年後

的今天，我們看不到財政儲備被花光，財政儲備的水平在調低後仍有 3,000

億元，經濟增長估計高達 6.8%，而今年的財政盈餘則估計有 250 億元。 

 

 由此可見，政府為了要開徵新稅，可以說經常也會恐嚇我們，“嚇得就

嚇”。到了上月，由於未能開徵銷售稅，所以便重提陸路離境稅以至電費稅，

總之提出了很多巧立名目的稅項，所為的正是要收取多點錢，於是想盡辦法

抽取市民口袋裏的錢。 

 

 其實，庫房要有穩定的收入，開徵銷售稅並非唯一的途徑，更根本的做

法，是優化經濟結構，減少賣地及金融炒作等不穩定的收入。讓我們看看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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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數字，新加坡工業佔本地生產總值 33%，台灣佔 25%，南韓佔 36%，日本

佔 26%，在這些經濟體系中，服務業只佔國家生產總值的七成左右，唯獨是

香港對於產業結構可以說是不聞不問，即使我們已經多次提出或是出了問

題，政府也不予理會。同時，亦任由工業萎縮，過分傾斜於服務業，以致服

務業佔生產總值達 91%，造成經濟結構嚴重失衡，也導致政府收入有欠穩定。

其實，在 1997 年回歸後，我們已嘗透這些苦果，可惜政府並沒有痛定思痛，

仍繼續“獨孤一味”傾斜於服務業，現時已佔 91%。 

 

 過去十多二十年，香港過分倚賴與地產相關的收入；到了今天，經濟所

倚賴的是較地產更泡沫的股票炒賣，連地產商也說“炒股好過炒樓”。不

錯，股市暢旺令香港度過了富裕的聖誕節和新年，也為庫房帶來了豐厚的印

花稅收入。可是，我們這羣曾經歷金融風暴的香港人，看到股價這麼高，大

家其實也“心大心細”，而且心存恐慌，不知道股價會升到何時、會不會大

跌、在大跌時能否及時離場，又或香港經濟是否承受得起呢？因為我們在

1997 年的經歷，令大家均感到很害怕，反觀政府對這方面卻並無太大反應。 

 

 正如以上提過，公共財政有不同的功能，可以作財富再分配，還可以促

進經濟和創造就業。關於財富再分配和改善貧富懸殊，我的同事王國興剛才

已經說過了，我會集中討論如何促進經濟和創造就業。政府對公共財政的管

理，我認為不應只將錢放進錢箱，也不應只着重於“派糖”，年年也“派

糖”。如果要“派糖”，也應透過不同的稅務政策、土地規劃和財政手段等，

以促進產業多元化發展。我認為這樣才是香港人之福。過去數年，我曾參與

理工大學的一些研討會，當談及香港的發展時，包括來港的國內學者在內均

多次批評香港的產業不健康，認為我們這樣下去是很有問題的。很可惜，政

府、財政司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均不予理會，他們只關心何時減

稅、加稅和收稅。很多時候，我們想政府在面對這些情況時，其實有否考慮

在這大好情況下，對一些創意產業及高增值工業給予稅務優惠以推動這方面

的投資呢？我不知道政府有否考慮這方面。有否考慮增加研發的投資，讓中

小企可以開發本身的產品？有否考慮如何協助香港人回流香港？現時，香港

的工作職位顯然不足。很多時候，為了爭取工作，同行之間會互相指摘。我

覺得政府面對這種情況，實在有需要考慮不再單靠買賣處理我們的經濟問

題，而應集中在經濟元素的發展下點工夫。 

 

 此外，我亦想提醒政府，政府 近多次率領一些老闆到內地訪問及投

資，包括特首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他們率領訪問團並沒有問題，但他

們有否考慮帶領外國的資本家來港視察環境，並向他們介紹香港，以增加他

們來港投資的意欲？我希望經過今天的討論後，政府真的會考慮如何透過整

體的公共財政管理，為香港創造更多經濟活動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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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今天的議題是如何提升政府管理公共財政的效能。

可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公共財政的 重要原則是甚麼？我們要理

解政府的理財原則，首先便要理解政府的責任。或許我舉出一個例子。如果

香港是一間上市公司，政府便是董事局，有分交稅的是股東，沒有分交稅的

是員工。如果這間公司今年賺大錢，賺了三百多億元，董事局的責任是否只

聽取股東的要求派息分紅便可以了，不用理會員工的死活呢？我相信絕對不

是。 

 

 政府理財的 基本原則，不應是如何為香港製造更多財富。我不是說製

造財富是錯的，我只說重心並非只在於製造財富。政府應有的原則，是應該

讓社會中不同階層的人有同等機會。政府管治的宗旨，是應該為香港塑造一

個公平及符合公義的社會，令我們香港人不論他們的勤奮，也不會在苦無機

會之下沒有出頭的一天。換句話說，政府的公共理財目的，是應該締造一個

每個人也有均等機會的社會，讓不同能力的人也可以在一個較為平均的基礎

下，發揮自己所長。 

 

 善用公帑的真正意義，在於對社會上 有燃眉之急的問題對症下藥。大

家都知道，而很多同事也說了很多次，我們香港的堅尼系數，在發展國家或

地區中是居於首位的。 近的數據，包括我們今天在報章看到的政府紫荊基

金的數據，也證實了香港的貧富差距由 1993 年的十三倍，大幅飆升至 2005

年的二十三倍。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如此深層次的矛盾，政府從未嘗試過解

決。不錯，經濟是好轉了，但是否每個人也可以受惠呢？是否每個人的生活

水平也有改善呢？曾蔭權先生更大言不慚地說，今年是過去 20 年中 好的

一年。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並不同意這種說法。事實證明，搞好經濟，未必能

令每一名香港人也受惠。既然如此，我們應該如何面對目前所須做的工作

呢？政府說有 300 億元盈餘，我們是否便要把這 300 億元全部派發出去？ 

 

 今年，財政司司長在就財政預算案進行諮詢時，我們公民黨提議花 13

億元推行因應貧窮而制訂的政策，包括花 9 億元把長者綜援金額回復至 2003

年的水平；花 1.3 億元把殘疾人士的綜援和傷殘津貼回復至 2003 年的水平；

花 2.1 億元把兒童綜援金額回復至 2003 年的水平。此外，政府應重新提供

各項與學習有關的津貼，以及把支援交通費的計劃擴至全港 18 區，這些政

策所須花費的，只不過是 1 億元而已。與此同時，我們須追問唐司長，他去

年答允香港人運用我們的盈餘提供交通津貼的計劃，現時究竟有何成就？到

了甚麼地步？ 

 

 另外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便是偏遠地區的經濟，不足以維持當地人口

的工作需求。大家都知道，偏遠地區 大的問題是投資不足，導致工種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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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遠地區工作的香港人所得到的工資，有時候是少於市區的一半。如此重

大的問題，為何我們不處理呢？我們既然有盈餘，為何不效法外國很多國家

均已證實可行的方法，便是在偏遠地區提供免租期、免差餉或吸引投資的措

施，搞好地區經濟，令香港人，或 低限度偏遠地區的人，不致受到工種的

壓迫。對於他們來說，這將會有極大幫助。地區經濟搞得好，整體經濟搞得

好，香港人才可以全面受惠。我們不可以看到一個制度只有利於某一種香港

人，但對另一種香港人卻視之不理。 

 

 代理主席， 近，報章對於我們公民黨在理財方面的報道不一，有些說

我們促請政府減稅，有些說我們反對減稅，有些說不知道公民黨在說甚麼。

我可以告訴馬局長 ─ 他現在是很留心地聽我們發言 ─ 公民黨的立

場非常簡單。我們當然不反對減稅，但每一件事均有輕重之分、先後之緩。

我剛才說過，我們所面對如此深層次的矛盾一天仍未解決，如果只說把那 300

億元全部派給股東，員工沒有飯吃也不要緊，我們公民黨是不可以接受的。

我們的要求很簡單，如果政府有 300 億元盈餘，首先便要處理貧窮的問題。

我們公民黨的要求非常謙卑，只要求政府撥數十億元出來幫助貧困的一羣。

如果政府可以處理這些問題，然後跟我說我們仍有減稅的空間，我們公民黨

是絕對支持的。 

 

 

梁家傑議員：代理主席，首先，請容許我趁今天 2007 年首次會議的時機，

祝代理主席及各位同事在新的一年健康順遂。 

 

 在這個剛過去的假期中，強勁的消費市道及股市，令整個社會洋溢着近

年少見的樂觀氣氛，也許北上匯報工作的行政長官曾蔭權也被這片喜氣洋洋

的氣氛所感染，以致他也略嫌誇張地炫耀，香港的經濟環境是近 20 年來

好的。 

 

 回顧過去一年，香港經濟已經走出谷底，稅收、儲備及其他經濟指標甚

至有可能取得超乎預計的理想成績。各界幾乎一致認為，政府財政盈餘 終

將超過去年預算案所言的 56 億元，甚至會高達二三百億元，但我們仍不能

對一些比較負面、甚至不太好聽的事實充耳不聞。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主席女士，這些事實包括去年共有約 20 個政府部門受到審計署衡工量

值式審計報告的批評；現時仍有約五千多位弱能及殘疾人士輪候院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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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0 名學前弱能兒童仍在輪候早期教育訓練服務；報警求助的家庭暴力個

案在 5 年間飆升一點六倍；近 22  000 位長者正輪候安老宿位；儘管本地出生

人口及學童數目持續下降，學生仍要擠在三四十人一班的課室內上課，以及

建造業一直成為失業重災區，失業率持續高企在 11%等。 

 

 主席女士，今年，政府財政可望隨着經濟表現強勁而形勢大好，“還富

於民”成為了各階層的共同心聲。政府切勿自視為庫房大筆收入的受益人，

它只不過是大眾財富的受託人而已，因此理應在維持足夠儲備應付未來需要

後，將餘下的繁榮成果歸還予社會。當然，這種還富於民的過程必須理性、

有序，而且以仔細的研究論證作為基礎來進行。 

 

 首先，要理順公共財政，必須像提出議案的譚香文議員所言，提升公共

財政管理效能，減少浪費，確保政府有更充裕的財政資源。每年審計署均提

出大量浪費公帑的例子，足證不同部門本身欠缺資源效益管理的意識。各部

門及法定機構應自行建立內部資源管理機制，定期檢視部門財政運作，主動

發掘漏洞並加以堵塞。此外，審計署應獲增撥資源，以改進審計工作的成效。 

 

 其次，政府應以嶄新的思維，來看待與教育及福利事業有關的開支。官

員們屢屢戴上有色眼鏡，視支取政府資助的學校、機構以至受助人為貪得無

厭的既得利益者。其實，只要政府願意充分考慮持份者的意見，將資源適當

投放，不但能為勞動市場動員更多優質人才，也能讓弱勢社羣得到更佳照

顧，促進社會和諧，變相保障經濟的持續發展。政府應將教育及福利的資源

投入，視為換取更大財富的社會投資。 

 

 促進和諧的其中一種方式，是加強各區的基礎建設。基建及發展應該以

建設優美、民本及永續發展社區為目的。相比起摩天大廈，我們似乎更急需

圖書館、公園、綠化休憩區、表演場地以至社區服務設施等提升生活品質的

建設。這些建設均有助於創造大量職位，更可以促進市民的身心健康，從而

降低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帶來另一筆可觀的社會財富。 

 

 還富於民的真正涵意，是向社會釋放資源，以提升社會的創富質素及能

力。主席女士，直接減稅、照顧弱小、加強建設，均為還富於民的不同手段。

我們應通過仔細、開放、平等的討論，探討在不同社會背景下，還富於民的

合理手段和規模。各階層均應有機會在經濟增長中受惠，這是任何一個政

黨、任何一位議員、任何一屆政府在制訂審議財政預算案時，必須念茲在茲

的使命。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January 2007 

 

90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our Government's coffers are 
overflowing with cash this financial year, thanks to the good returns on land 
sales, investment of our massive fiscal reserves and substantial stamp-duty 
receipts from a bullish stock market.  Our economy is in good shape, with low 
inflation and employment levels at an all-time high.  The Government's fiscal 
surplus is tipped to reach between HK$20 billion and HK$30 billion this year, 
which far exceeds the original estimates of HK$5.6 billion.  With such 
abundance,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people have expectations for government 
handouts in the forthcoming Budget. 
 
 The primary goal of fiscal management policy should not merely be to 
accumulate wealth or generate investment incom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but 
also to help the people in impoverished lives.  While it is important for our 
Government to strive to maintain fiscal sustainability and stability, I believe its 
efforts should also go toward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fostering 
of social well-being.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t this instance, should utilize 
Hong Kong's fiscal resources to achieve broader economic and social goals.  
This means building a stronger, more enterprising economy and a fairer society, 
hence extending more working opportunities to citizens and ensuring a prosperity 
that is to be shared by all. 
 
 A sustainable public finance system is absolutely required for achieving 
high and stable rate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recent withdrawal of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 proposal has temporarily addressed concern among 
many people's misguided worries of tax reforms.  Still, our exceptionally 
narrow tax base is indeed a subject that has to be tackled within the parameters of 
our Government's financial management.  With almost one third of our gross 
revenue coming from investment income, land sales and other property-related 
income, our revenue base is too susceptible to external economic cyclical 
swings, whose disruptive effects cannot be fully mitigated with our limited fiscal 
and monetary tools. 
 
 Surely, any increase in direct tax is not going to be popular but popularity 
should not be the particulars of the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s fiscal policy.  I 
strongly urge the Government to strive to search for alternative sources of raising 
stable and sustainable income to consolidate our broad revenue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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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am President, it may be wishful thinking to advocate allocating a 
portion of revenue from land sales and premiums to pay for recurrent expenses, 
and to use this as a way to alleviate the financial strain of paying for welfare and 
social services ― as some of our critics may suggest.  Under the present policy 
of public finance management, land premiums are treated as capital revenue as 
all land premiums are credited to the Capital Works Reserve Fund, which is 
mainly used for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However, land revenues can fluctuate 
in tandem with the volatile real estate market.  If our Government becomes 
overly reliant on land revenues to pay for the recurrent expenses needed to 
upkeep ever-increasing essential public services, our public finance system may 
suffer from a cash-flow crisis in the case of a property market downturn. 
 
 During yesteryears, we have seen the Government having made heavy 
cutbacks in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especially during budget deficits periods.  I 
strongly urge the Government to undertake its moral obligation to combat 
poverty with stronger actions.  We should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poverty eradication initiatives,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hild development fund to offer financial support to disadvantaged children with 
talents in the areas of academic and arts.  In the long term, it is better to help 
these children by giving them the tools needed to build up their own skills ― so 
that they can become human resource assets in the years to come ― than to 
simply hand out financial aid. 
 
 Madam President, low profits and salaries taxes make Hong Kong 
attractive as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entre.  I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hat 
Hong Kong's simple and low tax regime be safeguarded in our bid to lure 
overseas investment.  Under the latest taxation arrangement signed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a few months ago, Hong Kong businesses earning 
money on dividends, interest income and royalties from mainland enterprises 
saw the top rates on withholding tax slashed by about half.  It is an added 
incentive for improving local business environment by luring more overseas 
investors entering the mainland market through Hong Kong. 
 
 Madam President, I am opposed to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s 
amendment urging the Government to rigorously define the optimal level of 
fiscal reserves as being equivalent to 12 months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With reserves estimated to reach HK$400 billion this year, Hong Kong needs the 
assurance that there will be strong reserves available in order to mai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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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An abundant level of fiscal reserves ensures 
market confidence in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meet higher and unanticipated 
spending pressures without significantly changing Hong Kong's low-tax regime.  
It also underpins the stability of our linked exchange rate.  Such stability is 
essential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proven himself to be a lucky and capable 
custodian of our public finance.  I am sure that he would know that he must 
fulfil his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 as stipulated under the Basic Law,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keeping expenditures within the limits of our revenue when he 
draws up the Budget.   
 
 With these words, Madam President, I support the amendment to be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Jeffery LAM.  Thank you. 
 

 

方剛議員：主席女士，提升政府公共財政管理效能這項議題，肯定會獲得全

體同事支持，尤其是很多同事也提到，本年度政府盈餘會由預期 56 億元，

大幅增至超過 200 億元。儘管如此，政府可能仍是舊調重彈，說股市有起有

跌，高質素地皮所餘不多，印花稅和賣地也不是一個穩定收入，所以財政計

劃必須穩健。 

 

 本人對於這點感到非常同意，正因如此，政府更須提升公共財政的管理

效能。政府 近提出，由於經濟轉好，所以希望重新擴大公務員編制。雖然

現時公務員人數較高峰期減少三萬多人，但別忘記，我們勞動力 密集的工

種均已外判。政府不應為節省一些公帑把工種外判而沾沾自喜，反而應檢討

為何自己做，會較外判多用了金錢呢？ 

 

 事實反映出政府浪費和管理不善的情況比比皆是，公帑未能完全善用。 

 

 政府一直堅決維持一個平衡的預算案，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刻意把財政

收入壓低，便不見得政府是一位好的會計師。本人認為，錢應該用得其所，

尤其是用於能夠為香港經濟帶來發展後勁的，即使因此出現短暫的、非結構

性財政赤字，也是值得的。 

 

 如果我們預見來年經濟在沒有特殊情況下將會持續向好，政府是否可以

考慮一些還富於民的措施呢？即使因為特殊因素，政府須把派出的糖收回，

市民也會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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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盈餘大幅增加，政府如何運用呢？是否又把餘額撥歸財政儲

備呢？但是，財政儲備有多少才算足夠？這個問題在上個月已經討論過，同

事基本上均認為現有水平已經足以維護香港金融體制健全。因此，我們是否

繼續缺乏長遠計劃不斷累積儲備？還是把超出預算之外的收入好好運用，以

達致促進社會和諧、加強經濟發展後勁的目的呢？ 

 

 一般企業的盈餘大多數是用作發放員工花紅、購買有助提升公司營業能

力的設備，又或設立基金，以及進行一般投資項目。政府有很多專才，他們

的財技定必較本人優勝，也無須本人教路。 

 

 但是，本人深切希望政府在目前不論儲備和收入均相當充裕的情況下，

會將盈餘與民同享。 

 

 所以，本人支持首先，還富於一直以來對社會貢獻 大的中產人士，將

薪俸稅率回復至 2002-2003 年度水平。政府亦提過，此舉只須花費 52 億港

元。此外，本人特別支持林健鋒議員所提出，應把盈餘用作改善營商環境，

提升企業競爭力和加強支援中小型企業（“中小企”）發展，尤其是受到不

同政策影響的行業。 

 

 中小企佔香港企業總數的九成以上，亦是香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但

是，本人過去兩年在議會上都提出，希望政府支持受政府政策影響，而須轉

型、轉業的行業及從業員，亦希望政府能夠為問題越來越多的食物行業，成

立一個與食物業有關的緊急援助基金，以及豁免因為禽流感風險、孔雀石綠

風波、沒有雞隻、魚類輸港期間的市場租金。但是，政府對此一直的回覆是，

不可以開先河。 

 

 主席女士，我們業界並非時常要求政府資助，問題出現，並非業界犯了

錯，更不是他們可以控制的。市場和街市內，政府均有限制用途，租戶不可

以轉行售賣其他東西，而且當沒生意可做時，租戶更要承擔“燈油火蠟”，

可見他們的境況是非常困難；雖然免租也幫補不了多少，但他們仍希望政府

拿出誠意幫助業界。 

 

 長遠而言，業界希望能出一分力來成立一個緊急基金，但至於啟動資金

方面，便未知政府是否可考慮在目前盈餘較充裕的情況下，撥出一點資金以

作資助呢？ 

 

 其實，這筆款項是一次性的撥款，今後如果有緊急情況出現，他們便不

用每每向政府開口，對政府而言，也會是有利的。本人希望局長能夠回去作

詳細考慮。 

 

 本人謹此發言，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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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談到提升公共財政的管理效能，我相信所有的立法會議

員、官員和市民均一定會支持。不過，一旦提到細緻的內容和概念，怎樣才

算是改善和提升公共財政的管理效能，這裏必然有極大的爭議，這些爭議很

多時候涉及意識形態、價值取向、管治觀念，以及對社會的理念，大部分也

是社會和政治哲學上的觀念。 

 

 社民連堅持的是，在公共財政的管理效能方面，政府有一個角色，就是

為社會的整體資源進行分配和再分配。在現時這個歷史時空之下，在貧富懸

殊的情況之下，在官商勾結的情況之下，在財閥壟斷的情況之下，政府要提

升和改善傾斜和偏袒的公共財政模式，便必須糾正和改變觀念、政策和手

段。我們認為，在現時財政富裕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善用社會財富，改善貧

富懸殊的情況。如果達到這個目標，所謂改善和提升公共財政的理想便可以

邁前一步。 

 

 可是，在現時社會富裕、貧富懸殊的情況之下，如果仍然為收入富裕的

人減稅的話，便只會進一步令傾斜的制度製造不公平，擴闊和惡化貧富懸殊

的情況。所以，社民連堅決反對兩項修正案，因為該兩項修正案不但沒有改

善公共財政管理的概念，反而進一步惡化，令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更惡化。 

 

 現時股票和豪宅市場屢創歷史新高，在這情況之下，市民應該可以分享

到財富的成果；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我們在地區上看到，特別是 45 歲以上

的非技術員工，仍有極大的就業困難，薪酬亦不見得有甚麼改善。在現時富

豪用魚翅拌飯的情況下，數以百萬的市民卻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

政府是有責任的 ─ 我想強調，這是政府基本的公共理財責任。 

 

 很多謝馬局長聆聽我們發言，因為我和“長毛”每次發言，財政司司長

都會離開的。馬局長有容人之量，雖然他不同意我們的觀念，但他也有在席

旁聽的胸襟，所以，首先要讚賞馬局長這樣的態度，這是一個對話的基本態

度。 

 

 社民連建議，在現時情況之下，我們覺得政府要遵守 5 個基本原則。 

 

 第一、要促進社會平等。在稅制上，要依從“能者多付”的原則。 

 

 第二、要完善社會保障。雖然現時有強積金，但很多社會保障是未能包

括在內的，包括失業、醫療、退休等社會保障，仍有很多空隙要逐步填補。 

 

 第三、要堅持政府的角色。在公共財政資源分配和再分配的角色上，要

打擊財閥壟斷和改善貧富懸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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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創造就業機會，特別是非技術性勞工方面的工作和工種。 

 

 第五、收支是要互動的。由於《基本法》的規定，政府很多時候談量入

為出，但這個互動關係其實有時候也要視乎支出來訂定收入。如果支出增

加，收入亦可以透過稅制的調整而增加。政府一定要達到財富重新分配的目

的。 

 

 在現時的情況之下，為了改善基層市民的生活，我們建議政府應該從外

匯基金中特別撥出一筆過的金額，成立一個 200 億元的基金，作為下一個財

政年度的支出項目。這 200 億元基本上是用以改善基層市民的生活質素，包

括為低收入人士，特別是兒童和青少年提供課外活動的開支、向一些沒有申

請綜援的人士提供一些醫療費津貼、為一些弱勢社羣和少數族裔提供活動和

場地方面的津貼，以及在組織方面協助他們發展。 

 

 此外，有關人口老化的問題，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越遲面對這個問題，

所遇到的困難亦會越大。因此，我們建議政府考慮向盈利較高的企業徵收用

於一個全民退休保障的特別稅項，令全民退休保障的概念可以逐步得到建立

和落實。 

 

 在現時的經濟狀況下，主席，希望政府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以致漠

視弱勢社羣的需要。在歌舞昇平之下，很多人仍然是感受着很大苦楚的。我

希望政府能關注這一點。多謝主席。 

 

 

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今天大家均把握機會，希望在財政司司長發表財政

預算案前，提出他們對政府善用財政盈餘、開源節流的建議。我也不例外，

我希望能夠代表中小型企業，包括數百間超級市場及酒類零售商、過萬間

食肆、過百萬名飲酒的市民、過千萬名旅客，再三懇請當局接納寬減酒稅

的建議。  

 
 自當局在 2002-2003 年度把香港的烈酒、葡萄酒及啤酒酒稅，分別調高

至 100%、80%及 40%，香港的酒稅便近乎全球之冠。 

 

 鄰近的澳門及內地，所徵收的酒稅分別只有 15%及 29%。以一支 Jacob' 

Creek Shiraz Cabernet 葡萄酒為例，本港賣 118 元，但內地及澳門分別只賣

87 元及 77 元，而一支 Johnnie Walker 黑牌蘇格蘭威士忌，本港賣 388 元，

內地只賣 199 元，澳門更便宜一半以上，只賣 141 元。大家不要忘記，內地

有銷售稅，其酒品的價格其實已把銷售稅計算在內，但它們的售價仍然比香

港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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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知道，對旅客來說，酒品價格是一個地區物價的指標。旅客到餐廳進

餐，未點菜便會先看看酒類餐牌，只要看見香港的洋酒比倫敦或澳門等地賣

的酒還要貴，便很容易先入為主，以為香港物價高，因而會嚴重破壞香港購

物及飲食天堂的美譽。許多喜歡佳餚美酒的外國旅客甚至會過境不入，轉到

澳門、內地享受假期。 

 

 主席女士，近年更有一個常見的現像，便是許多消費力較高的香港市

民，每逢周六、周日或假期，便會相約三五知己，前往澳門品嚐美酒。他們

為了避稅，先於英國訂購很多美酒，然後運往澳門，這樣，他們在澳門只須

完稅 15%，而在香港卻要完稅 80%。他們在當地品嚐一支，然後再帶一支回

香港，差不多是買一送一，較在香港買一支酒還要便宜，等於在澳門飲兩支

酒。我相信這種做法會嚴重打擊香港的旅遊、飲食及娛樂行業。 

 

 其實，政府從近年的稅收可以看到，酒稅的收入大幅下滑，與 1993-1994

年度比較，稅收下跌了 36%，這樣局長便應知道高酒稅會嚴重遏抑消費。酒

稅偏高也引發走私酒猖獗，在 2006 年上半年，海關便搜獲共 32  000 公升未

完稅酒精類產品，涉及的應課稅雖然只是 50 萬元，但我有理由相信這只是

冰山一角。總的來說，高酒稅完全違背了當局“審慎理財”的原則。 

 

 香港飲食業近年面對的經營壓力越來越大，各項成本上漲，加上嚴苛的

牌照規例，還有剛剛新鮮熱辣的全面禁煙條例，已令食肆經營慘淡、連綿虧

損。如果當局再不想辦法，業界在地區之間的劇烈競爭之下，為了生存，

終只可能會裁員或撤資。 

 

 近年，亞洲經濟蓬勃，尤其有十數億人口的中國對葡萄酒的需求不斷上

升，環顧亞太地區，正正欠缺一個葡萄酒分銷中心。內地的假酒問題嚴重，

要拓展成為葡萄酒分銷中心並不容易。反而，香港企業擁有良好的品質信

譽，加上香港屬免稅港口，本身具備十分優厚的條件， 能造就成為葡萄酒

分銷中心。 

 

 試想想，只要成立葡萄酒分銷中心，便可吸引內地、海外的龐大投資，

運輸、物流、保險、展覽、旅遊及酒店等商業活動必會增加，這既可鞏固香

港作為購物及飲食天堂的地位，改善本港的營商環境，又可開闢許多相關的

就業職位，有助增加政府的薪俸稅收入，長遠來說，庫房的收益必然有增無

減。這樣的無限商機，我們為何不好好把握呢？ 

 

 其實，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現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對葡萄酒的認識，

比我們在座任何一位也深，馬局長也是這方面的專家，沒有理由不知道，香

港要成為葡萄酒分銷中心，唯一的絆腳石便是高酒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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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很多政黨均支持調低本港的酒稅，分歧只在於減幅的程度及一些

配套措施。但是，我想指出，如果要與其他地區比拼，搶先成為亞洲葡萄酒

的展銷及批發中心的話，香港的葡萄酒酒稅必須降至零。此外，一旦葡萄酒

中心的地位建立起來，屆時便會百業興旺，整體社會氣氛自然會改善，調減

酒稅的措施根本不用與福利政策捆綁在一起，而基層市民已可以受惠。 

 

 我身兼香港酒類行業協會名譽主席，已去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建議政府

調低酒稅 少一半，並建議酒稅應由從價稅改為從量稅，即由目前按價格改

為按數量定稅。 重要的一點，便是該協會承諾，如果政府調低稅額，業界

會立即下調酒品的價格，得益將會全數回饋消費者。所以，減酒稅的 終受

惠者，一定會是香港市民和訪港的旅客。 

 

 因此，當局應好好把握這個契機，當機立斷，在 2007-2008 年度財政預

算案中提出調低酒稅的長遠計劃。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主席，每年接近制訂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時，立法會總

會討論要求財政司司長減稅的期望，特別是在今年，我們增加了一項有關財

政儲備水平的討論，令是次的討論更具意義。 

 

 過去，當本港經濟持續處於高增長時，對於政府的財政儲備應有多少才

為適當，社會顯然不太重視。不過，在回歸後，經受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後，

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便在預算案中，將儲備定於相等於 12 個月的

政府開支，加上貨幣供應 M1 的數額，並以增減 25%作為所訂出的一個水平。 

 

 在 2002 年的預算案中，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指出，自從亞洲

金融風暴爆發後，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已落實一系列的措施，強化了

港元匯率的穩定性，外匯基金亦逐步有較好的盈餘，加強了外匯基金捍衞港

元的穩定性，因此財政儲備已無須與貨幣供應量掛鈎，只須預留一筆相等於

政府 12 個月開支左右的儲備便已足夠。儘管如此，一個適切而合理的財政

儲備水平，並不容易制訂，社會上經常是有不同的意見的。民建聯認為要訂

定一個合理的水平，首先必須考慮五大元素。第一，是足以應付日常的現金

周轉，確保政府和公務員的正常運作；第二，是要積穀防饑，應付突發事故

的需要，可能是大量資金的需要，例如我們在 2003 年或 1998 年遇到的情況，

便要大量資金周轉及應付一些突發的事件；第三，是要作為社會發展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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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金來源；第四，是扶助貧弱；及第五，是要符合國際信貸機構的有關需

求，確保金融市場的穩定性。我們認為當年的財政司司長訂出這個 12 個月

的開支標準，目的是讓政府在財政狀況較為惡劣的情況下，可以更靈活地制

訂財政措施和政策，包括紓解民困，因為當時這方面的情況相當嚴峻，以及

可以稍為偏離《基本法》，盡量避免有關赤字的規定，把滅赤的目標延遲數

年。這種情況可以說是一個非正常化的標準。不過，我們亦認為在不同的經

濟環境下，財政儲備的水平應該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對於將財政儲備訂於

相當於 12 個月的政府開支的水平，我們認為應讓社會作進一步討論，以尋

求一個更穩妥的共識才制訂，這樣會較為合理。 

 

 主席，本港經濟持續表現理想，在 2004 年至今年的經濟增長，分別有

8.6%、7.3%及 6.5%，特首更指現時是香港過去 20 年來經濟 理想的時候。

我們認為財政狀況會持續改善，全年的經濟增長預測不僅會提高，利得稅和

薪俸稅的收入亦會相應增加，而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亦應會不錯。此外，我

們相信今年的賣地成績亦會相當理想，包括 近出售的山頂地皮，以天價成

交，政府從賣地和補地價所得的收入至今已超過 340 億元，遠高於預算的 305

億元的目標。再加上我們的股市非常暢旺，印花稅的收入亦預計會明顯超

標，我們估計全年的預算亦會超過 200 億元以上。 

 

 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應在新的年度推出一些適當、適量、適切的措施，

以還富於民，從而進一步刺激經濟。我們建議政府在保持薪俸稅的邊際稅率

不變的情況下擴闊稅階、降低每一稅階的稅率，以及回復個人免稅額至

2002-2003 年度的水平，以減低納稅人的負擔。我們認為 主要的目的是，

在過去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財政收入已無須再倚賴擴闊稅基或由低收入人

士繳稅來達致財政平衡。如果以擴闊稅階來增加數額，我們希望可以讓更多

低收入和中產納稅人受惠。 

 

 此外，為了讓廣大的市民受惠，我們同時亦建議豁免一季差餉，預計此

舉只會令政府僅僅減少 35 億元的收入，連同我們剛才的建議，把薪俸稅回

復至 2002-2003 年度水平的調減，亦只會減少大約 100 億元的收入。此外，

我們還建議增加子女的免稅額、供養父母的免稅額、新增的嬰兒免稅額，以

及購買了醫療保險的納稅人的免稅額等。無論如何，我們認為擴闊稅基並不

應該向低收入的人和家庭“開刀”，本港亦須有一套公平的稅制，這種公平

的稅制應體現“能者多付”和“財富再分配”的原則。因此，我們希望政府

可以在新一份預算案滿足我們的訴求。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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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主席，今天，譚議員的議案是談及提升公共財政的管理效能。

其實，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為甚麼呢？因為就其他城市而言，

收了稅後，除了須用於管治城市本身外，亦要負擔一部分的國家財政，我所

指的是在國防、外交等方面。香港政府按照《基本法》獲中央政府給我們提

供財政上的優待，我們是沒有需要上繳的，所以，我們每年所收的稅項，只

須足夠城市本身使用便行了。 

 

 讓我們看看今天的社會，除了每年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所表達

之外，政府和社會的資源是如何調配的呢？當然，就社會方面，我會總括地

分類為商界，即僱主；“打工仔”，即僱員；然後是政府。在今天，究竟哪

一方面 缺乏財源呢？是普羅大眾沒錢花？是商界沒錢投資？還是政府要

多撥些錢進政府庫房，以求積穀防饑？ 

 

 基於這種說法，我們要看看，例如以今年來說，今時今日，香港政府在

2006-2007 年度首三季的土地收入已經到達 350 億元，即已經超過了預算案

所預期的 305 億元。我亦看到，根據政府的數據，外匯基金的分帳在首 3 季

已達 190 億元，也超出了政府預算的 182 億元。馬局長當然知道，近期股市

興旺，每天均有 400 億、500 億元成交，所以，收取 0.1%的印花稅亦超標了。 

 

 我覺得，這數年來，預算案就薪俸稅方面預期會有五百多億元，利得稅

會有七百多億元，看來今年的紀錄在未來兩三年間是應該可以維持的。很多

會計師以至會計師公會亦看好今個年度的盈餘，預期會有 200 億至 300 億

元，自由黨當然不及他們專業，所以會相信他們的數字，而政府的說法亦不

太保守了。 

 

 我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即使我們不說政府現時是“水浸庫房”，

但是否仍有需要這麼謹慎地理財 ─ 即謹慎的程度達至有人會批評政府

經常說“狼來了”，經常也表現出是“孤寒財主”，經常說袋中沒有錢呢？

可是， 少看今年的數字，情況便無須如此了。 

 

 主席，接着，我想談談政府的儲備究竟是怎樣的情況。當然，單仲偕議

員的修正案提到 12 個月的政府開支水平，這是前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

2002-2003 年度的時候訂下的。唐司長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作很大的表態，

但我們覺得應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們的政府每年支出約為二千多億元，就 12

個月的數字而言，三千多億元其實已經足夠。 

 

 不過，剛才陳鑑林議員亦提到，那 12 個月可不必定得太硬性，當然，

我同意如果只是有三千多億元，便可能要看看，12 個月可能也未算足夠，因

而可能要維持 13 或 14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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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要明白，政府另外有一個袋，叫外匯基金，那個袋中有 8,800

億元。以這八千多億元，加上那三千多億元而言，事實上，全世界也沒有多

少個政府是儲有一萬一千多億元而每年支出二千多億元的，而這款額其實是

儲備了 48 個月或 4 年的政府支出了。 

 

 所以，我覺得政府從這個角度看，不可以把所擁有的財源分成兩個袋，

說儲備也只是僅僅足夠，或說那八千多億元之中要留下二千多億元來捍衞港

元貨幣流通的情況。這些情況，是其他政府、其他國家也全部會遇上的，別

人亦要面對，並且可以處理得到，所以我們也無須這麼擔心了。 

 

 另外要提的一點就是，從市民的角度，在 2002-2003 年度中，政府增加

了薪俸稅和利得稅。大家可見我們這代表商界的自由黨仍未要求減回利得

稅，因為利得稅是賺了錢才須繳付的，但薪俸稅則不然，只要收取了薪金，

即使未付子女的學費，未付租金，亦仍要先繳稅，而薪金在支付各項支出後，

可能亦已所剩無幾了。所以，就徵收薪俸稅方面而言，我們覺得政府應該回

復到 2002-2003 年度的水平，並應先退稅給市民。 

 

 當然，政府 近又有新建議，就是不要一下子回復到 2002-2003 年度的

水平，還提出了 4 種處理方法，甚麼標準稅、10 萬元到 108,000 元的豁免，

以及未決定是 3 萬元還是三萬多元的規限等。 

 

 自由黨的感覺是傾向不如先回復到 2002-2003 年度的水平，不要在這裏

又搞分化了，因為薪俸稅所涉的有六十多億元，一搞分化，即給這裏一些，

那裏另一些，便顯示政府的目的其實就是不想全部回復到 2002-2003 年度的

水平，與其少收了 68 億元， 好便少收 20 億至 30 億元，即這樣減一點，

那裏減一點便是了。可是，我覺得這是不恰當的。 

 

 自由黨在去年 5 月曾訪問了過千名市民，48%認為去年便應把薪俸稅減

至 2002-2003 年度的水平。 近，在本月 5 日至 8 日，即數天前的事，是“新

鮮熱辣”的，亦向 1  000 名市民做過同樣的訪問，而覺得應該減薪俸稅的市

民，由去年的 48%增至 70%。我覺得其中一個大理由，就是政府 近的財政

比去年年中的預測改善了很多，市民看到今年至今的財政狀況，與去年的預

測比較，替政府感到開心之餘，亦替自己感到開心，因為情況好轉了。好轉

了的話，政府便應該 少把薪俸稅減至當年吧。既然市民有這樣的看法，各

政黨亦有這樣的建議，所以便希望政府能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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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有關扶助企業的，我唯一想要提一提的是，由於現時租金上升，所

以希望政府能減差餉半個百分點（其實，這建議與陳鑑林議員所說的少收 1

個月是差不多的） ─ 政府願意做哪一項，我相信議會也不會有大意見的。 

 

 主席，基於時間問題，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和其他修正案。 

 

 

李卓人議員：有關公共財政的議題，差不多每年在發表財政預算案前也會進

行辯論的。田北俊議員剛才說，社會各界其實可以分成 3 類：政府、商界和

市民。關於政府“水浸”的情況，我們在座所有人皆已有共識。問題是政府

在“水浸”的情況下，究竟應該如何還富於民，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從市民的角度來看，其實，大家都知道，數百萬名“打工仔女”或數百

萬名在職市民，部分人有繳交薪俸稅，而部分人則沒有繳交薪俸稅；部分人

的收入較好，而部分人的收入則不大好。現時社會 大的問題是，貧富懸殊

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我們在研究公共財政的問題時，我覺得 主要考

慮的是哪一羣人應 優先獲得協助。我們要做到錦上添花還是雪中送炭呢？

我們希望政府先送炭，然後才添花。因此，大家可以看到，政府如何運用財

政資源，其實 後也不過是政府或整體社會資源再分配的過程。政府的開支

和收入分別有着兩個不同的社會目的。開支的部分是用在市民身上，如果在

開支的部分多花點，那些 基層、 貧窮的市民便可以受惠。大家都知道，

開支的部分便是花在教育、福利和醫療方面，這些都是關乎民生的。如果我

們在教育、福利和醫療方面多花點錢，其實 能幫助那些 有需要的人。 

 

 大家從政府統計處 近發表的數字可見，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非常嚴

重，而很多人也說過，我們的堅尼系數是 0.52。我想提供另一些數字，便是

現時低收入住戶的人口比例較 1996 年上升，在 1996 年佔總人口的 15%，而

在 2005 年則佔 17.8%。如果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平均，那麼，1993 年 高收

入組別的入息中位數，便相等於 低收入組別的十三倍；而到了 2005 年，

更已經高達二十三點三倍。大家可以看到，社會貧富懸殊的差距其實越來越

大。我們應如何幫助 貧窮的人呢？正如我剛才說過，應如何送炭呢？便是

要增加福利方面的開支，例如很多政黨也說要設立兒童發展基金幫助貧窮的

兒童；又或在老人醫療方面，很多人問到可否訂明把長者的醫療費用減半。

當然，醫院管理局已說不行。這不就是我們要做的工作嗎？香港 貧窮的是

哪些人呢？便是那些沒有退休金的長者，他們可能靠綜援過活，甚至可能沒

有綜援；又或是那些貧窮的兒童。我們是否應優先處理他們的需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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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重申，在開支方面，貧富差距是 重要的考慮因素。但是，據悉 ─ 

我想馬局長稍後也一定不會作出澄清 ─ 有報章報道，明年的財政預算案

中，開支部分會低於經濟增長。換言之，雖然經濟有所增長，但用在市民身

上的開支卻縮減了，而這亦違反了《基本法》。《基本法》有一項條文很清

楚訂明：“財政預算是要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意思是，如果

本地生產總值有所增長，財政預算也要相應增加。如果本地生產總值有所增

長但開支沒有相應增加，便會造成一個缺口，即政府少花了錢。當然，對政

府來說，少花了錢即是口袋裏的錢多了，因為花少了錢。經濟的餅大了，稅

收便會增加，然後開支卻縮減了。縮減開支，對誰的影響 大呢？便是對那

些 貧窮的人。因此，我要作出一個很強很強的呼籲，今天大家經常談及稅

收的部分，我稍後也會說有關稅收的部分，但我覺得大家一致要做的是 ─ 

套用譚香文原來的議案 ─ 把盈餘還富於民。我覺得首先便應該用在這方

面，用在民生方面，開支的部分 低限度要與經濟增長互相適應，而在現時

“水浸”的情況下，甚至多做一點也行。可是，政府是否願意呢？政府已經

說明不願意，而報章亦已作出報道。我不知道馬局長是否願意就此作出澄清。 

 

 如果這部分做到了，那麼稅收方面又如何呢？薪俸稅又怎樣呢？早陣子

討論的銷售稅，現在已經“蓋了棺”，但在討論銷售稅時，大家其實也擔心

長遠不知會是怎麼樣的。所以，關於薪俸稅方面，我今次支持唐英年的說法。

雖然我經常想用紅油淋他，因為他欠我交通津貼，但我也會支持唐英年，因

為他的說法很清楚，而且有別於田北俊剛才的說法，或是民主黨要求回復至

2002-2003 年度的水平的說法。我覺得不應該機械化地回復至 2002-2003 年

度的水平，而應獨立地考慮那些事情，例如如何令稅制合理化，以及如何令

薪俸稅更累進性，以達致能者多付的原則。政府可能要在擴闊稅階方面多做

工夫了。 

 

 我反而認為千萬不可減低標準稅率，因為繳交標準稅率的人，便是我剛

才所提數字中收入 高的 10%，他們的收入是 低收入的人的二十四倍，這

些人是有能力的。所以，原則應該是能者多付，而整個稅制便是一個財富再

分配的過程。至於薪俸稅方面，我支持進行全面檢討。此外，我還支持另一

件事情，便是我建議在討論過一次之後，清清楚楚地把所有薪俸稅改革，在

短期內便不要再作討論，而且不要每年也“翻炒”一次，又再次討論減稅或

加稅等，我想穩定點會較好。主席，多謝。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今年是香港自經歷 SARS 後，第三年出現盈餘，而

且還是大幅度的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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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政府以往經常大幅低估盈餘，我們不想質疑政府的經濟專家的判

斷，我們要關注的，反而是盈餘經常被低估，這是否表示政府在落實量入為

出的原則的同時，每年在開支方面均過分保守和緊縮，以致該用的錢沒用（正

如方剛議員剛才所說，我也是十分同意的 ─ 便是該用的錢是絕對應該用

的）。政府未能做到這一點，便是因為它經常低估收入，這個問題是我們必

須處理的。 

 

 第二，看來我們的盈餘並非只是暫時的現象，因為估計未來 5 年將有 900

億元盈餘。在此情況下，不單以往所說結構性赤字的問題並不存在，而且還

要面對庫房“水浸”的問題。如果還有人說要積穀防饑，我便覺得簡直可

笑，因為這便等於在社會出現饑荒時，還說要將穀物貯放於倉庫內，好讓市

民將來有穀可吃。我們現在正面對貧窮的問題，如果以形象化的說法，便是

面對饑荒的問題，我們還貯存穀物來做甚麼呢？是否應用於社會呢？這是第

二點。 

 

 第三，剛才很多同事已經說過，而湯家驊議員也說得很清楚，便是特首

說現時的情況是 20 年來 好的。有些人會聽來很愜意，那些大商家、大地

產商、高薪行政人員及每年繳交一千數百萬元稅款的人絕對喜歡聽到這樣的

話。可是，大部分香港人卻真的絕對不敢苟同。根據民主黨所進行的調查，

有接近七成人不同意這種說法（即從調查結果得知的），三成人覺得過去 10

年並沒有改善，有三成多人覺得是差了。在這情況下，為何會有這麼大的落

差呢？ 

 

 第四點是更為重要的，特首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也提及香港正面對挑

戰，而他亦親口承認是基層貧窮的問題，很多勞工朝不保夕。其次是社會流

動呆滯，很多人無法向上流動。當然，還有一個問題雖然是特首沒有說出來，

但卻是眾所周知的，便是貧富懸殊在過去十多二十年日益嚴重，由約 0.4 已

上升至現時的 0.525，差不多屬於全球的首數名 ─ 我不知道是屬於第三

位還是第五位了，因為有很多不同的說法，但卻是 嚴重的。 

 

 為何我們仍然不面對這些問題，利用我們的財經政策來妥善處理呢？我

們每天也說要建構和諧社會和持續經濟發展，但如果只是把錢收起來而不好

好利用，試問怎會有好的交代呢？又怎能證明我們的體系真的存在政治家的

領導眼光和胸襟呢？ 

 

 大家都知道，長遠的社會投資是很重要的，對於維持一個社會的競爭力

和持續經濟增長，這是絕對重要的。所以，小班教學甚至是 15 年免費教育，

是絕對應該考慮的，不過，我今天沒有時間談醫療及房屋等問題了。可是，

這些對社會的長遠投資是絕對重要的。即時要處理的是貧窮問題，很多人每

天也受到生活困苦的煎熬，這已造成社會矛盾，這樣又如何建構一個和諧社

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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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很多同事已經提出很多措施，是政府應該做的，包括改善老人綜

援及安老服務等，這些我不說了。我只想提出兩件特首承諾會做的事：一是

偏遠地區的交通補貼，這是特首承諾會做的。可是，在他提出這個概念後，

到落實時卻加以收緊；原本說是支持低收入的人，但現在卻附加了很多條

件，既要他們接受再培訓，又要是失業人士，以致至今仍然無法落實，因此

令我們質疑為何永遠只聞樓梯腳步聲，但卻不見人下來。究竟政府有沒有誠

意這樣做呢？ 

 

 更令我們感到氣憤的，便是有關兒童發展基金。我記得去年聽到財政司

司長說接受我們民主黨提出的建議，我們當時也感到甚為欣慰， 低限度政

府能夠正視跨代貧窮的問題。當我們提出的時候，也不敢要求政府花很多

錢，而只是要求它為小朋友提供書簿津貼，即每人每年津貼 3,000 元，所涉

的也只是五六億元而已。 

 

 可是，政府現在搞了些甚麼呢？所得出的產品就像學券制一樣，聽起來

是蠻不錯的，政府似乎很願意花錢，但今次的產品比學券制還要差。為甚麼

呢？我真懷疑受益的人是否真的能夠受惠。原來現時的做法是 1 對 1，即政

府每付出 1 元，受惠家庭也要付出 1 元，但對於那些都是貧窮家庭來說，試

問他們如何跟得上政府 1 對 1 的津貼方式呢？浸會大學（“浸大”）剛進行

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六成受訪家庭表示“很抱歉，我們撐不下去了，實在

無法參加這項計劃”；有六成人願意參加，但卻要節衣縮食；有三成多人則

表示無法負擔，而在這三成多人中，有八成人表示根本沒有參加的能力，有

四成人覺得這種做法根本毫無作用，有七成人覺得過分節衣縮食反而會對小

朋友造成影響。 

 

 所以，主席女士，當你看過浸大所進行的調查後，你會否覺得心灰意冷

呢？會否覺得政府說得漂亮，但實際上卻欠缺做好兒童發展基金的誠意呢？

所以，我希望局長回去後可以認真的考慮清楚。關於稅收的問題，我們完全

同意李卓人議員所說，我們支持減稅，因為這樣可以紓緩中產階級的壓力，

但我仍然希望能引進一個累進和更公平的稅制。 

 

 

馮檢基議員：主席，每年的財政預算案前後，我們其實也會辯論稅收的問題，

而很多立論和看法均是已經談過的。我覺得今天辯論的重點在於，政府庫房

收入處於水浸的情況下，究竟如何運用這筆盈餘呢？有沒有訂下優先次序

呢？ 

 

 在今天的這項議案，譚香文議員主要是希望還富於民，幾項修正案則主

要是要求政府減稅，而在減稅中 直接得益的是中產階層，繳稅越多的人受

惠便會越多。我想在此談談究竟應如何在優次上作出選擇。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January 2007 

 

105

 大家也知道，我和民協強調，雖然香港現時的經濟已有所改善，但基層

市民仍未能受惠。按照政府統計處給我們的數據，除了正如剛才同事提到貧

富懸殊問題越來越嚴重外，在職貧窮的問題其實也十分嚴重。立法會研究滅

貧事宜的小組委員會已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在職貧窮者的主要問題

是，雖然他們願意工作，每天會花上 8 至 12 小時來工作，但他們所賺取的

金錢，不要說養家，四千多元的月薪有時候連養活自己也有困難。香港是一

個富庶的社會，人均的 GDP 每年平均 23,000 美元，平均每人每月收入萬多

港元，但有些人的月薪竟然只有四千多元。究竟這些問題是否要處理呢？ 

 

 除了在職貧窮外，我們也向政府提交了另一份研究報告，就是有關婦女

的貧窮問題。婦女在工作崗位受歧視和壓迫，未能就同等職位獲得同等工資

的情況，這些問題又是否無須處理呢？剛才何俊仁議員提到兒童貧窮 ─ 

我們稱之為跨代貧窮的問題 ─ 這些問題不但我們立法會正在研究，即使

扶貧委員會也是正在研究中。扶貧委員會掌握了這些數字，但研究歸研究，

卻沒有人願意提出政策和作出行動來解決這些問題。 

 

 立法會現時正研究長者的貧窮問題。其實，政府也有安老事務委員會正

研究長者在衣食住行上所面對的困難，也有很多數據，這又是否表示政府沒

有清晰的行為或政策告訴我們會如何面對和處理呢?因此，既然政府有盈

餘，應如何使用呢？在社會這麼富庶的情況下，我覺得應先把那些有生活困

難的人作為首要的工作對象。 

 

 其次，要把以上指出的眾多問題作為首要對象的原因，是政府預計將來

會增加收入，究竟哪幾個方面可增加收入呢？主要有數個可能性：第一，是

增加薪俸稅；第二，便是增加利得稅；及第三，則是從其他方面增加收入，

例如增加賣地和股票印花稅收入。在現制度不改變的情況下，如果未來增加

的收入是來自薪俸稅，便表示人們收入有增加，政府才會提高薪俸稅率，否

則薪俸稅理論上不會調高。那些收入越來越高的人增加了收入，是否還要為

他們減稅呢？至於增加利得稅，在現制度下，假設他今年繳付 1 萬元稅，明

年稅款增至 12,000 元，當然是因為他明年的盈利較今年增加才會這樣，否

則政府不會要他繳交 12,000 元稅款。第三個可能是在地價、股票等其他方

面增加收入。如果是第三類的收入增加，我便覺得不應分攤給其他人，因為

那些入息是屬於公眾的。 

 

 我覺得首要的，是把這筆盈餘用來解決我剛才提到的扶貧問題，例如是

在職貧窮、婦女貧窮、長者貧窮、跨代貧窮等，而不是減稅。當政府處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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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問題後還有盈餘時，我覺得政府屆時可以考慮應否減稅的問題。但是，

在政府仍未能積極處理貧窮問題時，我便不能支持減稅。我對此有很大保

留，甚至是不同意的。 

 

 政府在大量儲備盈餘時，究竟可以有多少個可能性呢？其一是減稅，其

二是退稅。退稅是一次過的，而減稅則是有長遠影響的。第三個便是增加公

共開支。在這 3 個可能性來說，我覺得政府應增加公共開支，以面對上述提

到面對不同類型貧窮問題的市民，他們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雖然股票升

值，很多人賺到錢十分開心，吃的是魚翅鮑魚，但有些人仍未有錢開飯。因

此，財富的分配要排優次，我覺得政府應該拿出志氣，讓我們看看它的魄力。 

 

 我在聖誕節期間到了上海，看他們如何搞扶貧問題，他們較我們更盡心

盡力，所訂立的是一整套的計劃。別人搞社會企業，我們也搞社會企業，但

我們的政府只撥出 3,000 萬元供市民申請，每宗申請 多貸款 300 萬元，讓

申請者經營 3 年。政府總共只是撥出 3,000 萬元，便告訴別人我們也有社會

企業。別人是怎樣做社會企業的呢？市民可向政府申請免息貸款、又可以低

於市值租金租用政府地方，而那些公司賺到的盈餘也可獲得稅務豁免。政府

更提供一批專業人士，其中包括律師、會計師及管理人員，為那些小型公司

提供兩三年的協助，讓公司能夠站得住腳，這才是整套的扶助社會企業政策。 

 

 我們政府究竟做了甚麼呢？我真的感到有點失望，政府搞扶貧這麼多年

了，究竟有多少成效呢？如果政府在有盈餘時還不考慮解決扶貧問題，在沒

有餘錢時又怎能扶助他們呢？ 

 

 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詹培忠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我們動議辯論公共財政的問題，當中自然涉及

稅收和印花稅的問題。 

 

 就財經、財政的問題，特區政府經常有意圖諮詢我，特別是有關銷售稅，

但我告訴它我沒有理由接受它諮詢，因為該稅項的徵收根本上是沒有可能獲

通過的。財政司司長（行政長官亦想）透過不同的途徑與我討論有關財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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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問題。我個人認為立法會議員是監督政府的運作，如果政府無能，又有

甚麼資格管理整個香港呢？故此，我看到他們做得對的便支持，做得不對的

便反對，我是沒理由把看法完全獻給它，而讓功勞卻全屬於它的，即向中央

政府取得功勞，取得一切的東西，便是全屬於它的了。在這方面，大家可要

檢討一下。 

 

 今天很多同事談及這個政見，有關這個問題，我要表白一下所涉的意

見。無可否認，在 1 月 3 日，香港股市已達到前所未至的歷史 高峰的期間，

恒生指數高達 20  413 點，這就體現出在過去數個月大家曾經談過的所謂“祖

國好、香港好”了。是甚麼道理呢？因為祖國上海的 A 股去年的升幅為一點

四倍，而深圳 A 股的升幅接近一點一倍，香港股市的升幅是靠這兩個股市的

帶動而達至 34%。故此，這就是名副其實的“祖國好，香港好”了，大家有

需要瞭解這件事。 

 

 我們瞭解到 ─ （電話聲）不好意思 ─ 過去，印花稅佔很大的部

分，過去的成交是八萬多億元，理論上，印花稅可多達 200 億元左右。但是，

我們要緊記，說到印花稅，曾蔭權先生當年任財政司司長時曾向業界許下承

諾，說如果就佣金進行討論，他會取消印花稅。我大膽說一句 ─ 食言！

政府食言！欺騙了業界。 

 

 我自從 2004 年 10 月 16 日再次出任現職之後，曾承諾會做兩件事，第

一、爭取公平；第二、取消佣金、“一業兩管”，會盡力促使取消。可惜的

是，我上任至今已經 27 個月，我們的局長一直在說討論一下吧、討論一下

吧，他自說自的，7 月 1 日之後他便會離職，那時便會把事項拋回給我了，

雖然我們是同鄉，但也仍要公事公辦，值得批評的，便要批評。印花稅這麼

重要的一件事，特區政府作為一個政府，承諾了便要做得到，但很可惜，兩

件事皆做不到。 

 

 好了，說到未來的事，政府現在說，我們真的是一個金融中心，因此，

我們應推廣甚麼呢？便是認股權證。我瞭解到，我在過去十多年間發聲多得

連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政府可能也一直說，詹培忠議員，你經常可以做議

員，我們便針對你，你是我們的眼中釘，要除去你而後快，故此，你繼續當

選，是你業界的災難，因為他們很不幸地支持了你，你又當上議員了，故此

便有這樣的做法了。 

 

 我現向政府承諾，如果我真的是這樣惹人討厭的話，而你能做到那數件

事的話，我保證在完成後的第二天便辭職。我在此挑戰政府，因為你在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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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方面食言，而目前施行的“一業兩管”對整體社會亦不公平，此外，這個

有關認股權證的問題根本上是另類剝削香港小投資者一切權益的做法。 

 

 大家剛才說了這麼多，大致上也是說福利方面取得不足夠，但事實上並

不涉及某界別被其他界別侵犯其權益，而只是他們的權益取得不夠而已。可

是，我所代表的香港小投資者是被政府提供機會予外資金融經紀伺機吃掉他

們，所以，以其他業界作這個比喻，根本上是兩回事。 

 

 局長，你今天的對口首先當然應該是我們的譚議員，我很期望你會以事

論事，你做與不做，或我做與不做，皆不是一個問題，但一個特區政府是有

義務的 ─ 我想唐英年先生也應該聽到的了，當然，在我心目中，我不覺

得他有資格好好地領導整個香港的財政，因為他畢竟是一個沒有受過洗禮、

沒有經歷的商家。當然，商家可能有成就，我批評他，我明天可能也會有問

題，但是不是這樣呢？我所說的是事實，所以不用驚慌。 

 

 兩三天前，任志剛先生在中總的一個論壇上談及金融界未來有數件事要

做：第一、鼓勵香港的服務業走入國內；第二、鼓勵國內走出香港；第三、

香港有某些產品是不能夠讓內地市民買賣的，所以要看看如何把產品帶進去

讓他們買賣；第四、人民幣如何更能在香港尋找其地位；及第五、人民幣已

一條腿踏入香港，如何把國際的另一條腿引進香港。 

 

 這樣說下去，是很動聽，真的，他的話是鼓勵大家去面對，但這是為誰

而做的呢？想得深一層，是為香港的大銀行，為外國的大經紀行的基金而做

的，為甚麼呢？大家也要看看，無論是本地的保險業也好、服務業的參與者

也好，他們有甚麼資格進入國內呢？國內的台階這麼高，怎麼跳過呢？政府

從來也沒有協助這些界別的。 

 

 所以，把事物美其名、把話是說得動聽，但他卻根本上只是期望香港早

些陸沉，我們談論了這麼多，雖然很多議員或市民忽視金融，又或對此不甚

瞭解，但無論如何，我以我的人格作保證，我希望政府從善如流。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看報章報道，說馬局長為我祈禱，希望上帝饒恕我的

罪行。我以為局長你今次不用為我祈禱了，因為第一、我是無神論者，第二、

你應該為政府祈禱，為那些貪婪者祈禱。十誡之中，貪婪也是其中之一誡。 

 

 我們說了很多數字，數字是冷冰的，但這些數字之中蘊含了甚麼呢？以

我於星期六走出我公屋的住所便可以體現得到了。我去到一個放置垃圾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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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我想你們也未曾去過這些地方的），我看到有一位老婆婆戴着口罩，她

在做甚麼呢？她從垃圾桶中不停地找，選出她所要的東西，包括有紙張、報

紙等，即可以賣得錢的東西。我看見有兩位主婦走過，她們很鄙夷地看着她，

不明白那位老人家為何要把這些垃圾，即會傳染病菌的東西翻動起來。 

 

 我本來想作聲，但我 後也是收回了要說的話，因為我感到很慚愧，不

知道該向該長者說些甚麼。這位長者脫下口罩，我還再認了一認，其實我想

告訴她，以前有另外一位長者經常來我家叩門，問我有否舊報紙丟掉，我有

舊報紙，便會給她拿走。原來眼前那位長者並不是我以前所見的長者，我不

知道以前的那位長者是否已經死了，不過，即使不死，景況也會很慘。兩位

長者爭着要從垃圾堆中搜集，這些便不是數字可以說明的了，她們是活生生

的人。 

 

 我們今天在討論政府“水浸”，能做些甚麼。政府既然水浸，便應幫助

那些 無辜 不幸的人；大家可能會說，不幸就是不幸，無辜卻是未必。讓

我告訴大家，如果我們的政府不是一直施行劫貧濟富的政策 ─ 當然，這

未必是要特區政府負全責的，港英政府也許亦要負責 ─ 就是在經濟好的

時候，說不能改變稅制，否則會影響投資，而在經濟惡劣的時候，卻又找低

下階層來開刀，即使不向他們開刀，也要削減他們的福利。 

 

 我們經常說藏富於民，藏富於民是甚麼意思呢？並不是把多些錢放進他

們的口袋之中，而是提供適切的環境、現代人應該有的尊嚴，以及應從社會

獲提供的項目，例如教育、醫療。還有，在那些不幸的人遇上 逆境的時候，

為他們設計一個他們不致深深墮入的所謂後援的網，但一旦走入這個網中，

便是永遠不能爬上來的。 

 

 我聽到很多人說政府應減稅，其實，我相信香港的中產階級或有錢納稅

的人並不是這麼自私的。政府的責任，不應是根據其本身的政治需要進行政

治酬庸 ─ 3 司 11 局官員到某個政黨處吃飯，不應是為了這個目的的，也

不是要討好那 800 個權貴之中的大部分來辦事的。它應該秉行公義，應該盡

作為政府的責任，告訴全香港人，如果不減稅，大家也是少了數千元而已（其

實，銀行加息後，可能便已經抵銷了，但我們先不要說這方面），我不相信

香港人是這麼冷血的，因為當我們看到別人遭到天災橫禍時，我們也是會捐

獻的。 

 

 我們的政府所犯的 大罪行就是，因為它要為小圈子選舉那些污穢不堪

的政治酬庸做出一個冠冕堂皇的台階，所以它即使不是說謊，也是把現實扭

曲了，它覺得現在 重要的，是要幫助這些所謂中產階級，又或要削減利得

稅，才能吸引別人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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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兄，你是否說要減免印花稅的嗎？如果市場是蓬勃的，便即管進行

吧，賭徒是不會因為賭場入場費增加了 20 元便不賭的，尤其是那個賭場根

本上就是假的。 

 

 我在此要再說一句，因為我是中國人，現在香港由國企紅籌帶動的上市

潮，確能令很多人快樂，香港的低下階層享受不到，不要緊，我們國家的資

源應該是屬於人民的，現在把資源拿來香港上市，是讓兩個地方的有錢人繼

續賺錢，這便說明了為甚麼小圈子選舉是一定會選出那數個權貴、富豪和他

們的僕從；這亦說明了經濟只不過是政治集中的表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

死骨 ─ 這句話用於香港，雖不中亦不遠矣。 

 

 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有數個財相向人民、向第三等級竭澤而漁，就是

這些做法令整個皇朝倒台。今天，我們香港是無須革命，又或是不能革命，

但有一個小圈子正在鎮壓我們（計時器響起）......說完了。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本來，政府庫房“水浸”，對大家來說，應該是一

件好事， 低限度減稅有望，但也要警惕政府，不要因為身邊多了錢，花起

錢來可能也會疏爽了，便對節流和提高效率開始掉以輕心，對官僚機構膨脹

視若無睹，認為這裏多花數百萬元，那裏又多花數百萬元也可能沒問題，因

為這樣花下去，便會變回一個大有為政府，那便糟了。 

 

 當然，我並不是說政府現已有“洗腳唔抹腳”的現象，但我仍想提醒政

府，千萬不要放棄謹慎理財、應用才用的原則。以公務員人數為例，政府在

過去每年，的確努力精簡人手，相對於高峰期，目前已減少了三萬多人，維

持在十六萬多人。但是，較諸新加坡，我們的人口只較對方多三分之一，而

公務員人數卻多了近兩倍，薪酬支出更是對方的四倍，人家還要兼負國防外

交的開支。政府確實有必要認真檢討一下這個情況。 

 

 此外，我們再看看每年審計署及申訴專員公署的報告，便知道政府浪費

的程度是如何令人咋舌。審計署在 近一次的報告揭露，醫院管理局（“醫

管局”）、地政總署和工業貿易署等數個部門因為管理不善，沒有採取有效

措施追討欠款和做好審批工作，造成接近 10 億元的公帑損失。其中，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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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在過去 5 年被“走數”的金額便已高達 3 億元，而地政總署則因為

追租不力，被欠租多達 1.6 億元。申訴專員公署亦發表報告，批評社會福利

署審批傷殘津貼的指引不足，以致在 5 年間多付了二千多萬元津貼。 

 

 其實，這些皆只是冰山一角，審計署每年均會找出政府未有善用公帑，

造成公帑大量損失的情況。總之，這些個案罄竹難書，希望政府能減少鋪張

浪費。 

 

 在過去數年，我們看到政府努力精簡機制，提高了部門的效率，例如把

各部門的查詢服務逐漸合併統一為 1823 的政府熱線，又例如行政署和效率

促進組也一直就外判成效進行研究，以及檢討政府化驗所、土木工程署等機

構的工作及架構等。自由黨希望有關工作可持之以恆，對各部門的效率改進

研究，應進行得更廣泛和深入。 

 

 此外，很多使用服務的市民或部門前線人員亦可能會發現一些政策或部

門工作流程上的流弊。如果當局可把市民提出的建議及政府的回應規範化，

一方面對提升政府工作效率、節省資源，必定能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而市

民亦會感受到政府對市民真正的尊重。 

 

 新加坡政府在 2003 年便已成立 Cut Waste Panel，接受各界的建議，並

在其網站公布有關建議及政府的回應。由 2003 年至去年 5 月，新加坡政府

共收到 3  108 項建議，其中 84%（即 2  618 項）均被接納，當中 2  521 項建議

更已正式落實，至今已為政府節約 5,779 萬元。雖然數目不算很多，但 低

限度誠意可嘉。 

 

 我們認為這方面肯定大有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希望政府不要因為財政

狀況有所改善，而忽略了要繼續“ keep fit”，否則，很快便會打回原形，變

得又“肥”又“臃腫”的了。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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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譚香文議員就兩項修正案發言。

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我很多謝單仲偕議員及林健鋒議員就着原議

案提出修正案，這證明各大政黨均十分積極提出對財政預算案的意見。不

過，公民黨實在不能同意兩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公民黨同意單仲偕議員提出有關財政儲備的指標。目前，政府的外匯儲

備已足以超過 1 萬億元，對港元起着一定的穩定作用。我們的財政儲備已無

須再負上捍衞港元的責任，只須作為儲起備用的政府開支。如果政府的確有

指引，訂明財政儲備只須足以應付 12 個月的政府開支，便應嚴格執行。不

過，對於單議員建議把薪俸稅回復至 2002-2003 年度的水平，公民黨是不能

同意的。正如我在開始發言時說，政府還有很多不同範疇，例如社會福利和

教育等，是要用錢的，如果一開始便動用數十億元來減稅，我們是不能肯定

有足夠的金錢應付社會多方面的訴求的。 

 

 退一步來說，政府應在減稅和增加公共資源之間取得平衡。我們可研究

調低每個稅階的稅率，增加和擴闊稅階，藉此達到拉近貧富差距、擴闊稅基、

增加中下階層可動用的收入、鼓勵消費、推動經濟。 

 

 至於林健鋒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其中提到把盈餘用在改善營商環境和協

助工商業發展，這些也是很好的建議。因為只有香港的經濟繼續發展，全港

市民才可真正受惠；只有企業不斷發展，才能為社會創造就業機會，讓更多

人有資格找到工作，也有資格繳稅，香港的稅基也可擴闊，這些是會計界希

望看到的事情。 

 

 不過，林議員的修正案中 令人擔心的一點，是提出減低稅率。雖然林

議員的說法並沒有如單仲偕議員般，具體地提出把稅基回復至 2002-2003 年

度的水平，但自由黨作為一個代表工商界的政黨，我們可以說修正案的潛意

識是包括削減利得稅，這點較削減薪俸稅更難予以支持。香港經濟復甦，並

沒有令社會所有階層受惠，貧富懸殊的情況一天較一天嚴重。如果我們今天

削減利得稅，一方面令富有的營商者更富有，另一方面卻令低下階層可享受

的公共資源減少，到頭來，貧富懸殊的問題根本不能解決，甚至會惡化。 

 

 主席女士，基於公民黨的立場是不支持以減稅作為還富於民的第一優先

考慮，所以我們將對以上兩項明確表示政府應在新年度減稅的修正案投棄權

票。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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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非常感謝各位議員就今天的議

案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財政司司長將於 2 月 28 日公布 2007-2008 年度的

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所以我在這裏只會作出扼要的回應。 

 

 但是，在我作出回應前，我想就湯家驊議員在他的發言中提及的兩點作

出澄清。首先，湯議員提及政府的智經研究中心，我想指出，這個中心並不

是由政府設立的。我相信湯議員亦很欣慰我這麼留心聽他的說話，每一字每

一句我也聽得很清楚。第二，湯議員提到政府官員 近提及將會有 300 億元

的盈餘，我想鄭重在此澄清，這預測並不是來自政府官員的。 

 

 好了，現在我要說回這項議案。 

 

 主席女士，譚香文議員的議案提出政府應奉行審慎理財，以應用則用、

應慳則慳的原則，致力提升公共理財的管理效能。這正是政府一貫的理財方

針。我們感謝譚議員及多位發言議員的認同。在經濟低迷、公共財政緊絀的

時 候 ， 政 府 積 極 節 流 ， 致 力 控 制 我 們 的 公 共 開 支 ， 成 功 把 經 營 開 支 由

2003-2004 年度的 2,032 億元逐步下降至 2005-2006 年度的 1,925 億元，充

分顯示政府節流的決心和能力。與此同時，在“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原

則下，政府多年來均致力提升公共服務的質素和效率、扶助弱勢社羣，以及

在基建和人力資源等範疇作出龐大投資。回顧過去 10 年，政府在民生範疇

方面投入的資源有可觀的增幅。梁國雄議員剛才提及我們在福利方面削減了

投放資源，我不知道他的數據從何而來，但我想在此向大家提供數據，例如，

社會福利開支，由 1996-1997 年度的 176 億元，增加超過一倍，達到 2006-2007

年度的 362 億元；教育開支於同期上升約 48%，至 2006-2007 年度的 565 億

元；而衞生開支亦於 10 年間增加超過 28%，達到 2006-2007 年度的 323 億元。

政府在制訂預算案時將繼續遵行《基本法》有關審慎理財的規定，以量入為

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為了準備 2007-2008 年度的預算案，財政司司長正進行廣泛諮詢，我們

已從立法會議員、商會、專業團體及廣大市民收集到很多寶貴意見。在今天

的辯論，我們亦聽到各位議員對預算案的意見和期望。我們理解市民對減稅

及增加服務的訴求，並將會繼續聆聽各界的意見，在維持審慎理財的原則

下，積極回應社會的訴求，以務實的態度制訂下一年度的預算案。 

 

 剛才有不少議員對有關善用盈餘及財政儲備的水平提出意見。我相信各

位議員均會認同，擁有雄厚的財政儲備可幫助減低因經濟周期或外圍因素沖

擊造成的影響，對維持穩健的公共財政及金融體系有莫大的作用。相信各位

對經濟不景、財赤連年的日子仍記憶猶新。撇除 2004 年發行政府債券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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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後，我們的財政儲備曾在短短 7 年間由 1998 年 3 月底的 4,575 億元，

縮減了一千九百多億元，減幅超過四成。數年前，公共財政的赤字曾連續兩

年超過 600 億元。坦白說，假如當年的嚴重財赤一直持續下去，我們的儲備

可能在數年間便會耗盡，這並不是全沒可能發生的事。不過，幸好在市民的

努力下，我們已回復有盈餘的預算，作為香港人，我們在這方面足以自豪。

但是，我仍記得我在 2003 年站在此議會，當時的財政狀況非常嚴峻，真的

是很擔心。所以，我希望各位議員明白到我們提出審慎理財，絕對是正確的

做法。 

 

 鑒於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體系，十分容易受外圍因素影響，加上稅

基狹窄，政府的收入很容易出現大幅波動，我們實在有需要在天朗氣清的日

子裏積穀防饑、未雨綢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基金組織”）在剛就香港

經濟環境發表的報告表示，香港有需要預留龐大的財政儲備，以應付人口老

化的相關開支及政府收入的波動。該報告估計，在沒有任何政策轉變或改革 

─ 當然，這估計是不甚合情理的，因為當我們遇到問題時，我們會進行很

多工作以作出改善 ─ 報告提出在沒有任何政策轉變或改革（醫療改革、

擴闊稅基及穩定政府收入的安排）的情況下，理想的儲備水平應維持在相等

於本地生產總值 30%至 50%的水平，以應付收入波動。以現時的本地生產總

值水平而言，這相等於 4,410 億元至 7,360 億元，較 2006 年 3 月底的 3,107

億元財政儲備多 1,300 億元至 4,250 億元；而在 2030 年則須達到額外的 30%，

以應付人口老化所帶來的財政壓力。基金組織對香港儲備水平的建議，值得

我們積極考慮。 

 

 我們今天所得的財政盈餘，全部皆是納稅人的血汗錢，是經過香港市民

的共同努力及政府嚴控開支得來的成果。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我們不能單看

今天的經濟環境和這一刻我們口袋裏有多少錢來管理公共財政。我相信這是

很容易理解的，跟一般市民管理家庭財政的原則其實並沒有多大分別。我們

如果要動用銀行戶口裏辛苦存得的積蓄，我們必須考慮很多其他因素，包括

將來收入是否穩定、長遠的財政承擔、人口結構轉變及很多外圍不明朗因素

等。為了香港整體社會的長遠利益，我們必須緊守財政紀律、善用公帑，絕

不能輕率地大灑金錢。 

 

 有議員提出政府應考慮改善財政儲備及外匯基金的投資回報率。就這方

面，政府會不時作出檢討，一方面須鞏固外匯基金捍衞港元及穩定金融市場

的能力，另一方面，亦要確保財政儲備能獲得合理的回報。 

 

 主席女士，我也想就着陳婉嫻議員 ─ 不過，陳婉嫻議員現時不在席 

─ 提及希望政府官員向外國推廣香港的建議指出，其實，這是我們現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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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一部分。例如，我去年已到過中東，向當地推介香港的投資機會，鼓勵

他們繼續來香港投資。本月底，我和劉秀成議員及陳智思議員將會再往中

東。這些均是我們推廣香港的活動，所以我不想給陳議員一個感覺，以為我

們只懂得前往內地，絕對不是如此的。 

 

 我再次在此感謝各位議員就下一年度的預算案所提出的寶貴意見。政府

對於促進經濟發展、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及改善民生是有肯定的承擔的。財政

司司長一定會認真考慮各界提供的意見，並在維持公共財政穩健的大原則

下，制訂下年度的預算案建議。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單仲偕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譚香文議員的議案。 

 

單仲偕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本會”之前加上“鑒於政府已表明本年度的財政盈餘可以達

標，”；在“管理效能”之後刪除“，並明確訂立適當的”，並以“之

餘，明確執行政府已訂立的適當”代替；在“財政儲備水平，”之後

加上“即把儲備水平維持在相等於 12 個月的政府開支，”；及在緊

接句號之前加上“，包括將薪俸稅的免稅額、稅階及邊際稅率回復至

2002-2003 年度水平，以減輕納稅人的稅務負擔”。”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就譚香文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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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單仲偕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SIN Chung-ka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單仲偕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國寶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

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陳智思議員、黃宜弘議員、石禮謙

議員、李鳳英議員、李國麟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及譚香文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議員、楊森

議員、鄭家富議員及李永達議員贊成。 

 

 

陳偉業議員及梁國雄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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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

議員、余若薇議員、李國英議員、張學明議員及湯家驊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13 人贊成，14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8 人贊成，2 人反對，

10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7 were present, 13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4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1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10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林健鋒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林健鋒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譚香文議員的議案。 

 

林健鋒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本會”之前加上“鑒於香港特區政府本年度的財政盈餘預計將

會大幅超出預期目標，”；在“制訂 2007-2008 年度財政預算案時，”

之後加上“除”；在“致力”之後加上“節流和提高效率，”；在“公

共財政的管理效能”之後刪除“，並”，並以“之外，也應”代替；

在“適當的財政儲備水平，”之後加上“改善外匯基金投資回報

率，”；在“2006-2007 年度財政盈餘”之後加上“適切地”；及在

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包括調低稅率，尤其為中產人士解難紓困，致

力改善營商環境，提升企業競爭能力，以及加強支援中小企”。”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林健鋒議員就譚香文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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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

芬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

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李鳳英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詹培忠議員及譚香文

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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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

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

譚耀宗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及張學明議員贊成。 

 

 

陳偉業議員反梁國雄議員反對。 

 

 

李卓人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及湯家驊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22 人贊成，6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15 人贊成，2 人反對，

4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

正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8 were present, 22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six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2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主席：譚香文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1 分 18 秒。 

 

 

譚香文議員：首先，我很感謝各位發言的議員，也很感謝馬局長一直細心聆

聽各位議員的意見。其實，無論是我的原議案或是兩項修正案，均是期望政

府不要像張超雄議員所說般做一個孤寒財主，而是要把公共資源投放在不同

的政策範疇。不少議員均期望政府應投放資源，解決民生所需，但更多議員

希望政府會把公共資源投放在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改善香港的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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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香港的產業結構及增加香港的就業率等方面。希望財政司司長可在這項

預算案中會切實地反映這些重點。 

 

 後，我希望馬局長會把今天各位議員的意見帶回給唐司長好好商量，

為我們準備一份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預算案。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譚香文議員動議的議案，經林健鋒

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林健鋒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effery LA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林健鋒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

芬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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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

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

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李鳳英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及譚香文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

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

譚耀宗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及張學明議員贊成。 

 

 

陳偉業議員及梁國雄議員反對。 

 

 

李卓人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及湯家驊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0 人出席，25 人贊成，5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15 人贊成，2 人反對，

4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經

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30 were present, 25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fiv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2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two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c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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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二項議案：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 

 

 

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 

NON-LOCAL PREGNANT WOMEN GIVING BIRTH IN HONG KONG 
 
李國麟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女士，讓我們看看現時的情況是怎樣的。在過去 6 年，在港出生的

嬰兒每年平均有 35  000 名，而由非本地父母來港生產的嬰兒，在 2001 年約

有 620 名；到了 2006 年 11 月的時候，則約有 14  200 名，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數字正在大幅上升。此外，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亦預測在 2007-2008

年度，本地父母的嬰兒的出生率的增幅約為 2%，而非本地父母的嬰兒的增幅

則約為 25%，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數字其實已經敲響了警號，明顯地，屬非

本地居民父母的更有上升的趨勢，難怪在香港電台的“十大健康新聞”選舉

中，“內地孕婦湧港產子”這項高踞首位。 

 

 在這事情上，讓我們看看政府在過去兩年是如何處理的。很有趣的是，

政府只把這事當作是醫療供求失衡的問題來處理，並勒令醫管局推出一連串

措施處理這個問題，包括從醫院內部調配人手、增加床位、加開助產士培訓

課程、調整助產士的聘用條件，以及邀請已離職的助產士回來協助，甚至重

開一些醫院的婦產科部門等。可是，我們可以看到，現時整體香港的護士人

手根本不足，這些措施是否真的可以解決問題呢？ 

 

 此外，醫管局亦透過提高非本地孕婦使用公營醫療服務的收費，以解決

這個問題，例如有關收費由 2 萬元增至 39,000 元；如果從未接受產前檢查

或未有預約而經由急症室入院，收費則為 48,000 元。當局是希望藉此阻嚇

非本地孕婦在香港的公營醫院產子。 

 

 但是，也有報道指出，即使醫管局把收費提高至 8 萬元，內地孕婦依然

會來港產子。當然，醫管局還表示，如果有人拖欠繳交醫療費用的話，便會

延遲向其提供出生證明文件，令其嬰兒無法取得出世紙，但 多也只能拖延

42 天，因為在 42 天後，它還是要提供資料的。 

 

 我們從以上措施可以看到，醫管局其實也是很無辜的。為甚麼呢？因為

它也是被政府要求盡快增加資源，以紓緩現時公營醫院產房的服務。為甚麼

呢？ 主要的原因是，剛才已經說過，來港產子的內地孕婦大幅增加，致令

本地孕婦在香港公營醫院產子的服務受到一定的影響，令她們得不到應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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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我們看回過往的數字，本地孕婦生產的數字其

實頗為穩定，只是有大量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醫管局才因而要增加其服

務。這是否有點矛盾呢？這是否等於我們投放更多公營資源，務求做得更好

和加強有關服務，其實是變相補貼非本地人士呢？在這個問題上，我相信其

實醫管局也是受害者。 

 

 那麼，為何非本地孕婦還會繼續來港產子呢？我們已經增加收費，或是

設法令他們無法取得出世紙，又或是令他們延遲取得出世紙等，但誘因實在

太大了。第一，當然，香港的醫療服務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一環；第二，居港

權也是重要的問題；第三，可能是為了逃避“一孩政策”；第四，香港的福

利和教育制度均較內地為佳。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件事情其實並非單純

是醫療事件。 

 

 大量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意味着這些孩子日後可能隨時來港定居，這對

本港就業、公共房屋、教育、醫療和綜援福利等均構成了很長遠的負擔，所

以政府必須正視這個問題。 

 

 事實上，一些報道指出，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對我們的醫療、房屋、福利、

教育及人口等方面均造成沖擊。以綜援為例，一些報道指出，有非本地孕婦

來港產子後，把孩子留在香港交由親友照顧，這樣便即時可以領取約 5,000

元的綜援津貼，而在 2006 年 8 月至 10 月，類似的個案便有約 41 宗。一些

社工表示擔心這種情況會越來越嚴重，甚至被人濫用。 

 

 在房屋方面，房屋委員會亦放寬了在港出生子女的 7 年居港期規定。當

他們變成香港的合法兒童後，他們的父母便可以申請公屋，甚至可以用白表

申請居屋。更有報道指出，雖然政府表示這種做法的影響不大，但正正因為

這種情況，便使到一些本來可以用白表申請居屋的單身人士的揀樓機會也被

剝奪了。 

 

 至於教育方面，香港現時的政策是根據過往的人口政策而訂定的，所以

我們便開始殺校，甚至出現學券制。其實，政府可以看到，由於現在有更多

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而這些孩子日後將會來港接受教育，那麼我們有否預

留資源以應付這方面的開支呢？ 

 

 在人口方面，沒錯，過往香港的出生率持續偏低，但卻相當穩定，每年

也有約 35  000 人，而本港的適婚婦女則傾向遲婚，人口亦持續老化。當然，

有人會說現時的情況不是很好嗎？因為這樣便可以有些新兒童在香港製造

沖擊，並帶來一些新的做法，但我認為這種說法存在問題。如果我們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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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地嬰兒來港以補足香港出生率不足的情況，藉以減輕人口老化的過程，

請不要忘記，這些嬰兒的父母日後也可能會來港，屆時會否出現惡性循環，

以致要繼續採取這種做法呢？香港本身是否應該鼓勵適齡夫婦多生育，再加

上我們還有優才和專才計劃，在這兩項計劃下，是否已經可以短暫或長遠地

解決人口老化問題，而無須倚靠外援呢？ 

 

 我認為，一個社會是沒有理由單靠外來的新生嬰兒解決其人口老化問題

的。此外，我們亦沒有法例是只接收這些初生嬰兒而阻止他們的父母來港

的。一旦他們的父母日後也來港，正如我剛才所說，只會令人口老化的情況

加劇。以上種種情況，都是我們現時所看到，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對香港造

成的各方面沖擊。 

 

 我們決不能眼睜睜的看着政府在這方面毫無明確的立場，任由以上各方

面的資源慢慢被蠶食的。香港政府究竟做過些甚麼呢？很明顯，香港政府其

實只是一直把這事當作醫療事件來處理。可是，我以上所提出的例子和說

法，已證明這個並不止是香港的醫療問題，或是公營或私營醫療機構的婦產

科部門被“迫爆”這麼簡單。 

 

 其實，政府在這事上從來沒有明確的立場。究竟政府是歡迎還是不歡迎

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呢？政府從未談過這個問題；我們的人口政策會怎樣？

政府將如何處理將來的人口政策，以及會否出現人口失衡的問題呢？如果盲

目地增加醫療服務資源以應付這個問題，日後又會否出現供過於求及資源錯

配的情況呢？其實，香港政府是否不歡迎非本地孕婦濫用公營服務呢？凡此

種種，政府皆從沒有表明清晰的立場。 

 

 所以，我們認為現在政府絕對有需要收集一些完整的數據，以便瞭解全

盤的情況。為何要有完整的數據呢？如果政府只是對孕婦潮的情況不甚了

了，並只當作醫療事件處理，我們很擔心會導致藥石亂投，未能訂出更佳的

政策。究竟政府是否知道父母屬非本地居民的嬰兒的出生數字是多少，而將

來又是多少呢？其中多少會來港居住呢？他們的父母又會在何時來港居住

呢？凡此種種，在未來的 5 年、10 年，甚至是 20 年，皆會對香港造成很大

的影響，而對於一般政策的制訂亦會有很大影響。那麼，政府可以怎樣做呢？

我相信除了要評估及搜集數據外，很重要的一點是，政府應說出清晰的立

場，究竟現時香港政府是歡迎還是不歡迎這些人士來港產子呢？ 

 

 如果是不歡迎的話，我們可以怎樣做呢？我相信這個不止是香港的問

題，而跟中央政府也有關連。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香港政府應該跟中

央政府表明立場，尋求協商以阻止他們來港 ― 如果我們並不希望他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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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話。我相信中央政府是樂意幫忙的。很不幸的是，我們看到今天有關這

事的議案辯論，只有兩位局長在會議廳內，政務司司長卻竟然不在席。我相

信政府依然是把它當作醫療或人口問題處理，但我相信這事件已遠遠超越這

些範圍。 

 

 如果我們歡迎這些內地孕婦來港的話 ― 當然是必須有理由歡迎她

們來港 ― 究竟我們應該如何處理整個問題呢？是否讓她們無限量的來

港呢？可否考慮增設醫療簽證的做法，或所謂的“分娩簽證”，即孕婦必須

先做好充分準備。例如，須設定名額或經過諸如家庭背景等審查，令她們可

以有規範地來港，而不會再令香港出現“迫爆”醫院，甚至令香港人口出現

“迫爆”的危機。凡此種種，都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不幸的是，直至現在

卻仍未見到有任何行動。 

 

 此外，我亦聽到有聲音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做法，便是有些所謂“產子中

介公司”在廣州或香港招攬非本地孕婦到香港的公營或私營醫院產子。有關

這些服務，政府是否應該以中港合作方式將其取締，或是公布這些公司的名

單，讓公眾知道它們的不良做法？我相信這些都是政府要做的工作。 

 

 主席女士，我絕對不覺得在這個時候，政府應只是解決當前婦產科服務

不足的問題，以為投放資源“搞掂”婦產科便可以解決問題。與此同時，政

府亦須認清本港的人口政策為何，這樣才可採取有效的措施。還有 重要的

一點，是我希望透過這次議案辯論，由立法會提供明確的指引，讓政府知道

這個不止是醫療問題，這樣政府便可以具體清晰地告知公眾其立場是甚麼？

它是歡迎和鼓勵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還是不歡迎和不鼓勵呢？在不同的原

因之下，有甚麼配套政策或配套設施可以有效調配資源以協助處理現時香港

的事務？我相信在這情況下，香港在未來 3 年、5 年，甚至 10 年，才可以持

續和穩定地發展。如果政府仍把這事件視作一個個別或單一的問題，並只當

作是醫療服務事件處理的話，我相信這個問題永遠也只是治標不治本。不論

在醫療方面投放多少資源，卻依然解決不了的。 

 

 主席女士，我希望透過今天的議案辯論，政府可以深切瞭解這個問題，

並會由政務司司長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李國麟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近年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個案以倍數激增，本港公營醫院服務不

勝負荷，令本地孕婦未能獲得應有的公營醫療服務，亦對本港的醫

療、人口、教育、房屋及社會福利等方面造成衝擊，本會促請政府盡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January 2007 

 

126

快制訂可行和有效的政策及措施，重新分配公共資源，以解決非本地

孕婦來港產子所產生的問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國麟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有兩位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

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郭家麒議員發言，然後請鄭家富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請兩位

議員不可動議修正案。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我首先感謝李國麟議員在這個時候提出適時的議案。 

 

 近看到特首上京述職，我原本也以為他會有些消息、“有料到”，因

為數天前，有一羣內地孕婦跟我一起前往政府總部，我們怕他忘記了，還送

了一張聖誕卡給他，既然他有這麼好的機會，可以與中央領導人會面，而且

他亦聲稱跟中央領導人的關係十分好，中央十分“撐”他，便以為他可以做

點事。可惜，在他回來後，一看是完全“冇料到”，結果令香港市民對這件

事更為失望，也不覺得政府做了甚麼事能夠幫到他們。 

 

 幸好，我們亦十分感謝審計署 ─ 其實，審計署是香港一個很重要的

部門，如果不是審計署在 11 月提出這個問題，主席女士，我相信至今仍然

沒有人知道這個計時炸彈的存在。可是，我們回看這些數字，是否真的應該

沒有人知道呢？2001 年，在港出生嬰兒的父母均非香港居民的有 620 宗，2002

年有 1  250 宗，2003 年有 2  070 宗，2004 年有 4  102 宗，2005 年有 9  273 宗。

一個政府看到 2005 年的情況時，怎可以對這些數字無動於中，完全沒有主

動解決問題，要到了審計署提出問題時才揭露問題呢？接着所做的事，事實

上也是很不對題的。 

 

 雖然今天有兩位局長出席（我亦不覺得這兩位局長沒有做事），但 重

要的是，我聽聞政府其實已設立了一個跨部門小組，我相信在這事件中扮演

重要角色的政務司司長和律政司司長也有分參與，但他們今天卻沒有出席，

為甚麼呢？這件事肯定不是醫療的問題，李國麟議員剛才已經說得很清楚，

當某處的水喉壞了，不斷有水湧出來的時候，他卻叫我們抹地，並多拿兩支

地拖抹地。可是，事實上有沒有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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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天前，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代表前來出席衞生事務委員會的

討論，他估計 ─ 其實他是無法估計的 ─ 在醫管局內可能有 44  000
至 47  000 宗有關個案，但整體上，可能已達致七萬多宗，他無法估計有多少，

我們亦無法估計。可是，單看 2006 年首 11 個月，已經有超過 14  000 宗，我

相信到了 2006 年年尾便會有超過 15  000 宗，15  000 宗的數字又較 2005 年增

加 50%，如果這個情況繼續下去 ─ 大家可以看到過去不是增加一倍便是

增加 50%，可能明年是 2 萬宗，可能是 3 萬宗，也可能是 4 萬宗，是沒有人

會知道的。 

 

 事實上，任何解決方法也是於事無補的，我們看到醫管局 近採取的做

法，便是增加收費，由 39,000 元增加至 48,000 元，但有沒有效用呢？當中

有兩類人，一類是不打算付款、沒有能力付款的，39,000 元、48,000 元，

甚至 6 萬元對他們來說，也是沒有意義的。85%的內地孕婦是經過急症室而

到產房生產的，政府能否因為她們沒有繳費而將她們拒諸門外呢？當然不可

能，香港並不是這樣的地方，既然不可以，又可怎樣解決問題呢？ 

 

 第二，對於一些能夠支付費用，並且願意付款的人，包括一些逃避“一

孩政策”的人，要繳付 48,000 元，比要繳付的罰款還要低，我曾聽聞有些

省市的罰款是由 5 萬元至十多萬元人民幣不等。這還未計算 ─ 我既不能

知道，也無法估計他們的用意 ─ 他們的子女將來可能得到例如教育方面

的資助，這是未有計算在內的。所以，無論是對於能否繳交費用或是否願意

繳交費用的人，這些政策均是於事無補的。 

 

 可是，主席女士，為何我今天的修正案還是要求向醫管局增撥資源呢？

我覺得這是有需要的，因為醫管局是無辜的，他們無法左右內地孕婦來港產

子的政策，他們沒有權做任何事，他們能夠做的只有來者不拒，多多益善。

除了是這樣，他們可以怎樣做呢？醫護人員有甚麼能力阻止一個如此大的潮

流呢？這潮流是會一直繼續的。 

 

 如果有人說不用害怕，這已經差不多，人數不會再增加的了，我覺得這

似乎有點自欺欺人。如果有人說這是一項人口政策，我想大家要看一看，人

口政策檢討委員會曾經說：香港人口政策面對的 大問題並不是人口不足，

而是如何善用人口政策，如何能夠找到香港所需的人才來港；我們仍然在

說，在將來的單程證配額中，如何能夠令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有較多默契，

令一些來港的優才或輸港人才符合香港的經濟需要。當我們仍然在說這件事

的時候，新的政策能否有所幫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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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對於香港各樣政策的影響，如果今年 ─ 我只是說今年 ─ 

有 15  000 名小朋友要來香港讀書，已經有四百多班，即要開辦 120 所小學來

應付他們，究竟應否開辦呢？如果開辦小學後沒有人前來就讀，又是否要

“殺校”、“殺班”呢？如果不開辦，屆時真的有數萬名小朋友前來香港讀

書，那又如何呢？我們又可否置諸不理呢？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一項負責任

的政策，斷不會這樣做，李國章亦不相信應該這樣做。 

 

 可是，我們現在卻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眼巴巴的看着這個問題一直

惡化，怎麼辦呢？所有的政策，包括醫管局現時所做的，也無法幫助解決問

題，我希望政府進行研究，政府說可能會進行研究，李少光局長上次亦曾表

示會進行研究。我相信研究是有需要的，但主席女士，研究是不能解決問題

的，研究完成後，政府可能會告訴我們 ─ 應該能夠告訴我們 ─ 對各

項公共服務的影響和負擔（包括對財政的影響），但我們卻無法作出預計。 

 

 我們行家之間開了一個玩笑，有行家問內地孕婦會否來港，她們只會微

微笑，不會回答是或否，我相信即使是官方詢問她們，她們也不會回答，這

永遠是一個謎。直至她來港時，才會說她已經到了；又或是她不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她不來了，我們在社會服務方面才可以放心一點。 

 

 我們並非介意有新的人口政策，我亦並非介意有新的人力資源來港，並

不是這樣的。可是，一項沒有規劃、沒有預算、無法進行評估的政策，並不

是人口政策，而是一項“非政策”、“不是政策”。然而，現在特區政府所

說的，正如特首今次述職回來般，是沒有內容的，是空洞、空白的，我們怎

能“收貨”呢？ 

 

 主席女士，我相信政府（包括特首）很快也要作出回應，因為大家也知

道，他有可能參加新一任行政長官選舉。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整個香

港社會的一個計時炸彈。我完全不希望、也不能接受政府繼續坐視不理。如

果是要研究的，這項研究應該盡快進行；如果要修訂政策，必須立刻進行；

如果要與中央政府作進一步磋商，也必須立刻進行，不能再等了。如果任何

政府官員（包括特首）覺得與中央關係良好，能夠幫助香港整體將來的發展，

這是一項重要的課題，當中的重要性不會比我們面對包括“九加二”、經濟

發展、港口發展的問題輕微，一定不會。 

 

 我曾經有一次批評李少光局長“等運到”，當時有很多人替他說好話，

說他不是這樣的，他並不是“等運到”。可是，一兩個月過去後，我覺得政

府仍然是交“白卷”，仍然跟我們說沒有問題，這便可稱之為“等運到”，

當然是不可以這樣子的。所以，我期望經過今天的辯論後，不論是議案或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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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修正案獲通過後，政府也要在短期內提交一個確確實實、切切實實的具體

方案，以解決這個長遠為香港帶來不穩定、各種不同社會問題的問題，這是

一定要解決的。否則，我相信社會上的市民也無法接受政府的做法。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相信各位的議員辦事處 近也接獲不少來自本地孕

婦，甚或內地孕婦的家人，對香港本地醫院產房的問題所作出的投訴。 

 

 本地醫院產房不足，助產士人數也開始不足，特首又呼籲我們要生育 3

名子女，如果再加上內地孕婦，很明顯，我們醫院的產房不“迫爆”便是假

的了，而這情況亦令沒有足夠產房的醫院雪上加霜。很多本地孕婦甚至說她

們入院產子，好像回到六十年代般，有些人繳足費用卻竟然要睡在帆布床

上。我們可以看到，有部分內地孕婦公然“走數”，但卻可以睡在舒適的病

床上。很明顯，這種現象似乎反映出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未能有效運

用資源，而當局也沒有作出一些果斷的措施，令“走數”的媽媽肆無忌憚，

導致越來越多人“走數”。 

 

 透過今天的辯論，我希望向政府再進一言。我們提出了多項建議，盼望

以增加公共資源及採取果斷措施解決現時的問題。閱畢審計署的報告，我們

看到特別是內地來港的人，在過去兩年拖欠了公營醫院二億多元醫療費，這

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可是，我們不要忘記，當中亦有不少內地人來港產

子是有繳足費用的。可是，主席女士，那些錢往哪裏去了呢？很明顯，我們

看到醫管局所收取的費用，是跟政府庫房五五分帳的。如果醫管局所收取的

費用是成本的水平，一半要交予庫房，那麼，醫管局每接收一名內地產婦便

會虧蝕 1 萬元，但財政司司長卻坐享其成，收了一半費用，似乎反而賺了錢，

歸入庫房。公營醫院在 2003 年所處理的出生嬰兒數目是 35  499 名，在 2005

年則增至 41  259 名，增加了五千多名，其中約 33%是非本地孕婦所生的嬰兒。

醫管局多接收了三分之一產婦，她們每人要支付二萬多元的套餐，1 萬元交

予庫房，醫管局只收到 1 萬元，但醫管局所收回的 1 萬元並沒有悉數用以改

善婦產科服務，結果自然是分薄了本地孕婦的床位供應和應得的服務。照顧

本地孕婦的醫護人手，自然是買少見少。 

 

 因此，對於李國麟議員在原議案建議重新分配公共資源，以解決非本地

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我們希望能改變為增加資源，這總較從內部調撥為

好。政府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我希望它是以增加資源來改變現時的殘酷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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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內地孕婦所收取的費用，應全數由醫管局保留，好讓醫管局能根據孕

婦數目的增加增聘人手和增加床位，以確保本地和內地孕婦所得到的服務均

能維持在專業水平。醫管局的新收費是向每名內地孕婦收取 4 萬元，在扣除

成本後如果還有賺，更可投放於公營醫療服務上，用以改善本港的服務質

素。這樣， 低限度可以處理當務之急，安撫本地孕婦，減少她們的不安和

憤怒。此外，亦能向那些繳足費用的內地孕婦提供專業服務。 

 

 主席女士，增撥資源和改善本地的婦產科服務，是否便能平息事件呢？

相信還未能夠，因為無論如何，部分來港產子的孕婦和她們的子女， 終也

仍要由香港人從社會資源作出補貼。當局應採取所有措施，避免本港的寶貴

資源被用作補貼非本港居民。這些措施包括追討內地孕婦所拖欠的住院費

用，以及打擊那些安排和教唆內地孕婦來港逾期居留及欠數“走佬”的集

團。內地有很多這一類的集團，如果保安局局長有心做事，我相信警方一定

能跟內地配合資源，打擊那些非法集團。 

 

 過去 5 年，共有 36  624 名外地居民拖欠本港的醫療費用，當中相當大部

分是內地孕婦。醫管局在 2005 年實施了產科套餐服務後，前往公營醫院產

子的內地婦女減少了數個月，但很快便再次回升，因為香港有自由行的措

施。 近，內地又多了 5 個城市的人可以透過自由行來港，這提供了一個很

大的機會，讓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主席女士，如果她們有心“走數”，即使

增加 1 萬元、2 萬元，甚至增加至 10 萬元，她們要“走數”時，當局也是無

可奈何的。因此，無論增加多少，究竟如何“追數”，這才是其中一個 重

要的問題。 

 

 如果內地孕婦經急症室入院，前綫醫護人員無論如何也一定要為她們接

生，這是一個 基本的專業要求。事後，如果孕婦沒有能力付款或拒絕付款，

不採取“追數”的措施，醫管局基本上只是無可奈何。早於 2004 年，我們

在衞生事務委員會已開始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基本上，我們認為應從出

入境方面入手。可是，擾攘了數年、研究了多年，政府仍然未有具體措施。

直至 近，入境事務處才打算要求內地孕婦在入境時出示入境或產前檢查證

明。這些程序可為前綫醫護人員提供更多保障，確保他們為內地孕婦進行產

前檢查，免得醫護人員在緊急情況下接生，出現意外。可是，對於避免孕婦

等待至 後一刻才經急症室入院，然後全心拖欠醫療費用的問題，政府似乎

仍然無能為力。 

 

 我們曾在 2004 年要求政府探討出入境的安排，例如如果內地的人拖欠

本港公營醫院的費用，在清還欠款前便應拒絕讓他們再次來港。即使這項措

施無法追還欠款， 低限度也可避免有關的人多次來港使用我們的資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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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如果不還清欠款，內地孕婦日後亦不能與其子女再次來港。政府表示要

探討透過立法和行政手段處理，但至今仍然未有定案，確實令我們失望。 

 

 主席女士，我們要強調，現時，在追討一些瞞稅或“走稅”的本地人方

面，政府已制定法例，在出入境的問題上下工夫，為何在此問題上無奈不能

採用同樣的方法呢？因此，主席女士，透過今天的修正案，我希望局長在打

擊一些非法集團、研究立法和執法以對付教唆孕婦逃避繳費等問題上，以及

是否應進一步將此問題刑事化方面拋出方案，果斷地跟立法會合作，盡快取

得共識。 

 

 除了拖欠住院費用外，這個問題對本港日後的教育、福利等所造成的影

響，各位同事在過去已提了很多。今天，我希望政府能就這個問題進一步提

交更多資料，以便掌握究竟有多少內地孕婦或本地人跟內地婦女結婚產子的

個案，好讓我們作出全面規劃，然後才可能把本港的醫療服務轉危為機。如

果我們能悉數把內地孕婦或居民所使用的資源投放，令本地醫療服務的質素

更能提升，這便是一項雙贏的工作了。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譚耀宗議員：主席，近年越來越多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她們當中有不少人的

配偶並不是本港的居民，因此產生一個爭議的問題，便是應否讓內地孕婦佔

用香港的社會資源？這個問題顯然並不容易解答。但是，另一個相關的問題

又迫在眉睫，因為政府產科服務的不足，以及政府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趨

勢缺乏調查研究，因此，本地孕婦應有的產科服務大大受到影響，社會又普

遍擔心政府的公共服務難以滿足內地孕婦來港所生的子女將來的需要。要更

好地處理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所引發的一連串問題，民建聯認為應該先增加公

營婦產科服務，以確保本地孕婦優先獲得服務，同時政府必須從入境措施上

加強管制，阻止內地孕婦來港生子。其次，政府亦須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

以掌握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對香港的長遠影響，針對問題再尋求根本的解決辦

法。 

 

 父母均非香港居民但在香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可以享有香港居留權，

是源於終審法院 2001 年 7 月對莊豐源案所作的裁決。終審法院聆訊此案時，

入境事務處（“入境處”）曾提交了 1997 年 7 月至 2001 年 1 月的統計數

據，指出在這 43 個月內，只有 1991 名父母均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而在香港出

生的中國籍嬰兒，即平均每年只有 555 人。當時入境處向法院承認，沒有現

象顯示政府“敗訴會導致大批人士立即從內地湧入香港”，法院因此認為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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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敗訴不會“令香港承擔任何重大風險”。對於終審法院的判決，全國人

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特別發出聲明，指出判決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

解釋不盡一致。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籌委會”）在 1996

年 8 月 10 日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實施〈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二款的

意見》。當中指出，《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二款(一)項規定在香港出生的中

國公民，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合法定居在香港期間所生的子女，不包括非法

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臨時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間所生的子女。籌委會通過

的這份文件，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1999 年 6 月 26 日的釋法中指出它是《基本

法》立法原意的體現。但是，終審法院在莊豐源案中並沒有採用這份法律文

件，作為尋求《基本法》立法原意的依據，結果破壞了當年籌委會為了防止

大量內地人口來港產子所作的努力。 

 

 當然，目前的問題，與特區政府對內地居民來港產子的情況長期缺乏調

查及預測有關。內地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的實施，香港公營醫療系統的優良

服務，是內地居民來港產子的重要誘因，政府如果能針對這些因素作出準確

推算，法庭在判決的時候便必然可以作出更符合社會要求的結果。例如在

1999 年 5 月，特區政府提出居港權的調查數據，12 月份法院在劉港榕案中

對居港權的問題便已經有不同的理解，劉港榕案的判詞是這樣的，我引述：

“簡而言之，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在短時間內大批未經批核、無計劃、亦不

受控制的移民會瘋狂湧到香港。該批移民的數目無法全面理解，可能是數

萬，亦可能是數十萬甚至過百萬。香港社會的結構是否可以抵受該批人士的

湧入？對任何合情合理的人士來港，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引述完畢）

近本地孕婦多次走上街頭控訴，這便是對政府的一大警惕，提醒政府要做

好公共政策的調查及預測工作，充分保障香港居民的應有權利。 

 

 至於當前的急務，政府必須迅速增加產科服務的資源，使本地孕婦可以

優先獲得服務。現時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每年只能處理 39  000 宗分娩

個案，而私營方面，則可應付 18  000 宗，合共 57  000 宗。到 2005 年，出生

人口已超過 57  100 宗，可見短缺狀況已經湧現。醫管局過去 3 年不斷削減婦

產科服務，人手流失極大。再以一些數字作比較，在 2002 年，醫管局在婦

產科方面的開支少了兩成。因此，增撥資源是非常急迫的。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們每一次面對大陸居民來港定居的問題時，也令很多

香港人“談虎色變”。在 1999 年，港人內地所生的子女在香港的居港權問

題帶來了人大釋法，對我們社會實在有很深遠的影響：大者，令人懷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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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兩制”是否可行；小者，把梁家傑、湯家驊之流送入立法會，對政府來說，

可能是遺禍無窮。 

 

 主席，很多輿論，包括譚議員剛才的發言，把內地孕婦來港的問題歸咎

於終審法院的判決。更有人猛烈抨擊終審法院曲解《基本法》有關條文的原

意，甚至有人（雖然不是譚議員）要求人大再次釋法，以杜絕內地孕婦來港

產子的問題。主席，我覺得這些輿論應該立即停止，請看看我們寫得 清楚

不過的《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二款(一)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

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都可以成為特區的永久性公民。條文沒有說

明，這些在港出生子女的父母必須是香港居民或香港永久性居民。 

 

 對於社會有人公然要求人大再次踐踏香港的法治或司法獨立，公民黨堅

決反對及感到遺憾。對於有人以社會問題作為基礎，質疑《基本法》中非常

清晰的條文，是對香港法治的一個直接挑戰。但是， 實際的問題是，是否

很多人利用這個問題來沖擊香港法治？是否要把這些問題擴大至無與倫比

呢？我們須想一想，現時所說的問題，跟 1999 年的問題是完全相反的。在

1999 年，我們所說的是港人在內地出生的子女，我們現時所說的是內地人在

香港出生的子女。《基本法》沒有說明，如果子女在香港出生的話，他們的

父母會因此而獲得香港永久居留權。試想想，如果其父母沒有機會來港居

留，一個剛出生的嬰兒能否單獨在港生存呢？我記得昨天和今天的報章也報

道，從過去一兩年的紀錄顯示，在香港出生的子女而其父母並非在港居住

的，其實只有十多宗。我們是否有需要那麼緊張處理或質疑這個問題，把其

擴大，一如我們在 1999 年所說般，有 167 萬人來港，會令香港陸沉那麼緊

張呢？ 

 

 我們不要忘記，在八十年代，有不少香港人因為回歸不明朗，而選擇到

美加或英國、歐洲生產子女，甚至享受外國的社會福利。我想問問他們現在

有何感想呢？我相信來港產子的內地婦女，大部分只希望孩子可以獲得一個

保障權，跟香港人在八十年代的感受有何分別呢？現在時移世易，香港人是

否以這種形勢、用另一種眼光來看我們的內地同胞呢？我們要塑造一個公

平、公義的社會，首先要由自己的家庭做起。我們不應以歧視的眼光看待任

何人，他們都是龍的傳人，我們應否用一份關懷和諒解的眼光面對這個問題

呢？ 

 

 雖然特區政府曾表示，暫時無意一如 1999 年般要求人大釋法，但我們

可看到，今次政府處理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手法，跟上一次的“狼來了”手

法非常相同。大家也會記得，在董建華時代（即 1999 年）的荒謬言論，訛

稱內地有 167 萬人來港，爭取香港福利而令香港陸沉，以支持人大釋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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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時今日，大家知道這些言論絕對沒有事實根據。當年政府不負責任，對香

港法治及司法獨立帶來損害，甚至挑戰，我們現在應否以較大的戒心來處理

相等的問題呢？ 

 

 內地孕婦來港生產子女，我們不可以單單怪責她們，其實，說到 大的

責任，政府是否後知後覺呢？在中國，香港可能是經濟發展得 發達的地

方，也可能是 自由的地方，內地有家庭希望在港生產子女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很早已看得到。但是，近數年來，特區政府對於這些問題完全置諸不理，

不單如此，甚至對香港人生產子女，也認為無必要提供足夠的配套，例如我

所屬的選區 ─ 將軍澳，在這個有數十萬人口的選區中，竟然沒有醫院產

房。在香港本身，香港人的產子配套已經不足夠，所以不要把這些問題擴大

至內地人來港生產子女，會令我們的制度弄致不可承受的地步。 

 

 主席，我覺得（計時器響起）......時間太短了，主席。 

 

 

李卓人議員：我相信今天的議題其實牽涉很多方面的問題。我覺得某方面的

問題是相對容易解決，也是急切要解決的。我覺得現時 急切要解決的，是

周局長的問題。周一嶽局長一定要搞好產婦服務，讓本地孕婦可像以往般享

有一種合乎她們健康，也合乎她們下一代健康的服務。我覺得，在醫院管理

局（“醫管局”）的資源下，周局長是應該可以做得到的，如果真的做不到，

便非常遺憾了，我相信周局長稍後也會說一說究竟他能否做得到。因為我們

不想看到一個情況，便是本地孕婦和內地孕婦之間出現分化，令人覺得在資

源上，存在對本地孕婦不公平的情況。我覺得，如果我們優先處理此事，在

人手不足時急切聘請多些人手，我相信香港是有這方面的人才的。如果我們

可先行解決醫療服務方面的問題， 低限度可解決一部分問題。我覺得這部

分問題已是較容易解決的， 難解決的，不是周局長所說的產科服務的問

題，反而是人口及可否追回收費的問題。 

 

 在可否追回收費的問題上，我大膽地建議保安局局長真的要想出一條

“新橋”，我記得以往也曾向他提過，但我也知道這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

那條“新橋”是甚麼樣的呢？其實，現時的問題很多時候是“走數”的問

題。如果要求內地孕婦繳交按金或進行產前檢查，會出現一個困難的地方，

便是如果她們真的要“埋位”生產了，總不可以關上門不讓她們生產的，無

論如何也要讓她們生產，以致 後便不能追回收費。她們返回內地後，即使

醫院想追回收費，當局也不能返回內地追收。我想問，可否在這方面進行中

港互助？如何互助呢？如果中聯辦發現有內地居民在香港“走數”，便由中

聯辦先把費用交給香港政府，然後再返回內地，由中國政府向內地居民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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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倒過來說，如果香港人在內地使用了醫療服務後沒錢繳費，特區政府

在內地的辦事處須為他們繳費，然後在香港追回。兩方也是如此，這樣便公

平了。當然，我知道這樣做有難度，但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根本無論用甚

麼方法， 後如果不與中央共同合作，是很難“追數”的。如果可以“追

數”， 低限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便是我們經常也說的醫療旅遊。我們

可把內地孕婦當作來港醫療旅遊。大家經常說，如果香港有多些資源進行醫

療旅遊，便可賺取多些金錢補貼我們的醫療制度，這是沒有壞處的。在某個

程度上，如果“市儈”一些來說，可把錢追回便沒有壞處了。當然，即使“市

儈”一些說也有不對，因為還存在其他問題，但我純粹是從收費的角度來看

而已。保安局局長，中港兩地其實可否互助呢？你們有否跟中央商討進行兩

地互助的可能性？如果香港人在內地欠繳醫療費用，你們也為他們在香港追

回，這等於兩方欠了政府錢，便由兩方來追討。當然，此舉未必可以全部追

回費用，但 低限度有多一個工具來追回費用。這是純粹從收費，即第二個

棘手問題來看。 

 

 第三個 大的棘手問題，其實是人口問題。如果局長覺得須有外援，我

認為困難何在呢？即對於局長說，要找多些人來香港，我認為 大的困難

點，便是這個問題並沒有家庭團聚的成分存在。以往，我們說港人在內地所

生的子女來香港，這完全是為了家庭團聚，所以對此我們一直支持。不過，

這件事本身卻是倒了過來，是內地人在香港產子，子女在內地的父母不可以

來港，但他們的子女卻在香港出生，隨時可以來香港，所以當中沒有了家庭

團聚的成分，因此我不贊成這種外援方式。如果要外援的話，便要他們的父

母也來港才行。但是，整個香港的入境制度亦不容許內地父母來港。所以，

這並不是家庭團聚，是完全沒有家庭團聚的含意在內的，跟以往居港權的問

題不同，後者是希望內地所生的子女跟香港的父母可家庭團聚，但這件事卻

是完全與家庭團聚無關的。如果跟家庭團聚無關的話，其實便失去本身是一

個外援的意思，並不涉及人口問題，即是政府希望有多些人來港產子的有關

問題。 

 

 好了，即使不是外援的意思，但實際上，這問題也構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因為現時在三萬多個內地孕婦中，有三分之一（即一萬二千多個）的情況是

不可有父母團聚成分的。對那羣人來說，他們可隨時來港。當然，湯家驊說，

他們獨自一個人孤零零的，怎麼來港？我認為未必如此，因為他們也會有親

友在香港。因此，這問題 後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唯一的是，我覺得 ─ 

當然，我完全反對釋法，從法治角度來看，《基本法》是可以修改的 ─ 是

否應研究修改《基本法》，以徹底解決誘因的問題呢？如果沒有了居留權的

話，是否沒有誘因來香港產子呢？我覺得政府應徹底想一想。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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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主席女士，譚耀宗議員剛才的發言令我感到奇怪，我以為他會一

直說要求釋法，但他卻沒有在這方面再說下去。因為他的同事曾鈺成議員曾

經很清楚地說過，《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已就此有十分清楚的規定。如果說

民建聯有意要求釋法的話，我想這會對香港的國際社會形象造成很大的震

動，我希望他們認真想想。 

 

 主席女士，許多同事均從技術層面討論內地婦女來港生育的問題，但我

認為這主要是一個人口政策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內地婦女所生育的子女，

其實可對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產生緩和和積極的作用。 

 

 如果我們能夠透過社會政策，例如在醫療、房屋、教育、福利等各方面

配合，讓他們得以適當地融入我們的社會，我覺得這長遠來說對香港的人口

質素會有很大的幫助，對本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包括人力方面，也會有

很大的裨益。我希望大家探討問題時，可以看得闊些、遠些，以及配合香港

面對的情況，將其變成一項有利的因素。 

 

 主席女士，我說回一個具體的問題，就是“內地孕婦湧港生育”的問

題。這個問題近期引起社會很多關注，引起了很多市民的不滿，有調查將此

評為 2006 年的十大新聞之一，甚至有調查顯示，當局對事件的處理方法影

響了市民對特首的支持度。 

 

 出現這個情況，是因為政府防範不足、規劃不善，當局實在難辭其咎。

2001 年終審法院就莊豐源一案的裁決，訂明不論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或擁有

居港權，在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均享有居港權，這已決定了日後對本港人口

存在的潛在影響。到 2003 年 7 月，在香港經濟 低迷的時候，對廣東省居

民開放港澳自由行，計劃其後再擴大至其他 22 個省市，除了吸引大量內地

遊客來港外，香港亦變得大開中門，容許大批內地孕婦來港。可是，行政當

局竟懵然不知，還在削減婦產科服務，關閉贊育醫院等產科服務。在 2001

年至 2005 年間，全港公立醫院婦產科服務的撥款額被削減了 3 億元，醫生、

護士人手數目分別下跌了 4%及 8%。2004 年，問題其實已開始變得嚴重，立

法會的衞生事務委員會亦曾經作出討論，當時已經討論了很多今天我們面對

的問題，例如拖欠費用，孕婦 後一刻才經急症室入院以逃避費用等，事務

委員會亦已要求周局長和保安局商討在出入境方面採取有效措施，並通過議

案要求政府設立由政務司司長召集的跨局工作小組，盡早針對及解決非本港

居民來港產子所造成的種種問題。可是，時至今天，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

政府也只做了一件事，便是增加收費，但被拖欠的帳目亦同時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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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這種反應遲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習慣，是令問題惡化的主因，

這跟譚議員剛才提到，這是法庭沒有認真處理人大在這方面的看法所導致

的，完全是兩碼子的事。過往數年，當局明知問題重大但仍愛理不理，以致

出現產婦在醫院走廊產子、本地孕婦被迫上街、特首評分和支持度受相當影

響而下跌等情況，政務司司長率領的跨部門小組要至上月才開會尋求對策。 

 

 為甚麼政府處理這件事會處理得這麼差呢？這並不是因為無能力，而是

因為當局對孕婦、她們的家人的困境及無奈，無動於中，行政當局關心的只

是政府的財政狀況。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2004 年衞生事

務委員會已經討論過，當時前線的醫生、護士已叫苦連天，但政府又做了甚

麼呢？增加收費。可是，所得的收費須與政府五五分帳，並沒有全部交由醫

管局投放於服務上，致令服務短缺的問題日見嚴重，前線人員的工作壓力日

重，亦令到本港孕婦求醫無門，被迫挺着大肚子上街請願，至此政府才肯投

放更多資源。 

 

 同樣，在港生育的內地孕婦 ─ 主席女士，我特別想指出這一點 ─ 

有四成是港人的配偶，公共醫院把她們與其他外地孕婦看齊，向她們收取 4

萬元的套餐收費。據前線社工向我們表示，他們想申請減免醫療收費，但醫

院的審查非常嚴苛。這些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不是為了房屋、教育等各種各

樣的福利，因為她們的子女即使在內地出生，早晚亦可來港，因為他們的父

親是香港人，而只是為了在香港生育的話，作為丈夫的可以在身邊陪伴，作

為爸爸的可以親眼目睹自己的嬰孩出生。我們的政府其實無須迫得這些家庭

太緊，令部分家庭要借錢“生仔”，甚或要等到 後一刻才經急症室入院，

以逃避繳費。這樣只會造成香港社會分化，亦會加深香港社會對港人內地配

偶的排拒， 後只會造成反彈。近日，便有在內地娶妻的人士投訴政府。 

 

 主席女士，我希望藉這項議案，要求政府在處理醫療政策時，不要只顧

庫房的財政狀況，市民的困境、社會的和諧亦同樣重要。現時增加收費所得

的費用，是否可以悉數交給醫管局，以改善有關服務，首先保障本地孕婦使

用這些服務的優先權，並同時照顧港人在內地的配偶，無須她們跟其他孕婦

一樣，支付 4 萬元的分娩套餐收費？ 

 

 

李國英議員：主席女士，生孩子的確是開心的事，孕婦的健康也一直備受重

視，但當我們看到有孕婦因服務不足而被迫睡在走廊、帆布床，有些孕婦則

因擔心找不到床位而紛紛挺着大肚子上街請願，在網上討論炮轟政府不力，

把喜事變成“嬲”事；這其實已是一個嚴重的社會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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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產科服務近年面對很大的壓力，這可能是特首效應，因他呼籲大家生

3 個孩子，再加上來港產子的內地孕婦近年以倍數增加所致。不過，以往，

絕大多數來港的孕婦的丈夫也是香港人，但發展至今天，嬰兒父母均非港人

的數字已遠遠超過以前，這令我想起上一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香港實施

“抵壘”政策時，內地居民大量來港的情況。兩者的情況雖有很大分別，但

所產生的影響同樣不能忽視。 

 

 主席女士，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所衍生的問題正陸續浮現， 直接的莫過

於婦產科服務的問題。根據政府的數字顯示，現時的公私營醫療系統每年可

提供約 57  000 宗分娩服務。從 2001 年至 2004 年，全港的總出生人數每年都

不足 5 萬宗，當然可應付需求。可是，在 2005 年的總出生數字已上升至 57  100
宗，達現有服務供應的上限；2006 年的出生人數更進一步增加，由本地孕婦

生產的嬰兒率上升了 3%，而內地孕婦亦有一成左右的升幅，令婦產科服務出

現超負荷。更重要的是，過去數年，內地孕婦中選擇到公營醫療系統生產的

比例高達七成，進一步將公營婦產科服務迫向崩潰的邊緣。據我瞭解，部分

醫院以往曾提供孕婦和丈夫的產前學習班，但基於資源問題，很多醫院已經

取消了這項服務，正常運作受到影響已是隨處可見之事。 

 

 除了增加服務壓力外，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亦引起其他負面的社會問題。

舉例來說，這問題便對香港公共服務的規劃構成很大的不明朗因素，當中教

育服務可算是首當其衝。以今年有超過 12  000 名在港出生而其父母均非本港

居民的嬰兒為例， 極端的情況可以是 6 年後，他們同一時間來港要求入讀

小學，以香港現時小學平均每班 32 人計算，香港須額外增加超過 370 班小

一。更大的問題在於我們完全不知這批嬰兒是否有意來港，甚至是何時會來

港，以致政府在規劃時，難以作出正確的評估。一旦服務規劃真的跟不上需

求，社會可能要承擔小學重回上下午班的日子。因此，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不

再單純是醫療服務的問題，更是人口及社會服務的複雜問題。 

 

 主席女士，社會的聲音已經很清楚，便是要求政府阻止內地孕婦來港產

子，我相信政府亦有意這樣做，但問題是怎樣做呢？大家剛才也提到莊豐源

案，但如果說終審法院充分考慮及跟從經人大提到符合立法原意的中國公民

定義時，我相信問題會大大減少。不過，社會上對於釋法仍有很大的保留。

結果，政府採用了多項措施，包括增加婦產科服務，以保障本地孕婦獲提供

足夠的服務、增加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收費、在入境口岸拒絕沒有檢查紀錄

或預約入院證明的孕婦來港等，而特首近日回京述職時亦拜訪公安部，要求

內地出境部門配合，以求控制內地孕婦來港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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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政府提出的措施，許多人都批評在執行上存有很大的困難。政府進

一步增加婦產科服務，以及只要求內地孕婦做產檢及有預約便可來港，反而

會增加內地孕婦來港的誘因，亦傳遞了錯誤的信息給內地市民，以為特區政

府歡迎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結果只會令從事內地孕婦來港的中介公司受惠，

並增加內地孕婦延期居留的問題，這可說是“治標不治本”。 

 

 主席女士，我想向政府指出，無論政府 終作出任何決定，我們現正面

對數萬名未知會否來港的嬰兒的問題，他們並不像港人在內地出生的子女

般，須靠 150 個單程配額才可來港，他們是可以隨時來港的。因此，政府處

理有關問題不能再延遲了，所有措施均須馬上執行，並確保資源可跟得上，

以免醫院管理局被迫削減其他服務，來遷就婦產科服務的擴展。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近年來，非本地 ― 特別是來自內地的孕婦來港

產子的人數越來越多，三兩年間，使幾乎淪為醫療界中夕陽行業之一的產科

服務，變成門庭若市，供不應求。公立醫院產房爆滿的情況，已經到了一個

不可接受的地步。李國麟議員在今天提出這項議案，可謂相當合時。 

 

 不少公眾輿論都認為，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會對香港構成負面影響，

不少人均把焦點集中到如何以 快的手段，限制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不

過，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應該分開數個層面來處理。 

 

 長遠來說，我們必須清楚我們的人口政策。香港今天正面對嚴重的人口

老化問題，一方面，我們大鑼大鼓地歡迎來自內地的專才來港定居；另一方

面，我們卻要千方百計，阻止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在某程度上，這是一種優

生的人口政策。 

 

 建立公義仁愛的社會，是政府的施政方針，也是一眾市民的共同願望。

很多人都批評新加坡政府奉行的優生政策是一種歧視，是不公平的做法。今

天，我們又是否要學習新加坡呢？ 

 

 香港人不願意接受內地孕婦來港，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恐怕內地孕婦在

香港生下的孩子可以在香港居留，享受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無形中加重

了政府的負擔。這個擔憂，實在是無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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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直到今天，我們仍然不能掌握在香港出生，而父母雙方都不是香

港居民的孩子，會有多少人來港定居，以及他們會在何時來港定居。在未有

足夠的研究數據之前，我們實在不應該對我們內地的同胞，實行一些具歧視

性質的政策。 

 

 所以，我主張先進行研究，搜集足夠的數據，並確立香港的人口政策，

這樣才可從根本解決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可能引起的社會問題。 

 

 在取得足夠數據讓我們可以下結論之前，實在不應該過分渲染，把每一

名內地孕婦和她們所生的孩子都標籤為搶奪香港社會資源的洪水猛獸。我覺

得這是不應存在於香港社會的心態，我們應該更理性地分析問題。 

 

 當然，對於那些臨盆之前，才透過自由行來港產子的孕婦，我們應該加

強管制，因為臨急臨忙來港，拖延至 後一刻，才趕往急症室分娩，對孕婦、

胎兒、醫護人員和其他孕婦及病人皆沒有好處，而且風險極大。我覺得政府

應該與內地商議，限制懷孕超過一定日子的孕婦以自由行形式來港。 

 

 短期來說，我們應該增加醫管局的產科服務資源。根據醫管局的數字，

其產科每年可處理約 57  000 名孕婦產子。但是，在 2006 年 1 月至 10 月期間，

短短 10 個月內，醫管局已處理了五萬二千多宗個案，明顯地，醫管局的資

源肯定是供不應求。 

 

 2003 年 SARS 以後，醫管局基於出生率下降，大幅削減產科資源。現在，

產科服務需求上升，醫管局 少應把產科服務的資源，回復到削減前的水

平，政府也應該在有需要時，增撥一點資源。 

 

 其實，不少來港產子的孕婦，都有經濟能力支付費用。根據審計署 新

的審計報告，內地孕婦在公立醫院“走數”的個案，雖然不至於沒有，但卻

低於非符合資格人士使用其他醫療服務而“走數”的情況。所以，我們不應

因害怕內地孕婦“走數”，而限制她們來港分娩；相反，這可能是一條增加

醫管局收入的財路。 

 

 主席女士，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已經日趨嚴重，我們實在須有更多的

生力軍。如果我們能夠好好控制，使內地孕婦有秩序來港產子，又能夠有效

地評估，這些內地孕婦所生的孩子有多少會或何時會來港，讓我們有所準

備，我覺得我們並不應該“一刀切”，禁止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我謹此陳

辭。多謝主席女士。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January 2007 

 

141

李鳳英議員：主席女士，內地孕婦來港產子近期成了本港一個觸目的話題，

這問題我有兩方面的擔心，一是香港的醫療資源能否應付相關的服務；二是

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激增，引起市民不滿，增加了中港兩地矛盾。當然，內地

孕婦來港產子更觸及長遠的社會規劃，對醫療、教育、房屋等的沖擊，我們

必須面對問題，尋求解決方法。 

 

 內地婦女來港產子，這些準母親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與香港有直接聯

繫，其配偶是香港居民；第二類是與香港沒有直接聯繫，配偶不是香港居民。

對於前者，我原則上支持港人在內地的子女可盡早來港，融入香港生活，因

為他們有權利選擇在香港定居生活，以至使用政府提供的服務；但至於後

者，她們的子女是透過在港出生才能取得香港居民的資格，性質有明顯的分

別。當後者來港產子的趨勢不斷增加，以致影響公共資源的運用，社會一定

出現更多的不同意見，政府亦不能不正視問題。 

 

 孕婦增加，產科服務的需求自然上升。因此，增撥資源滿足這方面的需

要是不能避免的，但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再者，我們不知道要增加多少

資源才能應付需要。每個準母親都希望在懷胎十月後，新生命誕生的一刻會

得到 妥善的照顧，因此，較早前有香港的準母親抗議內地孕婦來港產子，

她們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但是，我仍對相關行動感到不安，因為本港亦有

不少準母親，她們的心情也和內地準母親一樣，到一個她們認為更好的地方

迎接新生命的來臨。我不希望在外國某地的居民排斥到來產子的香港準母

親，同樣我亦不希望香港市民排斥內地來港產子的準母親。 

 

 先不論長遠的社會規劃，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問題對我來說是夾雜着很多

複雜的感受，這包括母親對新生命的期盼和公共資源的運用。我明白內地孕

婦來港產子問題複雜，但作為政策制訂者的政府，不能以問題複雜為由對社

會支吾以對。剛在星期一舉行的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出席官員連回應這

是一個政策問題，還是純粹是資源問題，也答不出一個所以然。如果政府官

員連問題的性質也未能定奪，我們又如何期望政府能解決問題呢？ 

 

 社會上有意見認為，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不是問題，例如有意見認為內地

孕婦來港產子，正好補充了香港生育率低，人口老化的問題；亦有意見認為

應借助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機會，創造商機，發展醫療旅遊業。我對這些意

見不敢苟同，主要原因是我們無從評估這羣取得香港居留權的新生命是否在

香港落地生根，融入香港社會，而且更難作出社會發展的有效規劃。我對以

醫療商機為由，鼓勵更多與香港沒有直接聯繫的孕婦來港產子有很大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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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現時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一方面增撥資源，應付急增

的產科服務，同時提高非符合資格人士的產科套餐 低收費，希望藉此減少

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數目。但是，我們都明白，醫管局的資源本已捉襟見肘，

婦產科資源增加，其他資源便會減少，而且在採取這些措施後，並不代表內

地婦女來港產子的問題便可解決。如果我們認為內地婦女來港產子的情況已

經構成沉重的壓力，問題必須解決， 有效的方法只能從源頭出發，爭取與

內地合作，在內地孕婦熱門來港產子的地方開始審批孕婦來港時，作出某些

限制。多謝主席女士。 

 

 

吳靄儀議員：主席，對於今天多位議員的發言內容，我都是很贊成的，例如

李鳳英議員剛才說，不希望我們以歧視的眼光來看內地來港產子的準媽媽，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我們香港人前往外國產子，也不希望別人

說我們到當地“揩油”。如果我們不希望別人用這種眼光看我們，我們便不

應用這種眼光來看別人。 

 

 主席，其實，今天討論有關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我認為主要分為

3 個問題，並要在每一個問題上對症下藥。第一，是服務的問題，我們的本

地孕婦擔心服務不足；第二，是能否收到費用的問題，我們是否有所損失呢？

關於服務是否足夠，在這方面，局長顯然要再檢討醫療的設施；而在收費機

制方面，是否能作出改善呢？這些均在乎行政的手法，所以，我很支持李國

麟議員今天所說，政府要制訂政策，便要評估究竟現時的形勢如何，從而制

訂一套應對的政策。 

 

 可是，主席，另一個問題則是法治的問題。已經有人說，只怪莊豐源，

只怪終審法院，要不便是因為那些律師，指他們為何要幫助內地孕婦或代表

莊豐源打官司呢？也有一些人提出要釋法。在這方面，湯家驊議員剛才發言

時，其實已說出了很多我想說的話，所以我不會重複。我主要想提出數點，

第一，身為法律界人士，為當事人爭取法律的權利是他們的天職，我們不可

以告訴他們，如果他們為當事人爭取到權利，便會對我們將來的利益有所影

響，所以不要為當事人爭取權利。這是完全違反香港的法治精神的。其次是，

法庭須依照法律的原則來解釋，在莊豐源的案件中，法庭絕對沒有解釋錯

誤，因為湯家驊議員剛才讀出的條文非常清晰，如果是用白紙黑字寫明的條

文也不能作為根據，而因為想達致某一個目的而亂以他言、不分是非黑白的

話，這樣我覺得會得不償失，因為整套《基本法》會變成完全靠不住，也完

全沒有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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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主席，根據莊豐源案的解釋，中國國籍公民來港所生的子女應該

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這一點絕非偶然，並不是寫錯了。主席，這是

在當年中英談判時，完全基於對等的考慮而作出的決定，那是因為在 1997

年前，如果英國國籍的人的子女在香港出生，便能享有香港居留權。當然，

在更早的時期，那並非稱為居留權，而是能享有出入境和在港逗留的權利。

因此，在中英談判時，中方提出其國民要有同等的身份，換言之，中國國籍

公民在香港出生的子女，便應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我們能否想像中

國的公民在香港這個屬於中國一部分的特區所生的子女，卻不能享有香港永

久性居民的身份？對我來說，這真是一種很難想像的情況。可是，如果退 1

萬步來說，如果大家覺得時移勢易，因為中國那麼大，而香港那麼小，所以

我們便不能給予這種權利的話，為何不更改《基本法》呢？大家可按照《基

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修改《基本法》，按照程序正式通過法例來修改《基

本法》。從法律觀點來看，我們是沒有異議的，只是釋法，則是一種違反《基

本法》的做法，因為改變法律是應該使用一種修改法律的方式，而不是一種

解釋的方式。主席，有關這項議題，我們曾在議事廳討論過很多次，而我今

次只不過是提出來而已。 

 

 後一點是有關人口的問題，大家似乎非常關心會否人口“爆棚”，我

們在內地是否積聚很多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子女”呢？如果是這

樣，那便真的很驚人了，因為在我們的心目中，凡是內地來港的人，均一定

會享用我們的權利、分薄我們的資源，並對香港社會沒有貢獻等。其實，這

種看法是沒有根據的。大家試想一下，現時那麼多人說要歡迎內地專才來

港；也認為參加自由行的人很富有，能幫助和提升香港的消費；而且亦認為

現時內地經濟起飛，連香港也趕不上。因此，這樣的雙重標準是非常矛盾的。 

 

 主席，在人口的問題上，特別是在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人口流通，我建議

大家可以看得遠一點和深入一點。其實，對於香港的生存和香港的繁榮穩

定，在不久的歲月裏，有很大部分須倚賴人口的流通，正好香港和內地的人

口可以互相流通。大家不妨自問一下，有多少香港人或其子女是經常前往內

地？我有很多朋友均已經定居北京、上海等內地城市；有些是“兩棲動

物”，即是在中港兩個地方也會居住；我們也要子女學習普通話，讓他們在

內地和香港也能同樣吃香。同樣地，我們是否應該預期有一批在內地的居

民、孩子也同樣認為自己有雙重身份，既是內地居民，也是香港的人，對香

港有一份感情和歸屬感？當我們要兩地合作做很多事情時，他們對我們的歸

屬感會有助兩方面的利益。因此，我們不妨從這個角度想，不要以為內地人

在香港所生的每一名子女，都是我們未來的負擔，因為這種想法是沒有必要

的。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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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議員：近年，境外孕婦來港產子，蔚然成風。2001 年，在香港出生的

嬰兒，其父或母均非香港居民的只有 620 宗；2002 年增至 1  250 宗；2003

年達到 2  000 宗；2004 年 4  000 宗；2005 年九千多宗，而 2006 年首 10 個月

便已有 12  000 宗。在短短 5 年間增加了十九倍，增長速度驚人，情況令香港

社會各界關注，並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和不滿。 

 

 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原因有數個：第一，自由行提供來港的方便。第二，

香港的醫療設施完善、技術先進、醫院環境良好和醫護人員態度認真，準媽

媽們對在港分娩有信心，認為在香港生產安全有保證。第三，部分孕婦為了

逃避內地的“一孩政策”，所以選擇到外地生產，而香港是 方便的地點。

第四，《基本法》規定，所有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其父或母無須是香港

人，均可以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這可能是孕婦來港產子的 大誘因。第五，

內地孕婦選擇來港分娩的人數飆升，出乎政府預料之外。2005 年 8 月 26 日，

香港醫院管理局宣布由 9 月 1 日起，公立醫院可為“非符合資格人士”提供

分娩服務，費用為兩萬元，並無其他限制條件。政府原以為兩萬元可以遏止

內地孕婦來港分娩，未預料到區區兩萬元且無附加限制，卻成為了來港分娩

的推動因素。 

 

 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暴露了不少其他問題。首先， 受影響的是本地孕

婦，她們難以預約醫生進行產前體檢和分娩床位難求。第二，以自由行簽證

來港的孕婦，很難拿捏分娩的日子，以致有些孕婦過了 7 天的簽證期限仍未

分娩，而要醫生紙續期；有些孕婦甚至因逾期居留而被羈留，也有孕婦臨盆

前才衝入境，甚至在入境大堂或醫院門前分娩，情況非常尷尬。第三，很多

內地孕婦在分娩及接走嬰兒後便不辭而別，以致拖欠帳款情況嚴重。審計署

的數字顯示，由 2005 年至 2006 年 3 月份，非本地孕婦拖欠的醫藥費達 7,400

萬元，其中七成屬於內地產婦。第四，很多內地孕婦沒有做好產前檢查，有

些甚至在事後驗出染有愛滋病，這對嬰兒和醫護人員構成嚴重危險。第五，

至今已有數十宗內地產婦誕下殘病嬰兒後獨自離去的個案。第六，現已有四

十多宗新生嬰兒留港，並由親戚代為申請綜援的個案，雖然所涉數額不多，

但卻觸動了香港人感到不快的神經。第七，大量內地孕婦湧入香港生產，這

些嬰兒的動向未能預測，將來可能對香港的教育系統、社會支援服務和就業

造成極大的困擾。 

 

 但是，平心而論，孕婦來港產子對香港也是有利的。首先，政府 2003

年的統計顯示，香港的出生率每千人只有 263 名嬰兒，是全球 225 個國家中

低的。另一方面，香港是全球 長壽的地區之一，加上出生率低，香港社

會老齡化的情況將會非常嚴重，因此，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對平衡整體人口

結構不無幫助。第二，社會早已有聲音說香港應發展醫療產業，吸引內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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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港就醫及分娩。內地婦女來港產子已為私立醫院帶來不少業務，在 2005

年，她們在港的消費已達六億多元。 

 

 由以上討論可見，內地孕婦來港分娩，香港應該表示歡迎，關鍵是如何

把來港孕婦的人數，控制在香港醫療系統的處理能力範圍內，令這些孕婦有

秩序地來港，並保證她們在港安全生產，母子平安。更重要的是，在接待內

地孕婦的同時，也要保障本港孕婦的權益，以防對她們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要控制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數量，可以考慮數個途徑。第一，她們來港

產子，可以考慮是商業性行為，即她們為了得到分娩服務和其他利益而來

港。既然如此，香港的醫院可以提供一條龍服務，包括定期產前檢查和分娩

服務。已登記的孕婦將會獲發香港醫院的證明文件，可以依時入境進行檢查

和分娩，而所有費用均須預繳。政府可藉提高一條龍服務的收費水平，以控

制孕婦來港的數目。當然，為了防範未預先登記的孕婦來港，入境事務處必

須在各口岸加強檢查，嚴禁孕婦入境。如果內地孕婦來港旅遊，她們必須有

內地醫生證明其懷孕不超過 6 個月，而且保證會在限期內返回內地。雖然上

述措施只是預防性質，但調節的主動權卻在香港政府。如果仍有孕婦到臨盆

時才衝到急症室分娩，政府可以徵收 50%的附加費。如果孕婦拖欠醫療費用，

政府可以暫緩簽發嬰兒的出生證明，直至其付清所有費用，而其嬰兒亦不可

以留在香港或享受其他福利。 

 

 考慮到內地孕婦選擇來港產子的原因，內地政府其實是可以協助遏止來

港潮的。例如，內地公安可以只簽發來港證件予懷孕不超過 6 個月並擬來港

到醫院登記或旅遊的孕婦，以及已在香港醫院登記的孕婦。其次，不按規定

程序來港的婦女，可被當作是在國內分娩第二胎般處理。巨額罰款和各項處

罰性條款，應足以產生巨大的阻嚇力。 

 

 總括而言，境外孕婦來港產子符合香港的長遠利益，但政府必須控制來

港產子的人數，並將其納入人口政策計劃內。何況，這些嬰兒日後對教育系

統和各項社會支援的需求難以預計，他們何時來港定居及成年後對就業市場

的影響，更屬未知之數。這些隱性因素是政府必須慎重考慮的。 

 

 本人謹此陳辭。多謝。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問題引起了那麼多爭議，其實是因

為這不單關乎香港的醫療設施是否足夠，抑或由於內地孕婦來港，導致設施

不足以應付香港孕婦的要求等那麼簡單。這個問題一方面涉及人口政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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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們是擔心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但我們又不知道會如何發展，

香港人便可能會感到很擔心了。 

 

 我剛才聽到有些同事說了一些很奇怪的話。例如，譚香文議員說香港是

一個公義仁愛的社會，我們應該怎樣、怎樣的。我相信她的意思不會是說完

全不設邊界，各方面不加控制，或無須作發展規劃，我相信大家也不想看到

這個樣子。其實，從香港的角度來看，我們確實有必要保障香港社會有秩序

地發展，這是香港人對政府的一項很基本、 低限度的要求。 

 

 所以，一些外來人希望來港定居，或享用香港各項免費或低收費公營設

施，這種情況其實不單在香港出現，我相信在任何一個成熟的社會，對於希

望進入其社會的人來說，這可能也是一項合理的要求，何況這並非今天才想

起來的事。 

 

 事實上，我們在回歸前已經常說“一國兩制”，為何我們在《基本法》

內很清晰訂明，從內地來港的人有必要從內地出境，然後在香港入境？這已

經清楚說明是為了保障香港可以有秩序地發展。所以，我覺得這不能與歧視

的問題拉在一起說。我們差不多可以說，我們有一項有秩序的政策控制人口

增長，特別是外來人口的增長。有關不人道的說法，我是絕對無法認同的。 

 

 可是，我當然同意我們的同事吳靄儀議員或另一位議員所說，我們不應

歧視來港產子的內地孕婦，更不應歧視她們的孩子。如果法律上已經賦予她

們某些權益，那已經是一種保障，不應該存在任何歧視問題。譚香文議員剛

才說得很輕鬆，她說政府應該有這樣的數據，應該有這樣的預測。可是，如

何預測呢？老實說，如何預測呢？不要說全國有 13 億人口，單是說廣東省

便已經有數千萬人，如果有這樣的需求，我們如何能夠預測當中有多少人想

來港產子呢？所以，我們惟有管制我們可以管制的事；對於不能管制的事，

我們便是沒辦法了。 

 

 幸好，我們跟內地是“有偈傾”，並可跟內地商討我們的問題，我們當

然很希望看到香港政府盡快做到這件事。事實上，正如呂明華議員剛才所

說，長遠而言，我們的人口也不夠，這對香港長線來說可能是有幫助的。可

是，我們現在害怕的是，由於我們無法控制時間和步驟，所以便失去了秩序，

導致很多其他問題會相繼產生。這不止是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公營

醫院的問題，私家醫院也可能會出現人滿之患，甚至其他社會服務也未必是

在規劃以內。對於這種種的問題，我們實在感到很擔心。所以，我們支持政

府跟內地政府盡快商討，讓她們有秩序地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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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問題是，據我理解，醫管局有一個目標，便是要為所有有需要的

人提供服務。這個目標很偉大，不會排斥服務對象是否香港人 ─ 雖然收

費上可能有分別，現在的收費便有分別 ─ 但卻一視同仁，要為所有人提

供服務。然而，這樣卻會產生一個問題。雖然我們聽到很多種說法 ─ 局

長現在不在席 ─ 即要優先照顧本地居民，但如何優先呢？即使現在提出

可以預約，說內地人可以 book，但是否便可以知道數目有多少呢？當局估計

七成是本港居民，三成是內地人，這是否一個 quota 呢？似乎又沒有聽聞有

quota 這回事。如果不是這樣，會否只是口裏說優先，但實際卻做不到呢？

我希望局長稍後告訴我們。 

 

 醫管局現時以收費作阻嚇，但是否能做得到呢？我們聽聞其實由 2005

年 9 月 1 日起已增加收費至 2 萬元，當時的數字一下子跌了 15.1%，但現在

已經回升。好了，現在又增加收費至 48,000 元，跟私營醫院的收費一樣。

不過，算一算，只要花 48,000 元誕下一名小孩，便可讓他得到香港永久居

民的地位，又可以享受那麼多社會服務，這費用是否很昂貴呢？我們其實也

擔心這做法絕對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長遠辦法。我們始終希望政府能盡快跟

內地商討出解決方法。 

 

 

陳偉業議員：主席，聽了多位議員發言，很奇怪，不知道是否有部分議員忘

記了申報利益？究竟這個問題跟議員有否直接關係呢？這是值得人懷疑

的。沒有回鄉證的議員，他們的嫌疑少一些，對嗎？李柱銘議員正看着我，

我想他不用擔心了，我不是指摘他跟這個問題有利益關係。 

 

 主席，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其實已存在了一段頗長時間，特別在私家

醫院方面。早在一兩年前，我已聽到很多私家醫院的負責人說數字已上升得

很厲害，部分私家醫院約七成以上的產子服務，也是特別為內地來港的孕婦

提供。所以，私家醫院早前生意得以維持，我想內地人來港產子，為私家醫

院提供了足夠的經濟支援，這也是重要的。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突然引起千重

浪，主要是因為審計署署長在報告指摘這種情況導致財政上出現損失。當

然，對於為香港孕婦所提供的服務，也造成了顯而易見和直接的影響。 

 

 事件發生後，接下來的 1 個月，特首的民望下跌了 6 至 9 個百分點。我

自己覺得這項市民非常關注的問題，很明顯亦對政府聲望、管治威信、強政

勵治摑了兩巴掌，令特首的民望大幅下跌。其實，在過去數個月，我自己在

多個地區辦事處所收到市民主動來電反映的意見和投訴，有關孕婦來港的投

訴數字可說是較其他問題多。不少市民擔心兩個問題：其一是財政上的損

失，其二是對香港醫療服務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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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處理這個問題，不論是醫管局或政府本身，也應採取相應的處理措

施。可是，談到離開自己的地方到外國產子，香港人是 “叻”的了。回看

八九十年代，特別是在討論主權期間，香港人為了自己的前途，到英、美、

紐、澳產子，即使是孟加拉，可能也有孕婦去，對嗎？她們是為了自己子女

的前途。當年香港人到海外產子，我想她們亦面對了不少醫療上的問題或居

住問題。 

 

 時移勢易，基於各種問題，數位議員剛才也提到了，特別是有關內地的

“一孩政策”，令很多希望有多一名孩子的內地人，在某程度上被迫選擇來

港產子，同時，在某程度上，這是在一項嚴苛的政策下，受害者所作出的選

擇。所以，我想在看這個問題時，不應單從利益着眼，或指摘內地產婦貪圖

香港的醫療服務或無須支付費用。我想大家也同意，一名懷孕婦女要離開自

己的家園，到一個自己不熟悉，甚或沒有親友的地方，甚至有部分孕婦是被

人以“賣豬仔”的形式欺騙來港的，她們要支付高昂的費用被騙來港產子，

這其實也是一種痛苦。 

 

 所以，要處理這個問題，我覺得除了要照顧到對醫療服務所造成的影

響，以及要盡量追討應收的費用外，還要考慮人道的基本立場。正如我剛才

所說，香港人為了自己或子女的居留權或前途，自己帶頭在過去十多二十年

離鄉別井，到海外不少地方產下子女。 

 

 要處理這個問題，我亦認同先前數位議員所說，香港政府真的要跟內地

政府就此問題多交換意見，看看內地在政策和處理問題方面，或在批出單程

證方面，有否任何措施可以確保內地婦女在一個有控制和有秩序的情況下來

港產子。 

 

 我們其實是有一個雙贏方案的。香港政府可以發牌給某些團體，讓它們

專辦內地來港產子團，這樣可令香港在經濟上得益，亦能令醫療服務不會在

沒有秩序的情況下受到嚴重影響。總之，來的開心，做的又開心，亦可為香

港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對嗎？照顧嬰兒可說是一項人手密集的服務，所以，

政府其實可以考慮一下。我亦覺得如果不會影響現時的醫療服務，這亦是一

項雙贏方案。 

 

 我相信這個問題會持續一段時間，因為基於剛才所說的“一孩政策”，

內地人隨着他們的經濟逐漸富裕，很多人也想多生一名小孩。在這種壓力和

要求下，如果內地繼續禁止或利用各種政策嚴苛管制，必然令一些內地中產

或有能力的人，用盡各種方法來港產子。所以，雙方面在政策上作出協調和

修正，可有助解決這個問題。我希望局長能與內地多加研究，提出一項雙贏

方案。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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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剛議員：主席女士，有關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對香港醫療系統構成壓力，影

響香港居民使用公共醫療的權利，以及帶來社會問題等，其實，在衞生事務

委員會已討論了很長時間，但由於涉及的層面很廣，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衞福局”）一直也想不出一個周全的辦法來解決。所以，很感謝李國麟

議員今天提出議案，希望出席的兩位局長能帶頭進行跨部門的合作，解決這

個會對香港社會、政府財政及我們下一代有深遠影響的嚴重問題。  

 

 過去，衞福局提出的問題，主要是內地產婦在生產後“走數”，令醫院

管理局（“醫管局”）收不到錢，以及令公共醫療系統無法向本地孕婦提供

正常的服務。  

 

 因此，醫管局近期公布，對這個現象採取一連串措施，包括透過中央預

約制度優先照顧本地孕婦，增加不合資格人士的產科套餐收費，以及增加人

手等。  

 

 這些措施可說是單從醫療角度來思考，希望可緩和一下本地孕婦的聲

音。但是，即使從醫療角度來看，上述措施也是治標不治本的。原因何在？

因為中央預約制度只是保證本地孕婦能得到適當的照顧，局方在今早給我們

的書面回應便指出，85%的內地孕婦也是經由急症室入院的，無論她們有否

預約，醫院怎也會提供有關的醫療服務。 

 

 至於收費，一直以來有很多內地孕婦沒有付錢便出院，有些甚至連產下

的嬰兒也不要，因為她們產下的是女嬰，或有先天性疾病，而且有很多初生

嬰兒因為缺乏產前照顧，出生後會有很多問題而須特別照顧。 

 

 即使在私家醫院出生的嬰兒，如果須深切治療，均會轉介往公共醫療系

統，而這方面的服務所需的資源比婦產科還要多，人手比助產士更為缺乏，

醫管局須更多資源和時間來培訓。 

 

 我們很明白，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主要誘因，是由於那可令我們感到很

自豪的優良醫療服務、香港的居留權、政府為培育下一代而投放的大量資源

和福利政策等。如果我們不從根源出發思考，根本無法改善現狀。 

 

 本人支持醫管局所推出的新措施，以供符合資格的本地孕婦和初生嬰

兒，優先享有應有的公共醫療服務。但是，本人同時希望政府檢討現時對醫

管局實行中的五五分帳方法，因為如果這樣的話，無論提高多少收費，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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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也未必取得足夠資源進行人員培訓，以及聘請足夠的助產士。因為公共醫

療系統加價，並不等於助產士可加工資，但卻會給私營醫療系統加價的空

間，它們便可出更高工資“挖角”。 終，公共醫療系統仍然會面對人手不

足的問題。 

 

 其次，本人亦支持政府採取行政措施，拒絕讓沒有預約的內地孕婦進入

香港。但是，政府同時亦應繼續跟內地商討，研究更具體的可行方案。 

 

 事實上，內地孕婦湧到香港產子，引發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便是這些

嬰兒，尤其父母均不是香港居民的嬰兒，其實是“計時炸彈”，無論短、中、

長期，均對香港的社會資源分配存在深遠的影響，因為我們不能預知這羣

“未來的香港人”，何時會來港定居，會何時享用社會福利。 

 

 要治本，本人希望政府能進行跨部門合作，檢討現行的人口政策，就在

港出生但父母並不是香港居民的嬰兒的長遠需要進行評估，包括他們父母要

申請香港居留權的基本要求，然後納入香港的整體醫療、教育、福利和就業

規劃當中，這樣便有機會把該“炸彈”轉化為未來社會的人才。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有關議案。多謝主席女士。 

 

 

馮檢基議員：主席，近年，大批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為公營醫院服務增加壓

力，尤其產科和兒科，事件更成為香港十大健康新聞的第一位，可見公眾非

常關注這事件。民協和我均認為，政府必須盡快增撥資源，改善現有的服務

及措施，務求令本地的孕婦獲得所需服務。 

 

 根據政府統計處及入境事務處的資料顯示，由內地婦女在香港所生的嬰

兒數目，在 2001 年只有 7  800 名，但去年已增至一萬九千多名，升幅接近三

倍。為甚麼內地孕婦要湧來香港產子呢？有人認為是因為內地實施“一孩政

策”，反正超生要罰款，不如用那筆錢在香港產子；亦有人認為是因為香港

的產房設備較內地先進，吸引有能力的孕婦來港產子。當然， 有吸引力的，

可能是 2001 年終審法院就莊豐源一案作出的判決，令內地孕婦來港所生的

子女獲得居港權，成為了香港永久居民，同時可享用醫療、教育等福利。 

 

 不過，莊豐源案的判詞亦指出，由回歸至 2001 年 1 月 31 日，只有五百

多人來港產子，所以法院不認為敗訴會令香港承擔任何重大風險。但是，2003

年 SARS 肆虐後，香港因經濟低迷而實施自由行，原意是為了刺激香港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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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但同時也成為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捷徑，這種情況是法院當年始料不及

的。  

 
 由此可見，事件的成因相當複雜，是由中港之間的經濟和文化差異所造

成的，涉及的包括中港關係，並不是單純的政策措施可解決。  

 
 此外，亦有人認為，基於香港人口老化，出生率亦偏低，這些在香港出

生的小孩正好彌補本地年輕人口的不足。但是，這些由內地婦女所生的子女

絕大部分不會在香港成長，我們也無法預計他們何時來港，以及對未來的建

設和公共服務的規劃所帶來的影響。我們須保持香港的人口質素，因此，政

府必須盡快評估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對香港的影響，並且制訂措施，確保本地

孕婦的醫療服務不受影響。  

 
 早前，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建議 10 項措施，作為解決病人“走

數”（即不付費用）及內地孕婦湧來香港產子的對策。民協在上月中訪問了

接近 400 名市民，瞭解他們對政府建議防範“走數”的措施的看法，結果有

七成受訪者認為“走數”問題嚴重。事實上，根據審計署的資料顯示，截至

去年 8 月的 5 年內，只有 37 000 名非符合資格的人“走數”，符合資格的香

港居民則有 16 萬人“走數”，部分更是經常“走數”。因此，民協促請醫

管局盡快落實防止“走數”的措施，以打擊“走數”行為。 

 

 此外，調查顯示，有七至八成人支持“延遲向出生登記處提供‘走數’

內地產婦嬰兒的出生資料”、“如當事人‘走數’，可向其擔保人追收”這

兩項措施，政府應盡快研究細節，並且落實執行。至於“由國際收數公司跟

進高風險境外壞帳，外判本地追數工作”及“向港人收取按金”這兩項建議

具有爭議性，受訪者擔心外判的追數公司會使用不法手段追數，難以監管。

因此，我們認為政府應仔細研究這兩項建議，再作諮詢，然後才考慮應否執

行。 

 

 調查亦訪問市民是否贊成“禁止外地‘走數’的人再入境”，結果有八

成人支持，亦有六成人支持“把‘走數’列為刑事罪行”。“走數”令公立

醫院的資源不能有效調配，變相令不少真正有需要的人得不到適切的醫療服

務，長遠而言會對社會構成影響。因此，民協促請政府，考慮把“走數”列

為刑事罪行，以提高阻嚇性，政府亦應仿效其他國家的做法，禁止“走數”

的人再入境，直至繳清欠款為止。 

 

 不過，醫管局大幅提升非符合資格的人的產科套餐服務費，將同時影響

港人的內地太太在香港分娩的費用。現時，有 29 萬港人長期居留內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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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20 萬人（即約七成）是成年人，而男性亦佔三分之二的大多數，五成

是因為工作關係長留內地。基於香港和內地的關係日漸密切，兩地婚姻增

加，單是 2005 年香港男性迎娶內地女子的數目亦較 2002 年增加四成，港人

的內地太太在香港所生的嬰兒數目亦由 2002 年的 7 200 名，增至 2005 年的

1 萬名。政府有需要評估這些新措施對港人和其內地太太的影響，同時確保

本地孕婦和初生嬰兒獲得適切的醫療服務。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首先想回應多位同事發言時曾提到的一個觀點。很多

人提到莊豐源案時說，當時政府給了終審法院錯誤的資料；如果終審法院知

道正確的資料，便會一如譚耀宗議員所說般，做一些更符合社會要求的判

決。馮檢基剛才發言說，法官判案時是始料不及。 

 

 我想回應的一點是，法官判案，根本並非因為在社會上，結果是怎麼樣。

法官在判決時不會說由於這判決結果會引致那麼多內地人來港產子，所以，

對不起，莊豐源，根據法例你本應可有基本權利的，但現時卻要剝奪你的權

利了，因為原來判決了你可享有這項《基本法》規定的權利後，其他人便會

跟着你前來。法庭的職責只是根據法律來判案。《基本法》已有清楚說明，

而湯家驊發言時亦提過，《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二款(一)項列明，香港特別

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都有居港權。所以，並不是

法官始料不及，或因為信息錯誤，法官只是基於法例判案而已。當然，如果

你不喜歡《基本法》便可以修改，但不應釋法，把法律解釋到體無完膚，由

黑解釋到變成白。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問題仍未達到這個層次。主席，我覺得我們今天討

論的這件事，根本應該是曾蔭權的強項。主席，為何我這麼說呢？很多人也

沒有提到，但我翻查紀錄，在 2003 年 ─ 其實不是很久以前 ─ 在 2003

年 2 月，曾蔭權當時出任政務司司長，他是人口政策專責小組的組長，這個

小組的成員包括財政司司長及 8 名主要官員和相關的部門首長。他在 2003

年 2 月編了那份報告，那只是開始，會繼續由政務司司長領導 ─ 現時應

該由許仕仁司長領導。所以，人口政策是由我們非常高層次的政府主導，這

亦是我剛才說這是曾蔭權的強項的理由。 

 

 我相信很多人也會記得，曾蔭權曾說過的一句非常入腦的話，便是他呼

籲香港婦女每人生 3 名小孩，但香港婦女每人平均只生產 0.9 名小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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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請問政府，如果每名婦女也聽政府呼籲生 3 名小孩，我們平均每年的嬰

兒出生率應該是多少呢？主席，我今天收到的答案是仍未知道，要稍後才能

告知我們。作為政府，不能一方面呼籲婦女生 3 名小孩，另一方面卻全部 cut、

cut、 cut 婦產科服務的。如果問政府每名婦女生 3 名小孩，即等於每年有多

少名小孩出生呢？政府則回答說不知道。 

 

 主席，今天多位同事發言時也指出，較諸 2001 年，2006 年的出生率增

長了很多。不過，主席，我想重提在 1994 年，香港的嬰兒出生數字是七萬

一千六百四十多名，我們今天剛從政府收到的 新數字是，直至 2006 年首

11 個月，新生嬰兒有五萬八千多名。我想說的問題是，我明白多位同事說我

們不可中門大開，即讓所有孕婦來港生產，但事實上，我們真的要從高層次

看人口政策的問題，不是只把它渲染為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想指出，政府應

一直研究這個問題。我感到失望的是，似乎在問題發生後，當我們查問時，

政府並沒有一項很清晰的政策可以告知我們。 

 

 主席，翻看行政長官去年的施政報告，他曾說人口老化是我們面對的首

要挑戰。根據政府統計處計算，到了 2028 年，每 4 名香港人中便有 1 名是

65 歲以上的長者，這即是說撫養的人口增加，勞動的人口減少，未來香港的

人口結構將出現倒三角形的現象。所以，我們要有更多年青人來港。當然，

政府說要吸引專才及優才，但是否這樣便會解決人口的問題呢？如果現時內

地孕婦來港產子，估計有關數目會達至甚麼程度呢？我們有否方法知道他們

會否來港定居？ 

 

 此外，主席，我亦想指出，我們現在說的，其實是非常高質素的人，因

為所說的是較富裕的家庭。一如湯家驊所說，以前香港有人為了某些原因往

外地產子，他們也是為了得到保障。所以，政府要全面看這個問題。自回歸

後，我們須重新考慮境內和境外的問題。很多香港的家庭一樣是全家人移民

內地，同樣地，有很多內地人也想來香港定居。所以，主席，這個問題是必

須深思熟慮，不能單單着眼於追收費用或孕婦是否有足夠服務。當然，這些

也是重要及必須處理的。 

 

 主席，我覺得可惜的是，我們今天辯論這項議題，但我卻看不到政務司

司長到來。這件事發生了這麼久，我沒有看到政務司司長出來跟我們談談香

港的人口政策究竟如何。曾蔭權在 2003 年出任人口政策小組組長，他告知

我們會繼續研究，但時至今天，究竟他如何看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他

的估計是怎樣？如果看回教育，早前又是計錯了數。為何我們要縮班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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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們不可以推行小班教學？政府又是計錯了數。我不希望在孕婦的問題

上，大家看到政府進退失據、計錯數，一方面要 cut 服務，另一方面卻說人

太多，不批准太多人來港，但一時間又說我們的人口不足。我希望政務司司

長盡早給我們一個全面的答覆，說說他如何看內地孕婦的問題。這不單是資

源問題，更是政策的問題。多謝。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每年年尾皆會有一些十大新聞之類的選舉，在剛過

去的 2006 年，香港電台舉辦了一個“十大健康新聞”的選舉，選出 為人

關注而與健康有關的新聞，結果“內地孕婦湧港產子”經投票獲選為第一

位，足見市民對此問題十分關注。 

 

 根據政府統計處及入境事務處的數字顯示，內地婦女在香港所生嬰兒數

目由 2003 年的 10  128 名，大幅增加至 2006 年（首 10 個月）的 20  577 名，

3 年間，數目增加達一倍之多。在這些嬰兒當中，父親並不是香港居民的數

目亦由佔 20.4%升至 61.6%。這些數字是數天前在衞生 Panel 上政府提供給我

們的。 

 

 香港的出生率近年不斷下降，每名婦女平均生育少於 1 名嬰兒，人口老

化的問題嚴重影響社會將來的發展。本來，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可把內地孕

婦來港產子當成協助改善本港出生率低的問題。但是，當情況發展得越來越

難以控制，便必須研究其所帶來的影響。從數字可以看到，那些出生嬰兒中，

父母皆不是香港居民的比例越來越多，納稅人自然會出現擔心資源被盜用的

情緒，這是可以理解的。我 近與一些朋友或街坊見面，這事項已成為了一

項頗熱門的課題，特別是家中有小朋友的家庭對這些問題尤其感到擔心，不

過，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 

 

 其實，有關的問題，一直以來都有人提出關注，但很老實說，政府及醫

院管理局（“醫管局”）卻採取迴避態度，直至拖欠費用、本地孕婦得不到

適當照料等問題被廣泛報道後 ─ 特別是 近有一羣孕婦走上街表達意

見，令整個社會也很關心這件事 ─ 我們才看到醫管局急急推出所謂的相

應措施，以紓緩公眾的情緒及回應公眾的質詢。例如增聘及協調人手、增加

產科病床服務，以應付不斷增加的服務需求；推行中央預約產前服務，確保

本地孕婦可優先獲得服務，以及提高非符合資格人士的產科服務收費等，這

些都是醫管局接二連三推出的新招，但這些措施其實是否真的能解決問題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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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數天前的衞生 Panel 中亦有提出，如果是作為過渡期的性質，即面

對着資源如此緊張，包括醫院工作者工作繁忙、孕婦的問題等，我覺得這是

可以做的。可是，這只是權宜之計，其實，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會對香港未

來的人口政策帶來很多不明朗的情況，這正正是當時委員會內很多同事提出

的問題。那天早上有官員出席，那是衞生福利及食物局的官員 ─ 我們說

他也無法回答，要許仕仁先生才能回答這問題，因為我們知道現時是由他領

導這個小組。如果是面對過渡期而增加這些措施，我們是完全支持的，但這

只是權宜之計，如何才能解決我們對未來的擔心呢？我想政府應該在現時的

情況下多做些工作。 

 

 例如，究竟現時有多少男士本身為本港居民，而其妻子並非本港居民的

呢？有多少人正在申請來港定居呢？他們準備來港產子的潛在數字是否可

以預計得到呢？又例如對於那些父母親均為非本港居民的本港出生嬰兒，其

數字又是否可以預計或推算得到呢？這等數字是要我們透過更高層面，從兩

地取得，然後才能令我們知道，如果繼續採取這樣的政策，我們可以繼續提

供資源，甚至會收取更高的費用，以作為一個醫療產業。可是，是不可以這

樣做的，因為該等出生的小孩已經成為香港的永久居民。那麼，這情況又怎

麼辦呢？ 

 

 我覺得政府必須有預算，政府必須就有關數字，為未來的人口訂出一些

具體的策略，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假如我們連這些也不做，我們便會滯後，

我很希望由許仕仁領導的小組現在會與有關方面商討一些兩地應採取的辦

法。過渡期要處理這些資源問題，過渡期也要處理這些導致孕婦不能在安全

情況下產子的問題，我們覺得這些都是要做的。 

 

 但是，即使這樣做，也真的無法解決香港居民現時的擔心，即他們對有

關日後的問題所感到的擔心。很老實說，如果數字只有這麼多，我覺得這對

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反而是有幫助的，這便等於戰後由於有很多新移民來

港，令我們獲得了一定的人口，而香港整個社會亦能配合而作出經濟上發

展。此外，六十年代從各方湧入大量人口，我們當時亦容許很多人上岸，還

倚靠他們令製造業得以發展。即是說，從內地來港一些人口，並不等於是負

面的事，可以是正面的，但現時問題是，我們現時沒有進行過統計、預計，

所以應如何看這個問題呢？我不是說我們要表現出自私，不過，我覺得任何

國家或地方面對將來的人口組成，也必須有自己一套的策略。很多時候，我

們還說要吸納專才，我覺得這部分更有需要由政府向前多走一些，才能回應

市民現時的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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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再三強調，對於醫管局 近推出的一系列措施，我們是支持的，不

過，我要強調這些只是權宜之計，要真正解決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在

在須由政府裏的更高層次來處理。希望政府能盡快告知香港人究竟會怎樣

做。 

 

 主席女士，對於今天的原議案和修正案，我也會表示支持。多謝。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們逐漸嗅到類似 8 年前那種欠缺理性、扭曲事實的翻

舊帳風氣，不少人甚至提及五年半前的莊豐源案，將防止人口過度膨脹與法

治、人權對立起來，彷彿要顧及法治，便會令人口大量湧入；要保持社會穩

定，便非得犧牲法治不可似的。 

 

 主席，正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前天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致辭所言，

我引述：“法庭唯一的關注，是根據法律規範和原則考慮甚麼是有效，甚麼

是無效；只有透過討論及政治體制的適當運作，才能為政治、經濟及社會問

題尋找解決方案。”（引述完畢）法院當天所考慮的，只是莊豐源能否依法

享有居港權。只有行政及立法部門，而非法院，才是解決有關社會影響的合

適地方。 

 

 談到行政及立法部門的角色，我希望重提一些發生在立法會的歷史。主

席，2003 年 4 月 2 日，陳偉業議員提出一項書面質詢，查詢雙程證孕婦逾期

留港分娩的事宜，當時政府的答覆是入境事務處並沒有特別就懷孕的逾期居

留人士進行統計，只會設法在有關孕婦分娩前執行遣返行動，並基於人道理

由，讓即將分娩的孕婦在港分娩後再作遣返。 

 

 四星期後，立法會議員就內地開放個人遊提出口頭質詢，蔡素玉議員問

及政府有否與廣東省商定機制，防止孕婦借自由行的機會，湧來香港產子。

政府只是重申會透過執法防止孕婦逾期居留，但沒有提供任何具體數字或政

策交代。 

 

 直至去年 7 月，議員再次就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向當局提出質詢，政府表

示，相信絕大部分非本地孕婦的嬰兒會跟隨母親返回內地。政府是不會在進

行出生登記時，特別區分內地婦女及本地婦女的數字，而只會每隔兩至 3 年，

透過出入境的嬰兒數目，進行人口政策的規劃。 

 

 主席，這段歷史告訴我們，即使在個人遊政策設計的初期，議會內各黨

派均已反覆地提醒政府，要留意搜集有關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數據資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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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些資料跟內地當局妥善協商，以防止內地孕婦失序來港所引發的人口

問題。無奈決策當局眼中只有自由行帶來的商機，甚至連簡單的統計區分也

不做，以致當社會要認真討論對策時，手中欠缺穩妥的數字，更使得不少偏

見、歧見充斥於公共空間。 

 

 主席，現時公立醫院的婦科資源緊張。為減低前線醫護人員的壓力，現

在是時候，讓政府恢復增加投入產科的資源，確保本地孕婦及嬰兒得到優先

及適切的照顧。同時，亦應設法促使來港使用婦科服務的孕婦，先行接受產

前檢查，例如拒絕沒有醫生證明的非符合資格孕婦入境，以杜絕孕婦臨盆來

港的危險情況。 

 

 主席，在醫療及入境政策之上，還有更深入的本地人口政策的討論。有

意見認為，應從非本地孕婦所生子女的居留權問題着手解決問題。我們必須

小心考慮，這種做法對於正面臨人口老化、低出生率問題的香港是否適合？

會否影響中港聯姻家庭的團聚權利？會否對來自內地或英美澳加的孕婦一

視同仁，拒絕給予他們的子女居留權？還是應立即評估即將取得居留權的嬰

兒數目，並考慮如何在教育、房屋和福利等範疇上作充分準備，以迎接人口

增長的挑戰呢？ 

 

 主席，我們必須趁問題尚未發展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境地之前，從速就非

本地孕婦產子造成的社會效應進行科學的研究，而不是再次製造“一百六十

七萬式”的恐嚇。1999 年的事實證明，罔顧法治的執政者往往會因為抄捷徑

而對潛在的社會問題視而不見。當年的政府以為“釋法”可取，所以便沒有

趁機從速探討人口政策。我們絕對不能重蹈覆轍，而因為不理性的決定錯過

解決問題的時機。 

 

 主席，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主席，余若薇議員剛才說我們看數據時，不應只看 2000 年年

初的數字，即嬰兒出生率的數字，而是應看 1997 年以前的數字。 

 

 主席，不好意思，我卻認為不得不看 2000 年後的數字，這是由於政府

在 2000 年後認為嬰兒的出生率低，因而關閉了數間醫院的婦產科部門，這

問題是確實存在的。可是，另一方面，在 2000 年以後，嬰兒的出生率卻不

斷上升，但政府對於數字上升視若無睹，完全不加理會。不過，在不理會之

餘，政府也想不到、更沒有留意到這個數字上升所產生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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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知道，內地孕婦自 2000 年後在香港引起問題。雖然梁家傑議員

剛才不斷談歷史，表示議員及公眾人士已提醒政府關心，但政府也沒有關注

這問題。直至今年暑假，這羣本地孕婦跟我聯絡，告訴我問題現時已到了非

常嚴重的情況。她們不單要睡在醫院的走廊，更重要的是，如果她們再懷第

二胎，對不起，超聲波的服務已沒有了。既然第一胎生產的嬰兒是健康的，

由於資源缺乏，她們便無資格再享用第二次的超聲波服務。 

 

 主席，不單如此，原來是安排每 6 星期一次的產前檢查，現時也要 8 星

期才檢查一次。身為孕婦的，是否會擔心呢？事實上，這一羣本地孕婦不單

關心本身的健康問題，她們也關心到內地孕婦來香港 ─ 差不多在臨盆的

一兩天前才到急症室，有關情況是非常危險，也是不忍卒睹的。她們覺得這

不單是婦產科或本地的問題，內地也有問題存在，所以才要求我協助她們。

我便協助她們搞了一個遊行，想不到只有數十人上街遊行，竟會產生這麼大

的社會反響，以致人人也關注這件事。事實上這是真的，因為存在的不單是

“走數”問題，本地和內地孕婦的權益及健康被忽略的問題，其實更為嚴重。 

 

 不過，很可惜的是，政府不知是否後知後覺，對於問題一概不理， 後，

當問題嚴重化時（即大家議論紛紛時），政府便不得不急就章地處理問題。

主席，政府怎樣處理呢？只是從錢看，以錢的角度來解決問題。可是，這是

否有用呢？事實上，政府的文件告訴我們，有 85%內地人士透過急症室尋求

婦產科服務，政府增加收費又有何用呢？反過來說，這項增加收費竟然造成

一個結果，便是殃及池魚。這是因為公立醫院增加收費，私立醫院便認為有

機可乘，趁機增加收費。結果，本地孕婦也首當其衝，面對無故加價而大失

預算的問題。 

 

 但是，主席，這還不單是大失預算的問題，更會造成一個惡性循環。這

是因為原來預算到私立醫院生產的孕婦，還會由於無故加價而超出預算，惟

有回到公立醫院輪候婦產科服務，這會令公立醫院所承擔的壓力同樣增大，

這樣又有何作為呢？ 

 

 雖然政府現時對我們說，特別是醫管局告訴我們不用擔心，政府會確保

本地孕婦會有優先、或確保她們一定會得到服務。主席，服務也有質素之分，

剛才提到的“睡走廊”是服務之一；沒有超聲波檢查，也是服務之一；本來

每隔 6 個星期的檢查變為每隔 8 個星期，也是服務之一。 

 

 近，我收到怎麼樣的投訴呢？有一位居住在美孚的孕婦本來預算到瑪

嘉烈醫院生產的，但瑪嘉烈醫院因額滿而婉拒了她。她便嘗試到較就近的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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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醫院，但也表示額滿了，對不起。 後，她要到哪間醫院生產呢？原來要

到瑪麗醫院。不單有孕婦由美孚山長水遠地前往瑪麗醫院臨盆，更有天水圍

的孕婦也要到瑪麗醫院生產。這便是政府所說的確保本地孕婦受到照顧的良

好服務嗎？主席，這是否一種妥善的做法呢？這完全反映出政府對這個問題

絕對不重視，絕對不理會。 

 

 主席，多位同事今天不斷提到人口政策，認為這對我們來說應是好事，

可以容許國內同胞到來分娩。我並非反對這樣做，但問題在於這是否人口政

策的一部分？這才值得我質疑。因為內地孕婦來港分娩，大家也知道 主要

的目的，不單是為了香港的醫療質素優良， 重要的是國內的“一孩政

策”。當她們所生的嬰兒不是男孩或自己所選擇的性別時，她們便來港生

產，直至取得自己的選擇為止。不過， 大的問題是，這些小朋友日後是否

一定會留港呢？沒有人會知道。 

 

 此外，他們也可以選擇在香港、國內兩邊居留。如果根據梁家傑剛才引

述政府所說，當局會因應出入口人數來釐定社會政策的話，我便實在感到憂

慮，它以甚麼作準呢？將來在制訂社會政策時，如何作出平衡和確切的規劃

呢？這一點是令人擔心的。 

 

 政府現時的政策似乎是往錢看，只以一招“加費”來解決問題，而沒有

從長遠方面來考慮社會在整體政策上如何處理這個問題？這是真正令人失

望和遺憾的。如果政府這樣做，便是一個絕對不負責任的政府，它將來制訂

的任何政策也會是完全不妥當和完全失衡的。它完全不是真正根據出生率而

做工作，特別是因應這些將來在香港生活的人的實際需要。這真正是令人感

到非常失望的。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有很多議員發言，我覺得從正面看這問題的議

員較多，我對此應感到安慰，因為在這問題上，社會上其實有太多負面的報

道。梁耀忠議員剛才也說過，這個很成功的數十人遊行是由他搞出來的；這

問題顯然是一個問題，而且是一個須盡快解決的問題，但我覺得仍未到達令

人恐慌的地步。所以，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如果能及早站出來，而且有一套很

好的策略來安定民心，這問題便可以早日獲得解決。當然，策略應分短期和

長期，是應該這樣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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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短期策略，大家也談過了。本地孕婦真的很擔心，她們已懷了孕，

怎麼辦呢？難道要到內地產子嗎？所以，政府應盡快提出一項策略，表明會

以甚麼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大家均同意，我們香港的孕婦不應失去優先

權，但如何落實呢？這當然是政府的責任了。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為

何有這麼多孕婦要來港產子呢？如果我們正面地看這問題，這是證明了香港

很了不起。倒過來說，如果香港的孕婦要到內地產子時，香港便完蛋了。當

然，我們要付出代價，因為我們在很多方面均較內地優勝 ─ 我們希望如

此，但這是要付出代價的。  
 
 很多議員也說過，只要能制訂一個好的人口策略，我們便可以從正面看

這問題，也應該從正面來看這問題的，因為我們現時的嬰兒出生率真的不

足。雖然以往說“兩個夠晒數”，但現在知道不對勁了，要 3 個才夠數。雖

然余若薇有 3 名子女，但我只有 1 名，而特首也只是有兩名，仍未達標準。

那怎麼辦呢？政府一方面要鼓勵香港的婦女多生子女，但現有的措施又不夠

好，如果把她們嚇得連一名子女也不敢生育，那便“大件事”了。 

 

 這些是可以解決的問題，便是因為現時有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既然我們

沒有足夠的嬰兒，人家來港為我們生育，有何不好呢？當然，有些議員說，

這些嬰兒未必會在香港長大，所以政府的策略當中，便要有配套的措施。不

但讓她們“自由行，自由生”，還希望他們在香港快高長大，成為能加入香

港勞動的生力軍。 

 

 我們人口老化......主席女士，可惜人只會老，不會年輕，那怎麼辦？

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已經越來越嚴重，嬰兒也不足夠，那麼我們應否盡量利

用這個機會吸引這些嬰兒的父母，令這些嬰兒在香港長大呢？長遠來說，這

是可以做得到的。 

 

 其實，我今天有點不高興，因為雖然兩位局長也在座，但他們兩位均會

在我們發言後才發言，所以我們不能預先知道他們有甚麼妙策。如果他們能

較早發言，可能便已令議員無須太擔心。不過，我仍然期待特區政府快點想

出妙策。 

 

 其實，現時真的未到恐慌的程度，如果我們這麼快便恐慌，我覺得是非

常不幸的。我們應該採取的態度，便是歡迎這些嬰兒新移民，千萬不要令社

會分化。政府一天不能提出好的方案，我們的社會便會因為這些負面的報道

而分化，便會歧視這些內地來港的移民。其實，我們應問問自己，在座有多

少位議員並非因父親或爺爺來香港，我們才能在香港生活的呢？我們香港的

議員自己有否兒女在外國出生呢？有沒有親戚朋友的兒女在外地出生呢？

為何我們要這麼負面地看這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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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主席女士，我剛才也說過，今天發言的議員大多數是正面的，所

以我覺得這問題不應令社會恐慌。我們完全可以無須要求政府採取一些嚴厲

的手段，阻止內地孕婦繼續所謂“襲港”，我們應該有好的政策來解決這問

題。當香港的婦女尚未能達標，即如余若薇般生 3 名子女時，便應希望這些

在香港出生的嬰兒對我們的社會有所幫助。我們應該歡迎他們，而不應排斥

他們。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國雄議員：婦女是人類延續所不可或缺的實體，如果我們把一些孕婦說成

像罪犯般，把她們形容得甚為差劣，我們的道德水準其實已跌至很低了。其

實，說“誰無父母”，便是說這個道理了，對嗎？當然，香港現時這些孕婦

也是婦女，她們經歷懷孕的歡愉和痛苦，也很擔心自己的胎兒，這點我們是

瞭解的 ─ 儘管我沒懷過孕。 

 

 問題是，政府似乎是說了一半、不說另一半，現時有所謂的孕婦潮襲港 

─ 即使我們看到的數字是每年以大約一倍的升幅上升，現時所談論的其實

是大約 1 萬名 ─ 政府當初是不願意進行調查的，認為沒有需要，我們不

用說那麼多，他們自己能“搞掂”，只要在出入境做點工夫便行。可是，這

事項真的屬於政府的責任，如果用回處理居港權的那個“167 萬”的方法，

是那麼努力地辦事的話（當然，現在證明了它是騙人的），怎會弄成現時這

個模樣呢？ 

 

 據估計，如果出生率下降了，我們便要關閉一些提供分娩服務的措施來

節省資源，為甚麼呢？因為當董先生在任時，是以節省為主的，除了高官的

薪酬，全部開支也要“斬”，這是他自己訂出來的。初時，他是根據科學性

的資料看出了出生率可能降低的，但別人要求他調查那些實際數字他又不調

查，換言之，他是放棄了一個責任，因為他如果承擔了此責任，即可以客觀

地估計那個數字每年有多少；被關閉的那些分娩服務是否應該重新開放，又

或他是否應該就此方面想一想等。可是，他是沒有這樣做的。 

 

 好了，一直發展到孕婦上街遊行，便當然成為大件事了，對嗎？原來政

府有一件事是應該做而沒有做的。我先不說有關官員是否心腸惡毒 ─ 當

然，身為官員者應該不會是這樣吧？因此，能把孕婦妖魔化，便能令別人忽

視他們應做的事了，對嗎？於是，既指內地孕婦湧來香港是不負責任，又指

她們這樣、那樣的。當然，當中的報道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我不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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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敢說其中有沒有誇大，但我所知道的鐵一般事實是，有一個政府其實

沒有執行其職能，對嗎？ 

 

 如果它不是被人迫至走投無路，不是因別人在終審法院取得勝訴，它還

不會搞這“167 萬”的說法，我真的沒有聽過有政府可做出這種事情的。到

了輸至無可挽救的地步，別人要做點事的時候，政府才說屆時會有 167 萬人

來港、“16x 萬”的人會湧來等，以恐嚇立法會議員。大家當時認為不妨被

它騙一次，為了香港未來的安危，也免得香港會陸沉，大家便給它投了支持

的票，讓它做這些事。 

 

 因此，我們從中可看到，政府行為是怎麼樣的呢？它其實是政治先行

的，換言之，就是以保障本身政治權威為主來推行政策的。我們在居港權事

件中所看到的便是這樣，而今次的孕婦事件只不過是從反方向證明政府的行

為模式並沒有改變過，即是說，仍然是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模式，

甚至有時候忙起上來，所做的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還要差勁，甚至變

成了“頭痛醫腳、腳痛醫頭”，總的來說，是醫治過便行了，大家說這是否

大件事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還算好了，現在卻是倒轉過來。 

 

 其實，我們的特首在“吹完口哨”後，便來這裏意氣風發地說：“老兄，

要生育 3 名子女。”他真的是信口雌黃。我很想問兩位局長有否研究過一些

如何養大那 3 個孩子的方法呢？是有，還是沒有？我已經問過他們 ─ 如

果沒有，即是有人信口雌黃；如果有，那麼對今次面對着孕婦的洪鋒又何懼

之有呢（老兄，因為這已是你預計之內的了）？因此，這裏有一個很簡單的

論證就是，要不是特首信口雌黃，便是你們隱瞞事實，因為特首已把錦囊授

予你們，所以，即使有多 1 萬個孕婦也能“殺得起”了。 

 

 這項辯論凸顯了我們的政府會把那些它自己做出來的、解決不了的或跟

普羅市民相關的問題擱置一旁。特首前往北京說：“我曾蔭權在這裏統治得

不錯。”然後中央便送大禮。他說了 1 件、兩件、3 件、4 件事，但這件事

他卻剛好沒有說，屬於“搞唔掂”的便剛好沒有說。在這種制度下，在這欽

點的政治下，特首絕對無法不仰人臉色，即中央是沒有暗示或明示他可以在

香港說這個問題，如果有，他便可以說，又或是當他收到中央的禮物時，他

便可以說。現在 慘的便是這樣了，正是因為政府失職，而要掩蓋本身的失

職，所以特意不讓香港人取得信息，從而縱容香港人對國內的孕婦存有誤

解，使國內的孕婦被妖魔化。說得難聽一點，這做法是“該煨”、是缺德。 

 

 其實，要解決孕婦的問題，首先便要重新開放被政府 cut 了的措施，然

後才解決洪流的問題，你會不會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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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涂謹申議員：主席，因為我的同事已發言，我只想稍作補充。 

 

 正如李柱銘議員所說，很多同事其實也是較正面地看這個問題，亦積極

地看看我們如何能向前邁進，盡量把一些影響減至 小。但是，我們其實也

有些底線，便是我們必然不能歧視任何人，不過，前提是我們如何保障本地

孕婦。如果說保障本地孕婦，是否即是說我們一定要以她們的福祉為大前提

呢？如果是，我們必然要問自己，我們的醫療體系或我們整個社會能否承

擔，又或能承擔多少內地或其他地方的孕婦來港生產呢？ 

 

 當然，我們的前提是增加資源，我相信在現時的情況下這是必須的。但

是，問題是因為供求並非是完全線性，也並非是完全彈性的，所以變成了我

們要問，例如，我們每年有數百個醫生畢業，是否要我們現時其他專科醫生

也全部轉做婦產科醫生呢？又或是否我們所有的病床也要變成產科病床

呢？ 

 

 所以，如果在這前提下，如果確實認為我們只能承擔一部分的名額，我

們便要考慮在我們現時的法律或價值觀念體系下，我們能否在有需要時拒絕

孕婦入境呢？我們的法律基礎是甚麼呢？我們的價值觀念又有否就所謂優

生或富有或有背景等進行選擇？我們以甚麼角度來行事呢？當然， 後的底

線是，我們是否有權拒絕呢？ 

 

 在此問題上，我希望政府能較清楚地回答，因為前數年當我提出這個問

題時（其實，我很早已看到這個問題，並曾向政府提出），但政府當時的說

法似乎是較樂觀，而且還說要“睇定些”，或類似是這樣的說法。不過，當

時就法律方面而言，政府說似乎是不能拒絕的。但是， 近，局長的論調卻

又令一些新聞界朋友或市民覺得我們似乎是有權拒絕的。究竟那方面的權力

的界線在哪裏？我們是否有此權力呢？ 

 

 這是第一點重要的疑問，因為如果到了 後，發覺我們在現行的法律下

沒有此權，而我們將來又有此需要時，我們是否須改例呢？當然，我們並非

能輕易改例的，對嗎？因為我們要持守一些基本的價值。 

 

 但是，第二點是，內地的看法又是怎樣的呢？我們 近似乎只看到，周

局長到上面時，所獲得的那些反應令我有點擔心。我不知道問題究竟是怎樣

被帶出的，如果憑我初步看到的反應，似乎內地是認為這是香港的問題，既

然我們喜歡那麼多自由行，有部分的訪客當然是有機會來此進行各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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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分娩，而有部分孕婦會到私家醫院，那麼我們大可以收錢。究竟問題是

要由內地解決，還是香港可以自行解決呢？ 

 

 以我初步看來所得的感覺和感受 ─ 我是用良好的主觀意願來看此

事的 ─ 便是內地可能想提供的信息是，如果香港能“搞掂”，不如先由

我們盡量自行“搞掂”，如果真的不能“搞掂”，才提交上來吧。當我接獲

這個信息，我自己的看法便是：內地不是完全不理會的。可是， 慘的是，

其他很多人收到的信息卻是，內地似乎說這完全是我們的問題，內地是不會

理會的。究竟內地給我們的信息是甚麼呢？局長能否坦白點對香港說出我們

究竟能做的是甚麼？無論在法律或國際公約體系下，或甚至按我們持守的一

些價值觀念下，我們能做到甚麼呢？ 

 

 民主黨提出的修正案是關乎如果有集團（尤其是那些想圖利的）鼓勵、

促使、協助、教唆某些人（甚至是在法律上可以檢控的人），有系統和有組

織地協助內地孕婦來港分娩。我不知道其他同事的看法如何 ─ 大家的看

法是否歡迎她們，越多越好呢？因為認為這是我們辦得到的，所以我們為何

要打擊呢？她們甚至可能協助我們獲增加多一些醫療服務。如果不是這樣

想，我便覺得在這問題上，既然根據現時的體制，我們根本無法預測，亦無

法規劃，那麼，如果有些人故意有組織地在圖利下協助孕婦逾期逗留香港，

以致犯了本港的法例，我們是否應加以打擊呢？我自己認為這是一定有需要

的。 

 

 當然，有人會說，絕大多數可能也不是透過集團安排的，但我們 少也

要發出信息，便是我們不是歧視，但同樣地，我們也不是歡迎越多越好，或

歡迎至渴望到不得了的程度，我們並不是那樣的。因為從 極端的情況來

說，香港是無法承受在十多億內地人民之中的全部孕婦（我是誇張一些地說

的）來港分娩，這是我們不能承受的。所以，在這情況下，我們在密切留意

之餘，如果有任何行為是會增加我們壓力或會令我們無法預計和規劃的，我

覺得這些行為是均要須遏止和打擊的。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李國麟議員就兩項修正案發言。

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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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麟議員：主席女士，其實，郭家麒議員和鄭家富議員的兩項修正案，與

我的原議案的 大分別，只是字眼上的不同，他們比較具體地勾劃出想要的

方向和事項，我相信那跟我的原議案是絕對沒有衝突的，我亦會十分支持兩

項修正案。 

 

 不過，我感到有點擔心，因為今天聽到二十多位議員的發言，對於所表

達出的訴求和對事件的看法後，我擔心在座兩位局長未必能夠回應，因為這

些事項已經超越在座兩位局長的管轄範疇，而可能要政務司司長前來回應才

可，但我亦希望聽聽兩位局長如何答辯。多謝。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多謝各位議員就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對

本港公共服務的影響提出意見。我和保安局局長會向議員解釋當局在面對及

處理這問題時所採取的政策和措施。我的回應主要集中在醫療服務方面，而

李局長稍後會向各位講述入境方面的措施。 

 

  首先，我要強調一點，當局首要的政策目標，是確保本地孕婦得到妥善

和優先的照顧。在這方面，我要指出，一直以來，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所提供的產科服務均足以應付本地孕婦的需求，本地服務的能力較本地孕婦

的需求高出大概 30%，而同時尚有少許空間為少數非本地孕婦提供服務。不

過，在過去一兩年，非本地孕婦使用醫管局產科服務的數目大幅增加，加上

我們難以估計未來的增長速度，因而對公共醫療資源及服務構成壓力。醫管

局已公布措施加強公立醫院的產科服務，以及優先向本地孕婦提供服務。 

 

  儘管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原因不一，但為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對本港公

共服務，特別是對公共醫療資源及服務產生負面影響，政府希望透過入境和

其他措施，盡量減少內地孕婦來港的數目，以及阻嚇一些沒有接受合適產前

檢查，而待至臨盆前才到急症室求診的濫用行為。 

 

  根據入境事務處（“入境處”）收集的統計數字，內地婦女在香港所生

嬰兒的數目由 2003 年的 10  128 名增至 2006 年的 26  132 名，升幅超過一倍

半(158%)。按照現行政策，這些嬰兒有權享用本港各項公共服務，包括醫療、

教育、房屋及社會服務等。政府籌劃有關服務的長遠供應時，須考慮這些在

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的需求，但有關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須取決於這些兒童在

出生後會否返回內地，或會在港定居。 

 

  在現階段，政府並沒有足夠數據可以就有關情況對香港的長遠影響下定

論。政府統計處（“統計處”）會根據 2006 年中期人口調查結果編製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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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的人口推算，並會在 2007 年年中公布有關推算。此外，統計處現正與

有關部門積極研究，如何從各種途徑匯集更多資料，以便政府在處理有關課

題時，能掌握更充分的資料。 

 

  現時受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直接影響的公共服務，主要是公立醫院的產科

服務。根據 新的數字，公立醫院去年全年共處理約 40  486 宗分娩個案，數

字與 2005 年相若，但相比 2003 年的 35  499 宗，增幅約 14%。分娩個案上升

的原因，主要是非符合資格人士（簡單來說，即非持有香港身份證的人士）

的求診人數大幅增加，由 2003 年的 8  692 宗增至 2006 年的 12  072 宗。目前，

非符合資格人士孕婦佔公營醫院所處理的分娩個案大約 30%。 

 

  自 2005 年 9 月起，醫管局向非符合資格人士實施產科套餐服務收費，

三天兩夜的住院費用 低為 2 萬元，其後繼續住院的收費為每天 3,300 元。

在實施有關收費後，使用本港公立醫院產科服務的非本地孕婦人數已經減

少。2006 年，共有 12  072 名非符合資格人士在本港公立醫院分娩，相比 2005

年的 13  917 名，已減少約 13.3%。 

 

  不過， 近數月的數據顯示，2006 年在本港公立醫院分娩的非符合資格

人士的數目有再次回升的跡象。根據醫管局按過去趨勢所作的估計，公立醫

院在 2007 年所須處理的出生個案數目，可能較去年增加 7.3%至 11.2%，上

升至 44  000 至 45  600 宗的水平。我們預計公立醫院的產科部門在今年會繼

續面對壓力。 

 

  除產科服務外，公立醫院的初生嬰兒服務亦可能要應付上升的需求，因

為私營醫院一般不會提供初生嬰兒深切治療服務。因此，幾乎所有早產或高

危嬰兒均會轉介到公立醫院，以致醫管局的初生嬰兒深切治療服務的需求，

高於香港出生數字的整體升幅。 

 

  剛才各位議員對公立醫院的人手問題均表示關注。根據現時的評估，我

們認為婦產科醫生的人手相對而言尚算充足，但助產士和初生嬰兒深切治療

部的護士人手則較為緊張，令醫管局在面對需求轉變時遇到一定困難。根據

截至 2006 年 10 月的數字，助產士和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護士的預計全年流

失率，分別為 5.3%和 6.5%。我們相信，產科的工作壓力增加和經常須擔任

夜更工作，是人手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此外，公立醫院內普遍認為助產士

的工作較為困難，而且有關職位既要接受 18 個月的額外培訓，亦須符合有

關法例牌照的要求，而且在接生嬰兒時須獨立工作，這些也是導致員工離職

的原因。鑒於私營醫院亦正準備擴展其產科服務，醫管局預計今年可能有更

多助產士會被吸引而轉投私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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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應付增加的需求及確保本地孕婦得到妥善和優先的照顧，醫管局已宣

布一系列措施，擴展有關的醫療服務和增加人手。在擴展服務方面，醫管局

已為產科服務增調額外床位。醫管局亦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服務的使用情

況，並會視乎需要，隨時準備進一步加強產科及初生嬰兒服務。 

 

  在人手方面，醫管局會積極挽留現有員工和進行招聘，有關措施將包括： 

 

— 改善助產士及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護士薪酬福利和晉陞機會； 

 

— 增加助產士及初生嬰兒深切治療服務的培訓名額； 

 

— 通過不同渠道和以更具彈性的聘任條件（例如兼職或時薪方式），

增聘助產士及深切治療部護士；及 

 

— 增聘更多支援人員，減輕助產士及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護士在非護

理職務方面的工作。 

 

  我們會確保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會有適當的資源配合上述措施的推行。 

 

  為了確保本地孕婦可優先使用公立醫院的產科服務，醫管局會實施新的

服務安排。在新安排下，醫管局會設立一套產科服務的中央預約制度。日後

使用醫管局產科服務的孕婦，必須預約登記，但服務一旦飽和，便會中止接

受內地孕婦的預約登記。醫管局亦會預留足夠名額予本地孕婦，確保她們可

較非符合資格人士優先預約產科服務。此外，醫管局亦會確保所有本地孕婦

能在其所屬的醫院聯網內，接受所需的產科服務。 

 

  中央預約制度將有助醫管局更準確評估產科的服務需求，以及在有需要

時，預先為擴展服務進行規劃。為此，醫管局現正與私營醫院商討，研究如

何進一步加強協調，以及如何在私營醫院推行預約制度，發出預約確認書，

並透過資訊的互換，避免重複預約，力求善用產科服務的可用資源。 

 

  醫管局數月前曾檢討現行非符合資格人士產科套餐服務的收費，並發現

現時的收費水平，跟私營醫院的同類服務收費比較，仍屬偏低。該項檢討亦

發現，大部分內地婦女是經急症室入院，而且甚少能出示令人信納的證明，

顯示她們曾接受產前檢查及護理。這種情況是很危險的，因為不但會危害嬰

兒和產婦的安全，亦會增加醫護人員蒙受疾病感染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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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減少內地孕婦使用醫管局產科服務的數目，以及阻嚇一些沒有接受產

前檢查而待至臨盆前才到急症室求診的濫用行為，其中一項措施是，醫管局

會把非符合資格人士的產科套餐服務的 低收費提高至 39,000 元，令內地

婦女不會基於價格因素而選用本港公立醫院的服務。不過，有關收費只適用

於已向醫管局預約住院及已進行適當產前檢查的非符合資格人士，醫管局會

向已預約登記人士發出預約確認書。至於沒有預約而經由急症室緊急入院的

非符合資格人士，則須多付 9,000 元，即她們須繳交的 低費用為 48,000

元。醫管局的做法是要增加對這類產婦的阻嚇力。 

 

 為減低生產時的風險，以及確保孕婦在生產前已經接受令人滿意的產前

檢查和護理，39,000 元的套餐服務將包括產科專科門診首次應診費用。有關

費用須在首次預約住院應診時全數繳交。按照醫管局的計算方式，這項收費

已足以收回成本。醫管局現正作出有關的準備工作，而新收費和產科服務的

預約制度均會在今年 2 月內同步實施。 

 

  總括而言，在醫療服務方面，當局已推行或將採取措施，加強產科及初

生嬰兒服務的人手，並會作好準備，在有需要時進一步擴展有關服務，確保

公立醫院有足夠能力照顧本地孕婦的需要。此外，公立醫院亦會實施新的服

務安排，確保本地孕婦可優先獲得所需的產前和住院服務。 

 

  不過，面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數目的增加，公立醫院始終較為被動。除

了可以透過調整收費影響需求外，單靠醫院本身是無法有效控制非本地孕婦

利用急症室入院分娩的人數。政府十分明白公立醫院在這方面所面對的困

難，因此，入境處計劃實施新的入境措施，在各口岸加強對外來孕婦的入境

檢查，作出配合。我現在請李局長回應有關入境方面的措施。 

 

  多謝主席女士。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周局長剛才提到政府和醫院管理局將會推行新的醫

療服務安排，以確保本地孕婦得到妥善和優先的照顧，並且希望將來來港產

子孕婦的數目，可限制在我們醫療體系所能承受的範圍之內。 

 

 政府會在入境管制方面作出配合。如果我們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一類訪客

的入境將不符合政府的政策，入境事務主任可以行使現行《入境條例》賦予

入境事務主任的酌情權拒絕該類訪客的入境。由於外來孕婦的數目已經對本

港醫療體系造成壓力，因此，政務司司長早前曾召開跨部門會議研究對策。

有關會議決定由入境事務處（“入境處”）對所有處於懷孕後期的外來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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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檢查，如果個別外來孕婦未能令入境事務主任滿意和信納其來港目的，

例如並非純為所聲稱的旅遊或探親，而是在港分娩並可能濫用本港的醫療服

務，入境事務主任便會拒絕該名訪客入境。此外，剛才周局長亦提到，公營

及私營醫院會在 2 月實施產科服務預約制度，入境處會隨即要求欲來港分娩

的內地孕婦須進一步出示文件，證明其已獲得香港的醫院確認預約入院安

排，否則入境處人員亦會拒絕她們入境。 

 

 入境處人員在執行措施時會平衡執法的需要及有關孕婦的人身安全，因

此，會在口岸得到醫護人員的全力協助，在有需要時會將有關的人先送交醫

護人員檢查；如果不是緊急個案，入境處人員會盡快將被拒絕入境的人遣返

她們的原居地。 

 

 新的入境配套措施主要是要確保本地醫療資源的合理運用，政府並非純

因某人懷孕而拒絕其入境。政府有關部門正就有關的執行細節和協調工作進

行 後定稿，我們會盡快公布。 

 

 後，我想提一提，有議員曾提及政府會否打擊所謂一條龍的分娩服

務，說有些集團會安排孕婦來港生產的事情。在此，我想強調一點，一條龍

分娩服務本身在入境管制而言，並非一定涉及非法行為。但是，如果中間人

教唆他人在港逾期居留、偷渡來港或向入境處人員作出或提供虛假聲明或資

料以獲取入境許可或延期逗留在港，即屬違法；如果有證據顯示有關集團安

排內地孕婦以上述提到的非法手段來港產子，執法部門一定會全力打擊有關

的活動。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郭家麒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李國麟議員的議案。 

 

郭家麒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鑒於”之後刪除“近年非本”，並以“自 2001 年莊豐源案以來，

內”代替；在“本會促請政府”之後刪除“盡快”，並以“立刻：(一)

增撥資源予醫院管理局，以解決因大量內地孕婦湧到香港產子而為本

港整體公營醫療體系所帶來的問題，並減輕前線醫護人員的龐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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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及(二)就大量內地孕婦來港分娩對本港各項公共服務及其財政

負擔所造成的影響進行全面研究，並”代替；及在“以解決”之後刪

除“非本”，並以“內”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郭家麒議員就李國麟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鄭家富議員，由於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

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

多可有 3 分鐘時間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

請你現在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郭家麒議

員修正的李國麟議員議案。 

 

 主席，我想用一兩分鐘時間來作出解釋，我的修正案經進一步修改後，

附加在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中，會令我們對現時處理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的

問題，歸納得更為具體，以便多位局長可作出處理。 

 

 今天的辯論帶出了一個重點，便是這項有關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

希望能一如我剛才第一次發言的時候所說般，能夠轉危為機。轉危為機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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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我們不要對內地孕婦作出特別的歧視，但也要對本地孕婦應有的醫療

權利加以保障。 

 

 在此，我希望大家明白，就我們所看到的數字，有部分內地孕婦的丈夫

其實是本地人，所以日後不論是經由單程配額證或任何行政措施也好，她們

早晚也可能會成為香港的一分子。在這個大前提下，我盼望經過我們這次辯

論以及我們的修正案，能夠在香港這個過去也是由內地移民所組成的地方 

― 五十年代戰後的移民潮，令香港繁榮穩定，因為有一羣人口充實的資

源；二十一世紀，這次我們面對內地經濟轉型，有不少內地婦女能夠有經濟

能力來港產下她的下一代 ― 把資源，包括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

資源（特別是我第一次發言時已提及，究竟我們如何把醫管局的資源）運用

得更好，令本地醫療服務因應今次這個所謂的沖擊，帶出一個契機，令我們

日後，在面對國際時 ― 不論是內地，甚至國際也好 ― 我們都有良好

及優質的醫療服務及產前產後的服務。這便是正如我剛才所提到的，希望把

這個危機化為一個機會，令我們的社會更和諧，大家不會因為內地孕婦的沖

擊而互相指責。 

 

 謝謝主席。 

 

鄭家富議員對經郭家麒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來港產子所產生的問題”之後加上“；(三)蒐集資料，藉此瞭解

大量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對本港未來的影響；(四)打擊安排內地人士

來港逾期居留以待產子的集團，以解決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所產生的

問題；及(五)增撥公共資源，以確保本港孕婦所得到的醫療服務不受

影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就經郭家麒議員修正的

李國麟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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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李國麟議員，你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3 分零 1 秒。 

 

 

李國麟議員：多謝今天有二十多位同事就這項議題發言。其實，我相信各位

同事就今天的議題的發言也很正面，我們並無歧視非本地孕婦，也並非有任

何意思想挑戰《基本法》或本港的法律。但是，我想看到的是，希望經過同

事的正面發言後，能一如鄭家富議員剛才所說般，把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這

事件視作一個好的契機，讓政府正視這個問題。 

 

 我剛才聽到周局長說，醫院管理局已有很多措施以保護本地產婦。經過

此事後，我希望不會再看到本地產婦須上街保障她們的權益，希望生產時有

醫院可住。 

 

 保安局局長也說會盡快公布一些措施，以減少非本地產婦不必要入境，

我們期望這些措施的實行。可是，這些只是短期的措施，我們不希望政府經

過兩位局長回應後，只把焦點集中在處理此事上，而沒有真正解決這問題的

基本。如果仍是用治標不治本的方法，香港長期的規劃及人口政策，在立場

不清晰下，是不能解決這問題的，以致可能在數年後，我們又要將這項議題

提交議會討論一次了。我希望政府真的可以有清晰的立場，透過一些中肯的

行政措施，來根本地解決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沖擊引起的後遺症，令香港

有正面而持續的發展。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國麟議員動議的議案，經郭家麒

議員及鄭家富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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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明天下午 3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7 時 37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three minutes to Eight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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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會後要求修改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會後要求就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作出以下修改 

 

第 48 頁第 4 段第 4 行 

 

將 “ ...... 目 標 是 在 2008 年 ...... ” 改 為 “ ...... 目 標 是 在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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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書面答覆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就林健鋒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在 2006 年期間博覽館舉辦了 40 個主要活動，其中 27 個是國際性展覽會，

13 個是企業活動及娛樂節目。除 1 個項目外，其餘全部均是首次在本港舉行。

其中，10 個展覽會曾在其他地方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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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to 
Mr Jeffrey LAM'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Of the 40 major events held at the AsiaWorld-Expo in 2006, there were 27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nd 13 corporate functions and entertainment events.  
All but one of these events were held in Hong Kong for the first time.  Among 
them were 10 exhibitions held in other cities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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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書面答覆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就周梁淑怡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政府如何藉着 2006 年世界電信展的成功，繼續吸引其他的國際電信展

覽在香港舉行，2006 年世界電信展及 2005 年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

會議的成功舉辦，充分向世界展示香港承辦大型國際會議及展覽的能力。香

港世界級的會議及展覽設施、高效率的交通網絡，以及完善的接待安排及優

良的組織力，均得到與會人士的正面評價和讚揚。利用這機會，政府及有關

機構，包括投資推廣署、駐外經濟貿易辦事處、香港貿易發展局及香港旅遊

發展局，會在國際間大力宣傳和推廣香港作為會議展覽之都的優勢。政府亦

會加強與中央人民政府及業界的聯繫，以尋求更多在香港承辦大型國際會議

及展覽的機會，並爭取合適的項目來港舉行。 

 

 例如，在 2007 年 3 月，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及香港科技大學

將會聯合舉辦 2007 年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學會無線通訊與網路會議（ 2007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Conference）。這項雲集發展及應用頂尖無線

通訊技術方面的工程師及研究人員的會議，將會是首次在北美洲以外的地方

舉行。主辦機構預計會議將吸引 600 至 1 000 人參加。政府會繼續尋求吸引

更多這類型的國際盛事來港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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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to 
Mrs Selina CHOW'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As regards how the Government would ride on the succ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TELECOM WORLD 2006 to attract othe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to Hong Kong, with 
the successful hosting of the ITU TELECOM WORLD 2006 and the Sixth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inisterial Conference in 2005, Hong Kong's 
strengths in hosting meg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s have been 
showcased to the world.  We have received a lot of positive feedback 
commending Hong Kong's first-class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facilities, our 
efficient transport network, meticulous hospitality service and superb 
organization ability.  Capitalizing on thes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relevant 
agencies, including Invest Hong Kong, our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s, the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and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will promote 
vigorousl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Hong Kong's advantages as 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apital.  The Government would also enhance our 
liaison with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the industry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of hosting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in 
Hong Kong and seek to bring appropriate events to Hong Kong proactively. 
 
 For example, in March 2007, the Hong Kong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ompany Limited and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jointly organize the 2007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Conference.  This will be the first time that this conference, which is for 
engineers and researchers at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wireless technologies, is held outside North America.  The organizer anticipates 
that there will be some 600 to 1 000 participants in this event.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be on the lookout for more international events on this sort to be 
attracted to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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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書面答覆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就呂明華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政府曾否考慮容許把空置的工廠大廈改變為中檔次的酒店，以配合香港

的會議及展覽業發展，我們已諮詢過房屋及規劃地政局，並得悉現行的規劃

地政機制已容許工業樓宇改作各種級別的酒店，以滿足巿場的需求。按既有

機制，在符合規劃意向或取得規劃許可的情況下，發展商可向地政總署申請

修訂地契條款，把工業樓宇改作酒店用途。 

 

 我們會與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和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繼續留意有關情況，以

確保酒店供應可配合本港的會議及展覽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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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to 
Dr LUI Ming-wah'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As regard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ould consider facilitating the conversion of 
vacant industrial buildings into middle-range hotels to cop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in Hong Kong, we have consulted the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Bureau.  We have been advised that the current 
planning and land mechanisms already facilitate the conversion of industrial 
buildings into hotels of various classes to meet market demand. Under the 
established mechanism, where the hotel development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lanning intention or has obtained planning permission, developers may apply to 
the Lands Department for lease modification to convert industrial buildings into 
hotel use. 
 
 We would monitor the situation with the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Bureau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Bureau to ensure that the 
supply of hotel rooms will cop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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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書面答覆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就李國麟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

覆  

 

有關房屋署在人口 為老化的 3 個公共屋邨中實施了哪些具體改善措施以方

便長者，在眾多公共屋邨中，以秀茂坪、白田和彩虹 3 個屋邨的長者租戶（65

歲或以上）人數 多。房屋署分別在這 3 個屋邨進行了多項改善工程，以便

利長者，包括增加斜道、改善扶手、設置下斜路邊石及可觸覺警告條等，以

方便長者租戶出入。此外、我們亦為長者興建康樂運動設施（例如腳底按摩

徑及室外健身器材），並改善園景及加設椅子。 

 

 此外，房屋署於 2006 年起在各公共屋邨設置長者和視障人士設施，包

括可觸覺的引路徑、在升降機廂內裝設“報樓層”發聲系統、可觸覺的標記

和點字的召喚按鈕等，於秀茂坪、白田及彩虹邨的有關工程，預計可於 2007

年年內完成。 

 

 除了在屋邨的公用地方增建設施，我們亦為有需要的長者改建單位內的

設施，例如將大門的門檻改為斜道、改良電制開關按鈕的位置及形狀、改良

廁所間隔、花灑及淋浴設施、改良座廁位置、加闊廁所門口、改低門檻，以

便長者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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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V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to Dr 
Joseph LEE'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2 
 
As regards the specific improvement measures taken by the Housing Department 
(HD) in the three public housing estates with the largest ageing population, Sau 
Mau Ping, Pak Tin and Choi Hung Estates are the three public housing estates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elderly tenants (65 years or above).  The HD has 
implemented a number of improvement works in these three estat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elderly, including additional ramps, improved handrails, dropped 
kerbs and tactile warning strips.  We have also provided recreational and sports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 (for example, foot massage paths and outdoor fitness 
equipment), carried out landscape improvements and installed additional 
benches. 
 
 Furthermore, the HD has been providing dedicated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visually impaired in public housing estates since 2006, such as 
tactile guide paths, voice synthesizers, tactile marking and Braille letter on call 
buttons inside lifts.  The relevant works at Sau Mau Ping, Pak Ting and Choi 
Hung Estates are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by 2007. 
 
 Apart from providing additional facilities in the common areas in public 
housing estates, we have also carried out flat alteration works for the elderly in 
need, such as replacement of door thresholds by ramps, improvement to 
locations and shapes of electricity switches, toilet layouts, shower facilities and 
locations of pedestal type toilets, widening toilet doors and lowering door 
thresholds for their easy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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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 

 
書面答覆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就譚耀宗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

覆  

 

有關房屋署會如何解決在依山而建的公共屋邨（例如葵盛東邨）居住的長者

須上落樓梯的問題，房屋署會在屋邨進行各項改善工程，包括為一些依山而

建的屋邨加建升降機塔及行人天橋，為居民提供更佳的居住環境。我們收到

地區團體的建議後，會進行多方面的技術可行性研究，以確定是否適合進行

加建工程。如果技術可行並符合經濟效益，房屋署會安排有關工程，以便居

民出入。 

 

 葵盛東邨是依山而建的屋邨。房屋署考慮到長者租戶上樓梯時面對的困

難，經深入研究後，決定在該邨增建一部升降機，方便居民上落盛家樓及盛

國樓。我們現正就工程進行設計，預計整項工程於 2008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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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V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to Mr 
TAM Yiu-chu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2 
 

As regards how the Housing Department (HD) would address the problem of 
elderly tenants having to walk up and down the stairs in public housing estates 
which are built by hillsides (for example, Kwai Shing East Estate), the HD 
undertakes various improvement works in the housing estates, including 
installing additional lift towers and pedestrian bridges for some estates which are 
built by hillsides, in order to provide a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residents.  
When we receive proposals from local organizations for such additional facilities, 
we will conduct technical feasibility studies on various aspects to ascertain the 
feasibility of the works.  If the proposal is found technically feasible and 
cost-effective, the HD will arrang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ch works to 
facilitate access by residents. 
 
 Kwai Shing East Estate is an estate built by a hillside.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facing the elderly residents in climbing the stairs, the HD, after 
in-depth study, has decided to install an additional lift in the estate to facilitate the 
access between Shing Ka House and Shing Kwok House.  We are now working 
on the design for the project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in 2008. 


